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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背景與目的：過去已有許多研究發現智能障礙者因為智力的因素，導致在認知能

力上表現出較差的結果，但卻鮮少提到受過專業訓練後的智能障礙選手其認知功

能表現。同時也僅有兩篇文章顯示出智能障礙桌球選手在接發球與桌球基本技術

也明顯不如健全桌球選手，但此兩篇研究著重在單項技術上的探討，而桌球是一

開放式交互的運動，在大部分的得失分中皆包含發球、接發球與來回球；因此，

本篇將使用較全面的專項桌球測驗（table tennis specific test）及整體性的

認知功能評估工具，比較優秀健全桌球選手、業餘健全桌球選手與國際智能障礙

桌球選手在此兩能力上之差異，並進一步分析桌球運動與認知能力之間的相關

性。方法：23 位優秀健全桌球選手、22 位業餘健全桌球選手以及 29 位由國際資

深分級師確認無誤之國際智能障礙桌球選手，分別進行觸碰式螢幕認知測驗

（Generic Touch Screen Cognitive Test Battery）以及魏式縮減版智力量表

（Wechsler Abbreviated Scale of Intelligence）測量三組選手的認知能力，

以及專項桌球測驗評估選手之桌球技術。結果：優秀健全桌球選手與業餘健全桌

球選手在各分項認知測驗中表現都明顯優於國際智能障礙桌球選手（p <.01），唯

獨在積木設計面向，業餘健全桌球選手明顯優於優秀健全桌球選手，而優秀健全

桌球選手又明顯優於國際智能障礙桌球選手。在專項桌球測驗方面，發球、基本

桌球技巧和控制以及專項桌球測驗總分中，優秀健全組皆明顯優於業餘健全組和

國際智能障礙組（p <.01）；不同的是在接發球面向，則是優秀健全組和國際智能

障礙組明顯優於業餘健全組（p <.001）。結論：國際智能障礙桌球選手即便經過

專業的運動訓練，先天的智力損傷依然會影響其認知功能，但桌球技術仍然可以

藉由後天訓練達到相當於業餘健全桌球選手的層級。不過，由於桌球運動包含諸

多的運動智力因素，如果在認知能力有損傷的情況下，若想達到優秀健全桌球選

手的水平是較困難的。 

 

關鍵詞：認知功能、智能障礙、專項桌球測驗、桌球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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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 Purpose: A lot of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people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ID) showed lower cognitive performance, but only few studies indicated the 

performance of cognitive function in athletes with ID who received specialized training. 

To the best of our knowledge, only two studies showed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table 

tennis (TT) players with ID on return service and TT basic skills are significantly worse 

than the elite TT players with able-bodied. In these two studies, they only focused on 

single skill, but table tennis is an interactive sport that includes service, return service 

and rally.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use the comprehensive TT specific 

test and the extensive tool which evaluate cognitive function to compare cognitive 

function and TT skills in the elite TT players, the amateur TT players and the 

international TT players with ID, and further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T 

skills and cognitive function. Method: There were 23 elite TT players, 22 amateur TT 

players and 29 international TT players with ID who were identified by senior 

classifiers. The Generic Touch Screen Cognitive Test Battery and Wechsler Abbreviated 

Scale of Intelligence were used to evaluate cognitive function in three groups, and also 

the TT specific test (service, return service and basic table tennis skills and control) was 

conducted to measure TT skills in each player.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lite TT players and the amateur TT players 

performed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international TT players with ID in every 

cognitive aspect (p <.01) except Block Design. In the Block Design, the amateur TT 

players performed much better than the elite TT players, and the elite TT players 

performed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international TT players with ID. In the TT 

specific test, the elite TT players showed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s than the amateur 

TT players and the international TT players with ID in service, basic TT skills and 

control and total testing score (p <.01). However, the elite TT players and the 

international TT players with ID got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s than the amateur TT 

players in return service (p <.001). Conclusion: Due to impairment of inborn 

intelligence,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TT players with ID ware effected 

even through professional sport training. However, the TT skills of the international TT 

players with ID can reach the level of the amateur TT players through training. Du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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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T includes a lot of sport intelligence, the international TT players with ID who 

have cognitive impairment are hard to reach the level of the elite TT players.  

 

Keywords: Cognitive function,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Table tennis specific test,  

Table tennis pla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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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與動 機  

     

桌 球 運 動 是 一 項 在 國 內 非 常 受 歡 迎 的 運 動 ， 雖 然 不 像 棒

球 或 是 籃 球 那 樣 的 受 到 重 視 ， 但 長 期 下 來 ， 還 是 有 多 位 在 世

界 上 站 穩 腳 步 替 我 國 爭 取 榮 耀 的 桌 球 好 手 ； 從 二 十 年 前 的 吳

文 嘉 ， 近 十 五 年 的 蔣 澎 龍 、 莊 智 淵 、 陳 靜 ， 再 到 近 期 的 陳 建

安、鄭 怡 靜 等 人，無 一 不 是 在 國 際 桌 球 場 上 發 光 發 熱 的 好 手。

隨 著 莊 智 淵 在 2 0 1 2 年 倫 敦 奧 運 獲 得 第 四 名 ， 接 著 在 2 0 1 3 年

世 界 桌 球 錦 標 賽 與 陳 建 安 搭 擋 ， 替 臺 灣 贏 得 有 史 以 來 的 第 一

面 男 雙 金 牌 ， 這 樣 令 人 振 奮 的 好 成 績 ， 更 喚 起 了 國 人 對 桌 球

運 動 的 熱 情 ； 也 因 為 桌 球 這 項 運 動 適 合 亞 洲 人 在 競 技 運 動 上

的 發 展 ， 較 不 會 受 到 身 材 上 的 限 制 ， 因 此 我 國 在 桌 球 運 動 人

口 始 終 是 保 持 穩 定 的 ， 甚 至 有 漸 漸 增 加 的 趨 勢 。  

    在 中 國 大 陸 將 桌 球 視 為 ”國 球 ”， 稱 霸 桌 壇 數 十 年 ， 至 今

依 然 屹 立 不 搖 ， 甚 至 在 一 些 公 開 賽 上 與 其 它 國 家 選 手 跨 國 搭

配 雙 打 ， 讓 他 國 選 手 近 距 離 學 習 中 國 隊 的 打 法 ， 藉 以 產 生 出

更 多 的 交 流 、 激 盪 出 更 多 的 火 花 ， 目 的 在 於 希 望 世 界 各 國 的

桌 球 水 準 能 縮 短 與 中 國 之 間 的 距 離 ； 而 在 西 方 國 家 ， 也 有 所

謂 的 職 業 俱 樂 部 ， 長 期 且 有 系 統 的 栽 培 優 秀 桌 球 選 手 ， 藉 由

適 當 的 簽 約 金 、 俱 樂 部 之 間 的 對 抗 ， 吸 引 更 多 的 好 手 參 與 、

更 多 的 觀 眾 欣 賞 ， 營 造 出 良 好 的 桌 球 風 氣 。 有 鑒 於 此 ， 桌 球

運 動 在 世 界 上 ， 可 說 是 非 常 熱 門 ， 且 競 爭 激 烈 的 一 項 運 動 。  

    然 而 在 這 個 社 會 上 ， 有 些 人 在 出 生 時 或 是 後 天 遭 遇 了 某

些 疾 病 或 是 傷 殘 ， 造 成 部 位 功 能 的 喪 失 ， 使 他 們 有 了 智 能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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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是 身 體 上 的 障 礙 。 對 失 能 者 而 言 ， 桌 球 也 被 他 們 廣 泛 的 使

用 來 做 為 復 健 、 休 閒 、 運 動 ， 或 是 競 賽  ( W u ,  2 0 1 1 )。 由 於 國

際 肢 障 分 級 制 度 已 發 展 日 趨 完 善 ， 再 加 上 越 來 越 多 身 心 障 礙

朋 友 了 解 運 動 對 他 們 的 重 要 性 ， 同 時 也 鼓 勵 身 旁 的 朋 友 ， 在

心 理 、 社 會 的 影 響 下 ， 我 國 有 越 來 越 多 的 肢 障 者 參 與 桌 球 運

動 ， 其 中 也 造 就 了 幾 位 替 我 國 在 國 際 上 爭 取 佳 績 的 國 手 ， 像

是 林 晏 弘 、 魏 美 惠 等 人 ； 但 對 於 智 障 者 來 說 ， 這 股 運 動 風 氣

似 乎 還 不 是 那 麼 的 盛 行 ， 可 能 的 原 因 為 智 能 障 礙 的 分 級 制 度

在 2 0 1 0 年 才 成 功 的 發 展，另 一 項 較 主 要 的 原 因 或 許 是 智 能 障

礙 者 因 為 智 力 低 下 、 受 損 的 認 知 功 能 ， 造 成 他 們 在 執 行 某 些

動 作 上 就 會 受 到 限 制 ， 較 難 處 理 較 複 雜 的 動 作 ， 所 以 我 們 常

見 智 能 障 礙 者 自 力 更 生 的 方 法 是 執 行 一 些 有 固 定 程 序 且 又 不

複 雜 的 工 作 ， 簡 化 他 們 的 思 考 及 學 習 過 程 ； 而 桌 球 本 身 是 開

放 且 互 動 性 的 運 動 ， 需 要 結 合 較 為 複 雜 的 認 知 能 力 、 技 巧 以

及 判 斷 過 程 ， 由 於 這 樣 的 要 求 可 能 不 利 於 智 能 障 礙 者 ， 相 對

的 就 會 降 低 他 們 參 與 桌 球 運 動 的 動 機 。  

    為 了 使 身 障 者 能 公 平 的 競 賽 ， 根 據 他 們 的 特 性 、 肢 障 嚴

重 程 度 以 及 運 動 功 能 上 的 能 力 給 予 肢 障 桌 球 選 手 從 第 1 級 到

第 1 0 級 其 中 適 當 的 級 別 （ 吳 昇 光 ， 2 0 1 3）。 但 是 ， 對 智 能 障

礙 者 來 說 ， 並 不 包 含 在 這 些 級 別 當 中 ， 但 隨 著 智 能 障 礙 的 桌

球 分 級 系 統 在 2 0 1 0 年 時 發 展 完 成 ， 國 際 桌 球 總 會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Ta b l e  Te n n i s  F e d e r a t i o n ,  I T T F ) 給 予 智 能 障 礙

者 一 個 全 新 的 等 級 -第 1 1 級  ( I T T F,  2 0 11 )， 鼓 勵 更 多 的 智 能

障 礙 者 來 公 平 參 與 桌 球 競 賽，而 國 際 桌 球 總 會 -帕 拉 林 匹 克 桌

球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Ta b l e  Te n n i s  F e d e r a t i o n -  P a r a  Ta b l e  Te n n i s ,  

I T T F - P T T )也 決 定 將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正 式 納 入 2 0 1 2 年 的 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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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 帕 拉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 W u ,  Ve c k o ,  Va n l a n d e w i j c k ,  Va n  

B i e s e n ,  Ve r s p e e l t ,  S t e f a k ,  &  B u r c h e l l ,  2 0 1 1 )， 讓 更 多 高 水 準

的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能 夠 與 其 他 身 心 障 礙 者 一 樣 ， 在 屬 於 運

動 員 最 高 殿 堂 的 競 技 賽 場 上 ， 爭 取 正 式 的 獎 牌 。  

    隨 著 科 技 的 輔 助 ， 選 手 的 競 技 能 力 不 斷 的 提 高 ， 比 賽 時

的 張 力 以 及 強 度 也 隨 著 提 升 ， 相 對 的 ， 選 手 本 身 所 具 備 的 基

本 素 質 也 要 有 一 定 的 實 力 。 優 秀 桌 球 選 手 須 具 備 在 短 時 間

內，正 確 表 現 出 適 當 動 作 並 善 用 技 巧 成 功 完 成 戰 術 之 能 力（ 宋

岱 芬， 2 0 0 9）。也 就 是 說， 認 知 能 力 及 運 動 能 力 越 佳 者，越 有

機 會 在 專 項 運 動 領 域 中 成 功 。 認 知 涵 蓋 的 範 圍 很 廣 ， 包 括 了

反 應 時 間 、 記 憶 力 、 視 知 覺 、 執 行 功 能 以 及 專 注 力 等 等 ， 而

要 成 為 一 位 優 秀 的 桌 球 選 手 ， 除 了 生 理 、 心 理 、 訓 練 等 等 因

素 外 ， 需 要 的 是 綜 合 這 些 能 力 ， 缺 一 不 可 ， 相 對 的 ， 選 手 若

有 智 能 障 礙 的 問 題，對 上 述 這 些 認 知 能 力 會 產 生 相 當 的 影 響。 

    許 多 的 研 究 已 經 證 明 了 智 能 障 礙 者 的 反 應 時 間 會 比 非 智

能 障 礙 者 要 來 的 慢 以 及 不 穩 定 ， 這 些 研 究 的 結 果 也 說 明 了 智

能 障 礙 者 因 為 反 應 時 間 較 慢 ， 可 能 反 映 出 較 差 的 處 理 效 率 ，

相 較 於 非 智 能 障 礙 者 呈 現 出 較 差 的 動 作 表 現  ( C a r m e l i ,  

B a r - Y o s s e f ,  A r i a v ,  L e v y ,  &  L i e b e r m a n n ,  2 0 0 8 ;  Va n  B i e s e n ,  

Ve r e l l e n ,  M e y e r ,  M a c t a v i s h ,  Va n  d e  V l i e t ,  &  Va n l a n d e w i j c k ,  

2 0 1 0 )。而 桌 球 運 動 在 回 球 的 質 量 不 僅 取 決 於 爆 發 力，同 時 也

與 視 知 覺 和 手 眼 協 調 的 交 互 作 用 有 關 ， 選 手 必 須 知 覺 球 在 空

中 的 移 動 ， 並 連 結 身 體 及 肢 體 做 出 適 當 的 動 作 處 理 來 球 ， 而

患 有 智 能 障 礙 的 選 手 其 視 覺 和 手 部 動 作 可 能 無 法 做 出 適 當 的

聯 結 ， 導 致 表 現 出 較 為 笨 拙 的 動 作 技 能  ( Va n  B i e s e n ,  e t  a l . ,  

2 0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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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據 上 述 的 研 究，不 難 發 現 智 能 障 礙 者 因 為 智 力 功 能 方 面

的 影 響，導 致 在 運 動 能 力 上 的 諸 多 限 制。由 此 可 預 期，智 力 對

運 動 選 手 的 影 響，的 確 扮 演 很 重 要 的 角 色，也 明 顯 影 響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的 發 展，但 當 他 們 經 過 訓 練 後，是 否 可 以 縮 小 與 業

餘 桌 球 選 手 ， 甚 至 是 優 秀 桌 球 選 手 之 間 的 差 距 ？ Va n  B i e s e n等

人（ 2 0 1 0）認 為，優 秀 桌 球 選 手 在 桌 球 方 面 的 整 體 精 熟 程 度 可

達 到 較 高 的 層 次 ， 若 使 用 同 樣 的 訓 練 品 質 介 入 智 能 障 礙 運 動

員，便 可 以 適 當 的 解 決 他 們 的 需 求，增 加 他 們 的 技 巧 能 力。但

是 Va n  B i e s e n等 人 的 研 究 只 侷 限 於 接 發 球 方 面 ， 並 沒 有 全 面 評

估 到 其 他 桌 球 方 面 的 技 巧，因 此 本 研 究 欲 使 用 更 整 體 性 的 認 知

功 能 評 估 工 具 以 及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 t a b l e  t e n n i s  s p e c i f i c  t e s t ) ，

進 行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以 及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之 認 知 能 力 與 專 項 桌 球 技 術 的 探 討，釐 清 經 過 專 業 桌

球 訓 練 後 的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其 認 知 能 力 與 桌 球 測 驗 之 結 果

是 否 能 達 到 與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甚 至 是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相

近 的 層 級 。  

 

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根 據 研 究 背 景 與 動 機 ， 本 研 究 的 主 要 目 的 為 比 較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以 及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之 認 知 能 力 與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結 果 ； 以 及 探 討 各 項 認 知 能 力 與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之 間 的 相 關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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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研 究 問 題  

 

根 據 上 述 的 研 究 目 的 ， 本 研 究 針 對 以 下 幾 個 問 題 進 行 探 討 ：  

一 、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及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之 認 知 功 能 是 否 有 差 異 ？  

二 、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及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在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結 果 是 否 有 差 異 ？  

三 、  各 項 認 知 能 力 與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結 果 之 間 是 否 有 相 關 ？  

 

第 四 節     研 究 假 設  

 

根 據 上 述 的 研 究 問 題 ， 對 應 提 出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假 設 ：  

一 、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及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之 認 知 功 能 達 顯 著 差 異 。  

二 、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及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在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結 果 達 顯 著 差 異 。  

三 、  部 分 認 知 能 力 與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結 果 有 顯 著 相 關 性 存 在 。 

 

第 五 節     研 究 範 圍 與限 制  

 

一 、 研 究 範 圍  

    依 據 上 述 研 究 背 景 與 目 的 ， 本 研 究 受 試 者 之 研 究 範 圍 以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 國 立 高 雄 師 範 大 學 以 及 高 雄 市 立 福

誠 高 級 中 學 之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與 國 立 中 興 大 學 之 校 隊 桌 球

選 手 為 受 試 者 ； 另 外 選 取 初 步 經 過 國 際 心 智 障 礙 運 動 總 會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F e d e r a t i o n  f o r  s p o r t  f o r  p a r a - a t h l e t e s  w i t h  a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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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 t e l l e c t u a l  d i s a b i l i t y ,  縮 寫 I N A S )評 估 ， 並 經 由 國 際 資 深 分

級 師 進 行 認 知 測 驗 與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 最 後 於 比 賽 時 觀 察 ， 以

確 認 為 無 誤 之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  

 

二 、 研 究 限 制  

    （ 一 ） 本 研 究 之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大 部 分 來 自 中 部 及 南   

          部 幾 所 學 校，可 能 會 與 北 部 學 校 有 訓 練 上 的 差 異， 

          故 應 用 至 其 它 不 同 地 區 的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可 能   

          會 有 其 限 制 。  

    （ 二 ） 本 研 究 的 受 試 者 僅 限 於 男 性 選 手 ， 由 於 性 別 差 異  

          的 關 係 ， 故 無 法 推 論 至 女 性 運 動 員 。  

    （ 三 ） 本 研 究 因 採 方 便 取 樣 ， 在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組 方 面 大  

          學 生 與 高 中 生 在 認 知 部 份 可 能 會 有 所 差 異  

    （ 四 ） 在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部 分 ， 評 估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時 ， 至 少 會 有 兩 位 分 級 師 評 分 ， 但 在 國 內 評 估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與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因 時 間 因  

          素 與 人 力 問 題 (例 如：是 否 有 受 過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分  

          級 系 統 課 程 )， 評 分 者 只 有 筆 者 。  

    （ 五 ） 本 研 究 在 考 慮 不 影 響 大 專 院 校 選 手 備 戰 全 國 大 專     

          院 校 運 動 會 的 情 況 下 ， 於 季 外 調 整 期 進 行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 業 餘 健 全 組 因 時 間 因 素 ， 故 選 取 訓 練 期  

          為 施 測 時 間 ； 而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組 所 收 集 之 資 料 皆  

          是 在 正 式 比 賽 前 ， 換 句 話 說 ， 選 手 已 調 整 至 比 賽  

          期 ， 因 此 無 法 滿 足 三 組 選 手 皆 在 相 同 的 年 度 大 週  

          期 下 測 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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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節     名 詞 解 釋  

 

一 、 認 知 ( c o g n i t i o n )  

    認 知 可 說 是 高 級 的 心 智 歷 程 ， 例 如 ， 問 題 解 決 、 推 理 、

創 造 、 概 念 化 、 回 憶 、 分 類 、 象 徵 化 、 計 畫 、 閱 讀 、 寫 作 等

（ 林 美 珍， 1 9 9 6）。當 人 類 從 事 知 覺、回 憶、思 考 及 瞭 解 等 行

為 時 ， 所 涵 蓋 的 心 智 處 理 及 活 動 ， 包 括 所 有 心 智 處 理 及 活 動

的 運 作 （ 陳 學 志 、 邱 發 忠 、 劉 政 宏 、 林 宜 利 、 陳 萩 卿 、 林 奕

宏、陳 淑 蓉，2 0 0 4）。本 篇 研 究 所 指 的 認 知 能 力 類 指 反 應 時 間、

視 覺 搜 尋、 C o r s i 記 憶 測 驗、倫 敦 塔、積 木 設 計、矩 陣 推 理 之

測 驗 結 果 。  

 

二 、 智 能 障 礙 ( I n t e l l e c t u a l  D i s a b i l i t y ,  縮 寫 I D )  

    美 國 智 力 和 發 展 障 礙 協 會 ( A m e r i c a n  A s s o c i a t i o n  o n  

I n t e l l e c t u a l  a n d  D e v e l o p m e n t a l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  A A I D D ) 對 智 能

障 礙 的 定 義 為 一 種 失 能 ( d i s a b i l i t y )， 其 特 徵 為 不 論 在 智 力 功

能 以 及 包 括 許 多 日 常 生 活 社 交 與 實 用 性 技 能 的 適 應 行 為 上 ，

都 有 明 顯 的 限 制 性，且 症 狀 發 生 時 間 為 1 8 歲 以 前。而 測 量 智

力 功 能 的 標 準 為 I Q 測 驗 ， 一 般 來 說 ， 測 驗 分 數 在 7 0 分 左 右

或 是 最 高 達 到 7 5 分 ， 就 顯 示 出 在 智 力 功 能 上 有 其 限 制 性

( A A I D D ,  2 0 1 2 )。  

 

三 、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 t a b l e  t e n n i s  s p e c i f i c  t e s t )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為 一 套 目 前 在 國 際 上 用 來 為 智 能 障 礙 選 手

做 分 級 所 發 展 出 來 的 標 準 化 測 驗 。 此 測 驗 包 含 一 系 列 發 球 、

接 發 球 以 及 基 本 桌 球 技 術 和 控 制 及 /或 進 階 測 驗。其 中，發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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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接 發 球 均 細 分 為 六 個 測 驗 項 目 ， 每 個 項 目 測 驗 三 次 ， 每 次

的 測 驗 分 數 為 0 ~ 2 分 ， 總 分 最 高 為 7 2 分 ； 另 外 在 基 本 桌 球

技 術 和 控 制 則 細 分 為 十 二 個 測 驗 項 目 ， 此 項 目 是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分 及 系 統 中 最 主 要 的 一 部 分 ， 其 與 3 S ( s p e e d、 s p o t、 s p i n )

和 3 C ( c o n t r o l、 c o n s i s t e n c y、 c h a n g e )理 論 架 構 有 強 烈 的 相 關

性 ， 而 3 S 和 3 C 是 進 行 桌 球 運 動 時 的 基 本 原 則 。 在 每 一 測 驗

中 ， 施 測 者 會 要 求 I D 選 手 執 行 某 項 桌 球 技 術 一 小 段 時 間 ，

並 試 著 在 連 續 對 打 中 表 現 出 一 致 性 及 其 能 力 ， 施 測 者 則 根 據

3 S 和 3 C 原 則 ， 給 予 選 手 適 當 的 分 數 ， 每 項 測 驗 分 數 為 0 ~ 3

分，此 大 項 最 高 分 為 3 6 分。故 此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總 分 介 於 0 ~ 1 0 8

分，分 數 越 高 代 表 選 手 的 桌 球 技 術 能 力 越 佳  ( I T T F,  2 0 1 1 ;  Wu ,  

2 0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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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 研 究 主 要 目 的 在 於 比 較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與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之 間 的 認 知 功 能 與 桌 球 技

術 。 因 此 本 章 節 首 先 就 智 能 障 礙 一 詞 進 行 介 紹 ， 並 回 顧 智 力

功 能 有 缺 陷 的 情 況 下 ， 對 個 體 所 造 成 的 影 響 ； 接 著 再 依 據 一

般 觸 碰 式 螢 幕 認 知 測 驗 ( G e n e r i c  To u c h  S c r e e n  C o g n i t i v e  Te s t  

B a t t e r y,  縮 寫 G C T B ) 與 韋 氏 縮 減 版 智 力 量 表 ( We c h s l e r  

A b b r e v i a t e d  S c a l e  o f  I n t e l l i g e n c e ,  縮 寫 WA S I ) 測 驗 的 子 項

目 ， 回 顧 過 去 文 獻 在 這 些 測 驗 項 目 上 的 研 究 結 果 。  

 

第 一 節     智 能 障 礙 之定 義 與 其 動 作能 力相 關

特 性  

 

一 、 智 能 障 礙 之 定 義      

    智 力 功 能 ( i n t e l l e c t u a l  f u n c t i o n i n g ) - 也 被 稱 做 智 力

( i n t e l l i g e n c e ) ， 指 的 是 一 般 心 智 能 力 ， 像 是 學 習 、 推 理 、 問

題 解 決 等 等  ( A A I D D ,  2 0 1 2 )。 對 研 究 者 來 說 ， 大 多 數 的 研 究

都 傾 向 於 使 用 心 理 計 量 與 實 用 的 方 式 。 心 理 計 量 的

( p s y c h o m e t r i c ) 方 式 是 研 究 者 測 量 成 人 一 生 中 對 標 準 化 測 驗

的 反 應 表 現 ， 這 些 標 準 化 測 驗 是 根 據 智 力 的 構 成 因 素 理 論 ，

用 來 測 量 不 同 年 齡 的 成 人 ， 主 要 是 研 究 者 希 望 了 解 不 同 年 齡

在 各 種 能 力 的 改 變 ； 另 一 種 測 量 方 式 著 重 在 個 人 解 決 問 題 的

能 力 ， 實 用 智 力 認 為 人 類 發 展 是 在 一 社 會 情 境 中 ， 因 此 其 測

驗 目 的 為 表 現 出 個 人 解 決 日 常 生 活 要 求 的 能 力 （ 蘇 建 文 、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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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珍、程 小 危、林 惠 雅、幸 曼 玲、陳 李 綢、吳 敏 而、柯 華 葳 、

陳 淑 美 ， 1 9 9 8） 。 大 致 來 說 ， 一 般 人 的 智 力 會 隨 著 年 紀 漸 漸

成 熟 ， 而 慢 慢 增 加 ， 到 達 巔 峰 時 再 隨 著 老 化 而 慢 慢 衰 退 。 但

是 對 於 智 能 障 礙 者 而 言 ， 其 智 力 可 能 在 發 展 階 段 就 已 停 滯 不

前。對 智 能 障 礙 一 般 所 使 用 的 定 義，包 含 ( 1 )智 力 比 常 態 平 均

值 低 於 兩 個 或 兩 個 以 下 的 標 準 差 ， ( 2 )有 適 應 行 為 上 的 缺 陷 ，

( 3 )從 小 就 患 有 了 定 義 ( 1 )和 ( 2 )， 可 能 原 因 為 來 自 於 身 體 創 傷

( p h y s i c a l  t r a u m a )、 疾 病 、 遺 傳 、 甚 至 是 環 境 情 況 ， 而 損 害 中

樞 神 經 系 統 ， 且 發 生 於 出 生 前 或 是 1 8歲 前  ( E l l i s ,  1 9 7 8 )； 或

根 據 A A I D D對 智 能 障 礙 的 定 義 為 一 種 失 能 ， 其 特 徵 為 不 論 在

智 力 功 能 以 及 包 括 許 多 日 常 生 活 社 交 與 實 用 性 技 能 的 適 應 行

為 上 ， 都 有 明 顯 的 限 制 性 ， 且 症 狀 發 生 時 間 為 1 8歲 以 前 。 而

測 量 智 力 功 能 的 標 準 為 I Q測 驗 ， 一 般 來 說 ， 測 驗 分 數 在 7 0分

左 右 或 是 低 於 7 5 分 ， 就 顯 示 出 在 智 力 功 能 上 有 限 制 性  

( A A I D D ,  2 0 1 2 )。  

    在 歷 史 上 ， 有 四 種 途 徑 ， 先 後 被 使 用 來 定 義 和 分 類 一 個

人 是 否 為 智 能 障 礙 ：  

1 .社 交 途 徑 ( s o c i a l  a p p r o a c h )： 歷 史 上 ， 因 為 無 法 適 應 社 會 以   

  及 所 處 的 環 境 ， 而 被 定 義 為 患 有 智 能 不 足 ( m e n t a l      

  r e t a r d a t i o n ,  縮 寫 M R )。  

2 .臨 床 途 徑 ( c l i n i c a l  a p p r o a c h )： 定 義 的 重 點 轉 移 到 一 個 人 症   

  狀 的 複 雜 性 和 臨 床 併 發 症 ， 這 樣 的 方 法 不 完 全 否 定 了 社 交    

  的 方 法 ， 但 漸 漸 地 轉 移 ， 朝 向 較 為 醫 學 的 模 式 ， 包 含 了 與  

  身 體 器 官 有 關 的 、 或 是 影 響 有 機 體 結 構 的 有 機 複 合 物  

  ( o r g a n i c i t y )、 遺 傳 等 等 相 關 角 色 的 加 入 。  

3 .智 力 途 徑 ( i n t e l l e c t u a l  a p p r o a c h )：隨 著 智 力 成 為 一 個 可 執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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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架 構 以 及 心 理 測 驗 活 動 的 提 升 ， 便 開 始 改 變 強 調 在 由 智  

  力 測 驗 所 測 量 到 的 智 力 功 能 ， 以 及 反 映 出 來 的 I Q 分 數 。  

4 .雙 重 標 準 途 徑 ( d u a l -  c r i t e r i o n  a p p r o a c h )： 第 一 次 正 式 有 系  

  統 性 的 嘗 試 使 用 智 力 功 能 和 適 應 行 為 兩 者 去 定 義 等 級  

  ( c l a s s )， 是 於 1 9 5 9 年 美 國 心 智 缺 陷 協 會 ( A m e r i c a n   

  A s s o c i a t i o n  o n  M e n t a l  D e f i c i e n c y ) 中 所 提 出 。 當 中 ， M R 指  

  的 是 在 發 展 階 段 時 ， 低 於 一 般 智 力 功 能 的 平 均 水 準 ， 以 及  

  與 成 熟 、 學 習 和 社 會 調 適 能 力 的 損 傷 有 關  ( S c h a l o c k ,   

  L u c k a s s o n ,  &  S h o g r e n ,  2 0 0 7 ) 。  

    而 適 應 行 為 方 面 的 限 制 性 也 可 以 使 用 一 些 標 準 化 測 驗 來

確 認 ， 其 中 包 含 三 種 技 能 類 型 ：  

1 .概 念 技 能 ( c o n c e p t u a l  s k i l l s ) -語 言 和 讀 寫 能 力 、 金 錢 、 時  

  間 、 對 數 字 的 概 念 以 及 自 我 導 向 ( s e l f - d i r e c t i o n )。  

2 .社 交 技 能 ( s o c i a l  s k i l l s ) -人 與 人 相 處 之 間 的 技 能 、 社 會 責  

  任 、 自 尊 、 是 否 容 易 輕 易 受 騙 ( g u l l i b i l i t y )、 謹 慎 、 解 決 社  

  交 問 題 的 能 力 以 及 遵 守 規 則 /服 從 法 律 與 避 免 受 害 。  

3 .實 用 性 技 能 ( p r a c t i c a l  s k i l l s ) -日 常 生 活 的 活 動 (個 人 照  

  護 )、 職 業 技 能 、 健 康 照 護 ( h e a l t h  c a r e )、 搭 乘 交 通 工 具 移  

  動 的 能 力 ( t r a v e l / t r a n s p o r t a t i o n )、 安 排 計 畫 /例 行 公 事 、 安  

  全 、 金 錢 的 使 用 、 電 話 的 使 用  ( A A I D D ,  2 0 1 2 )。  

    在 過 去 的 兩 百 年 ， 形 容 智 力 有 問 題 的 術 語 包 含 了 白 痴

( i d i o c y )、 智 力 低 下 ( f e e b l e m i n d e d n e s s )、 心 智 缺 陷 ( m e n t a l  

d e f i c i e n c y )、 心 智 障 礙 ( m e n t a l  d i s a b i l i t y )、 心 智 障 礙 ( m e n t a l  

h a n d i c a p )以 及 智 力 失 常  ( m e n t a l  s u b n o r m a l i t y )  ( G o o d e y,  

2 0 0 5 )。 之 後 在 五 十 年 代 出 現 了 M R 此 名 詞 ， 起 初 ， M R 假 設

其 失 能 是 存 在 於 人 體 內 ， 患 有 M R 者 其 缺 陷 的 所 在 地 就 是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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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智 ( m i n d )。 而 M R 的 特 質 就 是 較 低 的 心 智 表 現 ， 附 有 智 力

緩 慢 特 徵 。 後 來 ， 智 力 緩 慢 就 從 實 足 年 齡 和 心 智 年 齡 之 間 的

差 異 中 被 推 斷 出 來 ， 若 是 被 歸 類 為 智 力 缺 陷 、 智 力 失 常 或 是

智 力 遲 緩，必 須 證 明 在 心 智 年 齡 -實 足 年 齡 差 異 中，緩 慢 的 或

是 延 遲 的 智 力 表 現  ( W e h m e y e r ,  B u n t i n x ,  L a c h a p e l l e ,  

L u c k a s s o n ,  S c h a l o c k ,  &  V e r d u g o ,  2 0 0 8 )。 隨 後 ， 術 語 I D 漸 漸

地 開 始 被 使 用 來 代 替 M R  ( S c h a l o c k  e t  a l . ,  2 0 0 7 )。  

    至 於 為 什 麼 選 擇 術 語 需 要 非 常 的 小 心 謹 慎 ？ 又 為 什 麼 選

擇 形 容 智 能 有 障 礙 的 個 體，其 術 語 需 要 一 改 再 改 ？ L u c k a s s o n  

a n d  R e e v e  ( 2 0 0 1 )認 為 當 選 擇 一 個 術 語 時，應 該 需 要 考 慮 五 個

重 要 因 素 。  

1 .應 該 要 是 特 殊 的 ( s p e c i f i c )、 指 的 是 單 一 的 本 質 ( e n t i t y )， 與    

  其 它 本 質 有 所 區 隔 。  

2 .可 以 被 不 同 的 利 害 關 係 團 體 ( s t a k e h o l d e r  g r o u p )接 受 ， 例   

  如 ： 家 庭 、 學 校 、 律 師 、 醫 師 或 是 專 業 組 織 等 等 ， 一 致 性  

  的 使 用 。  

3 .要 充 分 的 代 表 現 今 的 知 識 ， 當 科 學 進 步 時 可 合 併 新 增 的 知  

  識 與 概 念 。  

4 .其 操 作 定 義 化 ( o p e r a t i o n a l i z a t i o n )要 明 確 到 能 在 多 種 用 途   

  上 使 用 ， 包 含 定 義 、 診 斷 、 分 類 等 等 。  

5 .給 一 群 體 命 名 時 ， 要 能 反 映 出 其 重 要 的 構 成 要 素  

  ( c o m p o n e n t )， 並 傳 達 出 重 要 的 價 值 。  

    使 用 I D 不 只 達 到 了 這 五 個 標 準 ， 也 因 為 下 列 一 些 理 由

而 更 適 合 。 ( 1 ) I D 這 個 名 詞 反 映 了 由 A A I D D 和 W H O 所 描 述

的 關 於 失 能 這 個 名 詞 的 結 構 之 變 化 ， ( 2 ) I D 這 個 名 詞 與 現 今

強 調 在 功 能 性 行 為 和 情 境 因 素 的 臨 床 專 業 應 用 更 為 一 致，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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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於 I D 在 社 會 生 態 的 理 論 架 構 基 礎 之 下 ， I D 這 個 名 詞 為 個

別 化 支 持 供 應 提 供 了 一 個 邏 輯 上 的 基 礎， ( 4 )對 患 有 失 能 的 個

體 較 少 攻 擊 性 ， ( 5 )與 國 際 術 語 學 較 為 一 致 ( S c h a l o c k  e t  a l . ,  

2 0 0 7 )。因 此 I D 此 名 詞 也 就 代 替 先 前 被 診 斷 出 為 M R 的 人 口，

包 含 數 目 ( n u m b e r )、 種 類 ( k i n d )、 級 別 ( l e v e l )、 類 型 ( t y p e )、

殘 疾 的 持 續 時 間 ( d u r a t i o n  o f  t h e  d i s a b i l i t y ) 以 及 需 要 個 別 化

服 務 和 支 持 的 殘 疾 人 士 。 此 外 ， 任 何 一 人 現 今 或 過 去 符 合

M R 的 診 斷 條 件，那 麼 也 就 符 合 I D 的 診 斷 條 件 ( S c h a l o c k  e t  a l . ,  

2 0 0 7 )。  

    那 麼 智 能 障 礙 是 否 等 同 於 發 展 障 礙 呢 ？ A A I D D 對 此 也

有 很 清 楚 的 解 釋。發 展 障 礙 是 一 個 總 稱，它 包 含 了 智 能 障 礙，

同 時 也 包 含 了 在 兒 童 早 期 被 發 現 的 其 它 失 能 類 別 。 有 些 發 展

障 礙 主 要 是 身 體 的 問 題 ， 例 如 腦 中 風 或 是 癲 癇 ， 而 有 些 人 的

症 狀 可 能 結 合 了 身 體 和 智 能 障 礙 ， 例 如 唐 氏 症 或 是 胎 兒 酒 精

綜 合 症 ( f e t a l  a l c o h o l  s y n d r o m e )。發 展 障 礙 被 定 義 為 一 種 嚴 重

的 慢 性 障 礙 ， 可 能 是 認 知 部 分 或 是 身 體 部 分 或 是 兩 者 都 有 。

發 展 障 礙 出 現 的 時 間 為 2 2 歲 以 前，而 且 可 能 會 是 終 身 的。而

智 能 障 礙 指 的 是 其 定 義 裡 ”認 知 ”的 部 分 ， 指 的 是 與 思 考 過 程

相 關 的 失 能 ( A A I D D ,  2 0 1 2 )。  

 

二 、 智 能 障 礙 者 之 動 作 能 力 相 關 特 性  

C a r m e l i ,  B a r - Y o s s e f ,  A r i a v ,  L e v y ,  a n d  L i e b e r m a n n ( 2 0 0 8 )  

測 量 輕 度 智 能 障 礙 者 的 手 眼 協 調 能 力 ， 並 與 其 年 齡 相 仿 的 一

般 人 做 比 較 。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輕 度 智 能 障 礙 者 在 所 有 的 測 驗

分 數 明 顯 低 於 一 般 組 ， 說 明 了 輕 度 智 能 障 礙 者 在 需 要 手 部 動

作 和 視 覺 輸 入 兩 者 交 互 作 用 的 任 務 中 ， 表 現 會 較 差 。 其 中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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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也 包 含 一 項 後 拋 的 測 驗 ， 先 請 受 試 者 確 認 目 標 位 置 ， 接 下

來 要 求 受 試 者 手 拿 沙 包 轉 過 身 進 行 後 丟 的 動 作 ， 這 樣 的 任 務

對 智 能 障 礙 者 來 說 是 非 常 的 困 難 ， 因 為 不 僅 要 改 變 原 本 的 想

法 (對 他 們 來 說 通 常 是 向 前 丟 而 不 是 向 後 丟 )， 而 且 還 要 調 整

動 作 丟 向 看 不 見 的 目 標 區 ， 而 結 果 也 顯 示 了 智 能 障 礙 者 缺 乏

將 空 間 中 的 物 體 位 置 做 心 智 旋 轉 的 能 力 ( a b i l i t y  t o  r o t a t e  

m e n t a l l y )，無 法 整 合 內 在 視 覺 的 影 像 並 做 出 適 當 的 動 作 指 令。 

    在 視 知 覺 方 面 ， D i  B l a s i ,  E l i a ,  B u o n o ,  R a m a k e r s ,  a n d  D i  

N u o v o ( 2 0 0 7 )探 討 不 同 嚴 重 程 度 的 智 能 障 礙 兒 童 和 青 少 年 的

視 知 覺 和 動 作 處 理 能 力 ， 發 現 智 能 障 礙 的 學 童 確 實 顯 示 出 知

覺 損 傷 ， 而 損 傷 程 度 又 與 智 能 障 礙 的 嚴 重 程 度 有 關 。  

    Va n  B i e s e n ,  Ve r e l l e n ,  M e y e r ,  M a c t a v i s h ,  Va n  d e  V l i e t  a n d  

Va n l a n d e w i j c k ( 2 0 1 0 )為 了 解 在 受 損 的 智 力 功 能 與 桌 球 其 中 一

項 關 鍵 的 戰 術 技 能 (接 發 球 技 巧 )之 間 的 關 聯 性，評 估 了 3 9 位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以 及 8 位 國 家 級 的 健 全 青 年 桌 球 選 手 ， 在

事 先 了 解 發 球 的 旋 轉 以 及 落 點 後 ， 要 求 受 試 者 接 發 球 回 指 定

的 落 點 ， 並 測 量 額 外 的 反 應 時 間 與 上 肢 速 度 。 結 果 顯 示 ，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的 表 現 較 不 理 想 ， 在 接 上 旋 球 時 ， 錯 失 目 標

的 機 率 不 高 ， 但 在 其 他 旋 轉 方 面 ，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比 起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來 說 ， 回 擊 到 正 確 目 標 位 置 上 的 比 例 ， 就 顯 得 相

當 的 低；且 在 側 旋 影 響 因 素 方 面 ， 1 5 次 回 發 球 的 落 點 跟 正 確

目 標 位 置 之 間 的 誤 差 ， 並 不 會 隨 著 測 驗 次 數 而 明 顯 減 少 ， 反

觀 ， 健 全 組 的 選 手 雖 然 一 開 始 會 有 誤 差 ， 但 隨 著 測 驗 的 次 數

增 加 ， 他 們 會 很 快 做 出 調 整 。 整 體 來 說 ，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在 接 發 球 技 巧 比 健 全 組 的 選 手 還 要 不 精 熟 ， 且 反 應 時 間 和 上

肢 速 度 也 較 慢 。 這 樣 的 相 關 性 也 反 映 出 桌 球 特 殊 測 驗 需 要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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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量 的 訊 息 處 理 、 快 速 的 反 應 能 力 以 及 執 行 出 複 雜 的 動 作 技

能 表 現 。  

    在 分 析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的 接 發 球 技 巧 後 ， 便 有 學 者 開

始 探 討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的 技 術 精 熟 程 度 。 Va n  B i e s e n ,  

M a c t a v i s h ,  P a t t y n  a n d  Va n l a n d e w i j c k ( 2 0 1 2 )的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在 球 齡 相 同 的 情 況 下 ，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不 管 是 在 較 基

本 的 技 術（ 擊 球、防 守、挑 球 ），或 是 進 階 技 術（ 拉 球、切 球 、

殺 高 球 ），精 熟 程 度 都 明 顯 比 一 般 桌 球 選 手 還 要 差。即 便 他 們

另 外 選 取 八 位 在 世 界 錦 標 賽 最 好 的 智 能 障 礙 選 手 來 做 比 較 ，

整 體 的 精 熟 程 度 也 是 無 法 達 到 與 一 般 選 手 相 同 的 層 級 ， 說 明

智 力 的 損 傷 會 對 桌 球 技 術 執 行 造 成 影 響 。  

    而 Wu 在 20 1 1 年 分 析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分 級 系 統 的 可 信

性 ， 同 時 也 比 較 國 際 智 障 男 女 運 動 員 在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中 的 差

異 。 結 果 發 現 男 女 選 手 在 發 球 以 及 接 發 球 測 驗 方 面 無 顯 著 差

異 ， 但 在 基 本 技 術 和 控 制 以 及 整 體 測 驗 分 數 上 ，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 另 外 ， 基 本 技 術 和 控 制 測 驗 與 整 體 測 驗 分 數 達 到 顯 著 高

相 關 性 (r= 0 . 7 2 - 0 . 7 5 ,  p < . 0 0 1 )，且 發 球 和 接 發 球 分 數 也 和 整

體 測 驗 分 數 達 顯 著 高 相 關 性 (r =0 . 8 3 - 0 . 8 4 ,  p < . 0 0 1 )，這 樣 的

結 果 支 持 了 在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分 級 系 統 裡 ， 評 估 發 球 、 接 發 球

和 基 本 桌 球 技 術 和 控 制 測 驗 是 必 要 的 。 另 外 也 分 析 高 分 組 和

低 分 組 的 選 手 在 球 齡 、 發 球 分 數 、 接 發 球 分 數 、 發 球 和 接 發

球 分 數 、 基 本 技 術 和 控 制 分 數 以 及 整 體 測 驗 分 數 ， 結 果 也 都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 就 每 一 個 子 測 驗 項 目 來 看 ， 除 了 發 球 測 驗 -

正 手 位 快 速 球 之 外，其 他 23 個 子 測 驗 項 目 均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

也 就 證 明 了 在 大 部 分 的 測 驗 項 目 裡，以 高 分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分

數 高 於 83 分 )及 低 分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分 數 低 於 63 分 )來 分 組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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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的 能 力 是 可 以 明 顯 區 別 出 彼 此 的 差 異 (Wu ,  2 0 1 1 ;  W u ,  

Ve r s p e e l t ,  B u r c h e l l ,  S t e f a k ,  S o n g ,  &  C h a n g ,  2 0 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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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認 知 測 驗 項目 之探 討  

     

    一 般 觸 碰 式 螢 幕 認 知 測 驗 ( G C T B ) 以 及 韋 氏 縮 減 版 智 力

量 表 ( WA S I ) 是 本 次 研 究 所 使 用 的 兩 種 認 知 測 驗 工 具 。 G C T B

是 由 一 系 列 不 同 的 運 動 認 知 成 分 所 組 成 的 測 驗 方 式 ， 包 含 了

記 憶 和 學 習 、 執 行 功 能 、 視 知 覺 、 流 體 智 力 、 處 理 速 度 、 專

注 能 力 以 及 視 覺 動 作 能 力 。 而 測 驗 的 內 容 為 簡 單 反 應 時 間

( S i m p l e  R e a c t i o n  T i m e ,  S RT ) 、 複 雜 反 應 時 間 ( C o m p l e x  

R e a c t i o n  T i m e ,  C RT )、 簡 單 視 覺 搜 尋 ( S i m p l e  Vi s u a l  S e a r c h ,  

S V S )、 複 雜 視 覺 搜 尋 ( C o m p l e x  Vi s u a l  S e a r c h ,  C V S )、 手 指 按

壓 空 白 鍵 ( F i n g e r  Ta p p i n g ) 、 C o r s i 記 憶 測 驗 ( M e m o r y  C o r s i  

B l o c k s ) 、 倫 敦 塔 ( To w e r  o f  L o n d o n ,  T O L )  ( K e r r e m a n s ,  

G e e r a e r t s ,  Va n  B i e s e n ,  &  Va n l a n d e w i j c k ,  2 0 11 )。  

    WA S I 是 一 標 準 化 以 及 有 效 的 簡 短 形 式 之 智 力 評 估 方

式 ， 提 供 一 個 可 信 且 有 效 的 口 語 、 表 現 和 一 般 智 力 功 能 評 估

方 式  ( W e c h s l e r ,  1 9 9 9 )。 其 中 積 木 設 計 ( B l o c k  D e s i g n ,  B D )以

及 矩 陣 推 理 ( M a t r i x  R e a s o n i n g ,  M R )則 是 兩 項 附 屬 在 WA S I 測

驗 底 下 的 兩 個 子 測 驗  ( K e r r e m a n s ,  G e e r a e r t s ,  Va n  B i e s e n ,  &  

Va n l a n d e w i j c k ,  2 0 11 )。  

 

一、簡 單 反 應 時 間 ( S R T )與 複 雜 反 應 時 間 ( C RT )相 關 文 獻 探 討  

    當 訊 息 輸 入 後 ， 中 樞 系 統 在 組 合 動 作 反 應 過 程 中 所 花 費

的 時 間 即 為 反 應 時 間 。 所 以 測 量 反 應 時 間 便 可 推 測 動 作 所 需

要 的 中 樞 處 理 複 雜 程 度 ， 進 一 步 再 推 測 動 作 控 制 的 過 程 （ 胡

名 霞 ， 2 0 0 3）。 林 清 和 （ 1 9 9 6） 將 反 應 時 間 ( r e a c t i o n  t i m e )解

釋 為 刺 激 信 號 的 出 現 到 發 起 一 動 作 時 間 ， 也 就 是 反 應 訊 號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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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應 出 現 間 之 時 段 ， 強 調 是 在 執 行 動 作 反 應 之 前 的 時 期 。 之

後 才 會 有 動 作 時 間 ( m o v e m e n t  t i m e )， 亦 指 反 應 出 現 到 完 成 動

作 間 之 時 段，而 這 兩 段 時 間 加 起 來 稱 之 為 整 體 反 應 時 間 ( t o t a l  

r e s p o n s e  t i m e )。 但 是 胡 名 霞 （ 2 0 0 3） 也 指 出 實 驗 若 採 用 的 動

作 是 非 常 簡 單 且 快 速 的 ， 如 按 鍵 反 應 ， 動 作 開 始 到 結 束 一 眨

眼 就 過 去 的 話 就 有 包 括 動 作 時 間 。 當 參 與 者 以 最 快 的 速 度 進

行 某 一 任 務 所 呈 現 出 的 反 應 時 間 ， 即 是 其 處 理 過 程 的 最 小 處

理 時 間 。  

    若 將 反 應 時 間 依 反 應 過 程 的 種 類 區 分 ， 可 區 分 為 S RT  

( s i m p l e  r e a c t i o n  t i m e ) 、 C RT  ( c h o i c e  r e a c t i o n  t i m e ) 、 D RT  

( d i s c r i m i n a t i o n  r e a c t i o n  t i m e ) 。 S RT  即 所 謂 的 簡 單 反 應 時

間 ， 指 單 一 刺 激 出 現 時 ， 做 出 單 一 反 應 的 時 間 ； C RT 則 是 選

擇 反 應 時 間 ， 個 體 對 兩 個 或 兩 個 以 上 不 同 的 刺 激 執 行 動 作 的

時 間，且 不 同 刺 激 會 有 不 同 的 反 應； D RT  又 可 稱 為 辨 別 反 應

時 間 ， 當 中 會 有 兩 種 不 同 的 刺 激 與 不 同 的 時 間 出 現 ， 但 只 需

對 其 中 一 特 定 的 刺 激 反 應 ， 另 一 刺 激 則 可 忽 略 （ 林 淑 親 、 林

耀 豐 ， 2 0 0 7）。  

    當 感 覺 刺 激 與 反 應 均 不 只 一 種 時 ， 認 明 刺 激 的 階 段 與 反

應 選 擇 的 階 段 所 需 的 時 間 可 能 都 要 增 加 ， 因 此 由 刺 激 開 始 ，

至 產 生 動 作 反 應 之 間 所 需 的 反 應 時 間 也 可 能 比 單 一 選 擇 的 反

應 時 間 來 得 長 （ 胡 名 霞 ， 2 0 0 3）。 J e n s e n  &  M u n r o ( 1 9 7 9 )的 研

究 證 實 隨 著 處 理 的 訊 息 量 增 加 ， 反 應 時 間 也 會 變 慢 ； 同 時 他

們 也 測 量 智 商 與 反 應 時 間 的 關 係 ， 發 現 不 論 訊 息 量 的 多 寡 ，

智 力 測 驗 得 分 較 高 組 其 反 應 時 間 較 得 分 介 於 中 間 組 快 ， 而 中

間 組 又 比 得 分 較 低 組 快 。  

    在 開 放 性 或 閉 鎖 性 技 能 中 ， 個 體 本 身 的 反 應 時 間 與 運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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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現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林 耀 豐， 1 9 9 6），所 以 反 應 時 間 和 決 策 效

果 就 是 技 能 表 現 的 重 要 測 量 方 法（ 林 清 和， 1 9 9 6）。過 去，洪

聰 敏 等 人（ 2 0 0 1）比 較 桌 球 運 動 員 與 非 運 動 員 在 前 動 作 時 間、

動 作 時 間 及 反 應 時 間 ， 結 果 顯 示 桌 球 運 動 員 因 經 常 參 與 各 種

比 賽 ， 便 可 從 過 去 經 驗 應 付 不 確 定 的 線 索 刺 激 情 境 ， 因 此 中

樞 神 經 系 統 的 前 動 作 時 間 ， 桌 球 運 動 員 明 顯 快 於 非 運 動 員 ，

也 因 為 較 快 的 前 動 作 時 間 ， 導 致 最 後 的 反 應 時 間 也 是 桌 球 運

動 員 明 顯 快 於 非 運 動 員 ； 唯 一 不 同 的 是 兩 組 受 試 者 在 動 作 時

間 並 沒 有 明 顯 的 差 別，可 能 原 因 有 兩 個：一、測 驗 項 目 -反 手

推 球 屬 基 礎 動 作 技 能 ， 而 桌 球 運 動 員 的 訓 練 效 果 無 法 藉 由 本

研 究 測 驗 的 動 作 技 能 表 現 出 來 。 二 、 因 兩 組 受 試 者 之 年 齡 與

身 體 機 能 各 方 面 的 條 件 相 當 ， 所 以 其 動 作 表 現 會 因 為 個 體 正

值 活 動 力 旺 盛 期 而 表 現 出 類 似 的 結 果 。 另 外 ， 洪 聰 敏 和 豐 東

洋 （ 2 0 0 3） 比 較 大 專 甲 組 男 子 桌 球 選 手 與 無 桌 球 訓 練 經 驗 之

1 0 名 健 康 男 性 訊 息 處 理，結 果 顯 示 在 區 辨 反 應 時 間 和 S t r o o p

反 應 時 間 中 ， 兩 組 受 試 者 均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推 論 原 因 為 兩 測

驗 並 無 運 動 特 殊 性 ( s p o r t - s p e c i f i c i t y ) ， 導 致 運 動 員 無 相 近 的

運 動 經 驗 可 供 類 化 學 習 。  

     

二、簡 單 視 覺 搜 尋 ( S V S )與 複 雜 視 覺 搜 尋 ( C V S )相 關 文 獻 探 討  

生 活 中 為 了 收 集 各 項 所 需 的 訊 息 ， 必 須 依 靠 眼 睛 不 斷 的

移 動 ， 除 了 外 在 視 覺 刺 激 影 響 眼 睛 的 移 動 ， 同 時 大 腦 對 事 物

的 認 知 也 引 導 著 眼 睛 須 注 意 什 麼（ 黃 瑞 祥、何 金 山、呂 信 漢 、

詹 元 碩， 2 0 1 2）。一 般 而 言，使 用 視 覺 來 搜 尋 周 圍 環 境 訊 息 即

是 注 意 力 轉 移 伴 隨 著 眼 球 的 移 動 （ 韓 承 靜 、 洪 蘭 、 蔡 介 立 ，

2 0 0 8）。眼 球 動 作 與 注 意 力 存 在 密 切 的 關 係，視 覺 注 意 力 訊 息



20 
 

處 理 決 定 眼 球 動 作 動 向 ， 眼 球 動 作 表 象 也 可 反 映 注 意 力 空 間

與 時 間 上 的 歷 程 。 對 於 優 秀 運 動 員 來 說 ， 運 動 競 技 能 力 除 了

優 異 的 體 能 與 運 動 能 力 外 ， 高 功 能 的 注 意 力 與 視 覺 搜 尋 能 力

也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成 功 要 素 。 當 運 動 場 上 的 訊 息 開 放 且 多 變 ，

甚 至 在 快 速 移 動 的 球 類 活 動 中 ， 運 動 員 如 何 快 速 接 收 環 境 訊

息，提 高 運 動 表 現，也 是 運 動 科 學 中 關 注 之 議 題（ 黃 瑞 祥 等 ，

2 0 1 2）。  

    過 去 ， J a f a r z a d e h p u r 及 Ya r i g h o l i ( 2 0 0 4 )探 討 優 秀 桌 球 選

手 和 非 選 手 在 減 少 光 照 的 情 況 下 的 視 覺 敏 銳 以 及 視 覺 調 節 適

應 的 能 力 ， 皆 發 現 優 秀 桌 球 選 手 明 顯 優 於 非 選 手 。 調 節 適 應

能 力 的 發 展 縮 短 視 覺 系 統 接 收 影 像 的 時 間 ， 而 桌 球 選 手 凝 視

的 速 度 隨 著 球 速 和 對 手 的 速 度 改 變 ， 當 球 速 越 快 就 必 須 看 得

更 清 楚 ， 這 也 就 是 為 什 麼 視 覺 能 力 可 以 跟 上 球 速 的 選 手 ， 他

們 未 來 會 有 更 好 的 成 就 。 而 一 位 專 業 的 選 手 必 須 預 期 球 的 軌

跡、對 手 擊 球 的 方 向、對 手 擊 球 的 動 作 以 及 對 手 打 球 的 模 式；

同 時 對 來 球 時 間 和 空 間 的 判 斷 、 環 境 以 及 對 手 都 必 須 在 短 時

間 內 完 成 ， 所 以 優 秀 桌 球 選 手 在 知 覺 系 統 的 使 用 上 似 乎 是 更

有 效 率 的 ， 儘 管 在 不 適 應 的 環 境 情 況 下 ， 優 秀 桌 球 選 手 仍 然

可 以 維 持 好 的 視 覺 靈 敏 度 。 另 外 ， 黃 瑞 祥 等 人 （ 2 0 1 2） 將 6

名 有 桌 球 經 驗 以 及 6 名 無 規 律 運 動 習 慣 大 學 生 進 行 一 般 視 覺

任 務 測 驗，分 別 使 用 較 簡 單 的 視 覺 迷 宮 A 以 及 較 困 難 的 視 覺

迷 宮 B， 探 討 任 務 複 雜 度 對 於 視 覺 搜 尋 能 力 的 影 響 ， 以 及 桌

球 運 動 員 與 非 運 動 員 其 空 間 視 覺 搜 尋 能 力 對 於 不 同 複 雜 度 的

視 覺 任 務 是 否 具 有 存 在 差 異 ； 結 果 指 出 ， 在 較 簡 單 的 迷 宮 A

裡 ， 因 只 需 基 本 的 視 覺 搜 尋 能 力 ， 所 以 兩 組 並 未 顯 示 出 眼 動

表 現 的 差 異 ； 反 之 ， 在 迷 宮 B 裡 ， 總 完 成 時 間 趨 近 統 計 上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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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 著 水 準 ， 代 表 著 在 複 雜 視 覺 任 務 下 ， 桌 球 運 動 員 注 意 力 認

知 處 理 速 度 上 與 非 運 動 員 間 仍 有 某 種 程 度 差 異 存 在 。 在 不 熟

悉 的 空 間 下 ， 相 對 於 一 般 人 ， 桌 球 運 動 員 的 視 覺 搜 尋 較 快 且

選 擇 空 間 訊 息 較 為 準 確 ， 能 有 效 利 用 視 覺 空 間 注 意 力 資 源 ，

尤 其 在 較 複 雜 的 任 務 下 更 為 明 顯 。  

    除 此 之 外 ， 過 去 也 有 學 者 研 究 智 能 障 礙 者 之 視 覺 搜 尋 能

力 。 C a r l i n ,  S o r a c i ,  D e n n i s ,  S t r a w b r i d g e 及 C h e c h i l e ( 2 0 0 2 )假

設 智 能 障 礙 者 可 以 在 引 導 式 搜 尋 ( g u i d e - s e a r c h )任 務 中 ， 視 覺

搜 尋 速 度 可 以 較 特 徵 式 搜 尋 還 要 快 ( f e a t u r e - s e a r c h )， 意 思 就

是 在 相 同 的 兩 個 不 同 圖 形 或 是 不 同 大 小 的 視 覺 任 務 中 ， 引 導

式 搜 尋 不 管 在 多 複 雜 的 任 務 中 ， 永 遠 都 會 有 三 個 與 其 他 刺 激

不 一 樣 顏 色 的 圖 形 ， 而 其 中 一 個 會 是 主 要 搜 尋 的 目 標 ； 相 對

的 ， 特 徵 式 搜 尋 則 全 是 同 一 種 顏 色 。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智 能 障

礙 者 在 引 導 式 搜 尋 時 間 明 顯 比 特 徵 式 搜 尋 時 間 還 要 短 ， 且 任

務 越 複 雜 ， 特 徵 式 搜 尋 要 花 費 更 多 的 時 間 ， 反 觀 引 導 式 搜 尋

並 未 有 類 似 的 結 果 。 結 果 也 證 明 當 受 試 者 在 進 行 任 務 前 被 告

知 搜 尋 目 標 為 藍 色 或 紅 色 ， 他 們 可 以 將 注 意 力 放 在 有 關 的 刺

激 ， 進 而 忽 略 不 相 干 的 刺 激 ， 有 效 的 縮 短 視 覺 搜 尋 時 間 。 之

後 ， C a r l i n ,  C h r y s l e r ,  a n d  S u l l i v a n  ( 2 0 0 7 ) 也 使 用 類 似 的 視 覺

搜 尋 任 務 ， 比 較 智 能 障 礙 者 與 非 智 能 障 礙 者 之 視 覺 搜 尋 能

力 ， 其 中 非 智 能 障 礙 者 又 分 為 心 智 年 齡 相 仿 組 與 實 際 年 齡 相

仿 組 ， 並 探 討 任 務 複 雜 程 度 對 視 覺 搜 尋 的 影 響 以 及 視 覺 搜 尋

能 力 是 否 會 隨 著 年 齡 與 智 力 而 有 所 改 變 。 結 果 顯 示 實 際 年 齡

相 仿 組 明 顯 快 於 智 能 障 礙 組 和 心 智 年 齡 相 仿 組 ， 而 智 能 障 礙

組 快 於 心 智 年 齡 相 仿 組 ， 進 一 步 發 現 三 組 在 較 簡 單 的 視 覺 任

務 中 表 現 是 沒 有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的 ， 而 在 較 困 難 的 連 結 性 搜 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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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o n j u n c t i v e  s e a r c h )中 (同 時 出 現 與 目 標 物 不 同 顏 色 但 相 同 形

狀 的 干 擾 物，以 及 相 同 顏 色 但 不 同 圖 形 的 干 擾 物 )，實 際 年 齡

相 仿 組 明 顯 較 快 。 他 們 也 推 論 ， 智 能 障 礙 組 和 心 智 年 齡 相 仿

組 的 表 現 是 較 接 近 的 ， 同 時 在 困 難 的 連 結 性 搜 尋 任 務 中 反 應

明 顯 慢 很 多 。  

     

三 、 C o r s i 記 憶 測 驗 ( M e m o r y  C o r s i  B l o c k s )相 關 文 獻 探 討  

    所 謂 記 憶 是 指 「 對 因 經 驗 所 學 習 並 保 留 之 行 為 ， 在 需 要

時 不 必 再 加 以 練 習，即 可 重 視 的 心 裡 歷 程 」（ 張 春 興， 1 9 9 1）。 

    本 研 究 所 使 用 的 C o r s i ’s  B l o c k - t a p p i n g  Te s t 已 是 臨 床 上

經 常 用 來 測 量 視 覺 空 間 記 憶 的 方 法  ( L e z a k ,  1 9 9 5 )。施 測 者 一

開 始 先 從 兩 個 b l o c k 的 長 度 開 始 ， 並 執 行 兩 次 ， 如 果 受 試 者

兩 次 都 成 功 完 成 ， 便 增 加 b l o c k 的 長 度 ， 直 到 受 試 者 無 法 兩

次 都 成 功 的 完 成 測 驗 ， 它 所 測 量 的 即 為 受 試 者 的 空 間 跨 度

( s p a t i a l  s p a n )， 其 定 義 為 受 試 者 在 某 個 b l o c k 的 長 度 下 ， 在

兩 次 的 測 驗 當 中 ， 只 能 順 利 的 完 成 一 次  ( N e l s o n ,  D i c k s o n ,  &  

B a n o s ,  2 0 0 0 )。 另 外 ， S m i r n i ,  Vi l l a r d i t a ,  &  Z a p p a l a  ( 1 9 8 3 )也

說 明 受 試 者 在 最 後 正 確 再 製 的 長 度 ， 三 次 之 中 至 少 要 正 確 完

成 兩 次 ， 即 代 表 其 空 間 跨 度 。 而 在 第 一 次 失 敗 後 ， 測 驗 要 持

續 至 少 多 兩 個 b l o c k 的 長 度 ， 以 便 確 認 受 試 者 真 實 的 記 憶 跨

度 及 其 穩 定 性 。  

    過 去 測 量 運 動 選 手 記 憶 力 大 多 使 用 選 手 的 專 項 運 動 項

目 。 W i l l i a m s ,  D a v i d s ,  B u r w i t z ,  &  Wi l l i a m s  ( 1 9 9 3 ) 探 討 較 有

經 驗 和 以 休 閒 娛 樂 為 主 的 足 球 防 守 型 球 員 ， 其 經 驗 對 回 憶 特

定 結 構 性 以 及 非 結 構 性 比 賽 模 式 的 幫 助 ， 在 測 驗 回 憶 準 確 性

和 任 務 複 雜 程 度 之 間 的 相 關 性 結 果 指 出 ， 在 結 構 性 的 任 務



23 
 

中 ， 有 經 驗 和 以 休 閒 為 主 的 選 手 在 不 同 複 雜 程 度 的 情 況 下 ，

準 確 性 是 有 明 顯 差 異 的 ； 反 觀 在 非 結 構 性 的 任 務 中 ， 兩 組 選

手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 皆 未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  

    另 外 ， 過 去 也 有 學 者 探 討 智 力 低 下 學 生 的 不 同 記 憶 能

力 ， 其 中 包 含 工 作 記 憶 與 執 行 功 能 。 工 作 記 憶 ( w o r k i n g  

m e m o r y,  W M )指 的 是 在 一 小 段 時 間 中 裡 ， 在 頭 腦 中 儲 存 和 操

作 訊 息 的 能 力 ，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智 力 低 下 的 學 生 在 所 有 與 記 憶

相 關 的 測 驗 ， 包 含 了 口 語 短 期 記 憶 ( v e r b a l  S T M ) 、 視 覺 空 間

短 期 記 憶 ( v i s u o - s p a t i a l  S T M )、 口 語 工 作 記 憶 ( v e r b a l  W M )以

及 視 覺 空 間 工 作 記 憶 ( v i s u o - s p a t i a l  W M )， 都 明 顯 比 正 常 發 展

學 童 差 ， 同 時 執 行 功 能 也 有 明 顯 的 缺 失 ( A l l o w a y,  2 0 1 0 )。  

 

四 、 倫 敦 塔 ( T O L )相 關 文 獻 探 討  

    倫 敦 塔 ( To w e r  o f  L o n d o n )經 常 是 用 來 評 估 執 行 功 能 的 任

務  ( R i c c i o ,  Wo l f e ,  R o m i n e ,  D a v i s ,  &  S u l l i v a n ,  2 0 0 4 ) 以 及 問

題 解 決 ( p r o b l e m - s o l v i n g )的 能 力  ( W e l s h ,  C i c e r e l l o ,  C u n e o ,  &  

B r e n n a n ,  1 9 9 5 )。 執 行 功 能 ( e x e c u t i v e  f u n c t i o n )指 的 是 各 種 與

行 為 和 能 力 有 關 的 計 畫 和 策 略 使 用 ， 同 時 維 持 專 注 和 追 求 某

種 目 標 的 行 為 ( R i c c i o  e t  a l . ,  2 0 0 4 )。  

    同 時 T O L 也 被 視 為 一 種 計 畫 性 的 任 務，因 為 其 假 定 個 人

如 果 在 開 始 移 動 珠 子 或 是 盤 型 物 ( d i s k )前，就 能 先 計 畫 行 動 的

步 驟 ， 將 會 以 更 有 效 率 的 方 式 來 解 決 問 題 。 簡 單 來 說 ， T O L

任 務 包 含 了 問 題 解 決 與 轉 移 任 務 ( t r a n s f e r  t a s k )， 其 中 受 試 者

必 須 以 最 少 的 移 動 步 數 重 新 排 列 珠 子 或 是 盤 形 物 ， 並 與 事 先

展 示 出 來 的 模 型 達 到 一 致 ( R i c c i o  e t  a l . ,  2 0 0 4 )。  

    所 有 的 T O L 任 務 在 執 行 時 都 包 含 了 必 須 要 遵 守 的 特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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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則 ， 但 是 規 則 的 類 型 、 任 務 的 結 構 和 表 現 評 估 的 方 法 ， 則

因 任 務 的 不 同 而 有 所 不 同 ( R i c c i o ,  S u l l i v a n ,  &  F r e n c h ,  

2 0 0 2 )。 M a s s o n ,  D a g n a n ,  a n d  E v a n s ( 2 0 1 0 ) 使 用 T O L 測 驗 4 3

位 智 能 障 礙 成 人 ， 除 了 記 錄 整 體 分 數 之 外 ， 還 額 外 記 錄 第 一

次 正 確 完 成 的 次 數 ， 因 為 其 強 調 的 是 準 確 性 而 不 是 速 度 ， 雖

然 在 每 一 回 合 的 測 驗 也 都 有 秒 數 的 限 制 。 所 以 ， 不 同 的 給 分

方 法 ， 就 會 反 映 出 不 同 面 向 的 執 行 功 能 能 力 ， 例 如 ： 處 理 新

奇 事 物 ( n o v e l t y )的 能 力 ， 或 是 經 過 執 行 了 幾 次 相 同 困 難 度 的

問 題 後 的 學 習 過 程 ， 而 調 整 表 現 的 能 力 ； 同 時 他 們 也 發 現 ，

移 動 的 次 數 從 兩 次 到 三 次，對 I D 者 來 說 是 一 個 很 大 的 困 難 ，

失 敗 率 明 顯 提 高 ， 可 能 的 原 因 為 需 要 比 較 複 雜 的 移 動 策 略 來

解 決 問 題 。  

    另 外 H a r t m a n ,  H o u w e n ,  S c h e r d e r ,  &  Vi s s c h h e r ( 2 0 1 0 )也

使 用 T O L 以 及 T G M D - 2 探 討 智 能 障 礙 兒 童 的 動 作 表 現 和 執 行

功 能 之 間 的 關 係 ， 發 現 輕 微 和 邊 緣 性 的 ( b o r d e r l i n e )智 能 障 礙

兒 童 其 T G M D - 2 和 T O L 的 表 現 都 明 顯 比 正 常 發 展 兒 童 差，且

T G M D - 2 兩 大 測 驗 面 向 ： 移 動 技 巧 與 物 體 控 制 技 巧 也 與 T O L

呈 現 正 相 關 ， 也 就 是 智 能 障 礙 兒 童 表 現 出 品 質 不 好 的 動 作 能

力 以 及 較 差 的 T O L 結 果 。  

 

五 、 積 木 設 計 ( B l o c k  D e s i g n ,  B D )相 關 文 獻 探 討  

   B D 是 一 套 由 1 3 個 模 型 或 是 已 經 印 製 好 的 2 D 幾 何 圖 形 所

組 成 ， 受 試 者 必 須 使 用 多 個 兩 色 的 立 方 體 ， 在 有 限 的 時 間 下

複 製 出 規 定 的 圖 形 ， 測 驗 時 反 映 出 個 人 視 知 覺 和 分 析 抽 象 圖

形 ， 並 將 這 些 個 別 要 素 完 整 建 構 出 來 的 能 力 。 這 樣 的 能 力 與

空 間 形 象 化 ( s p a t i a l  v i s u a l i z a t i o n ) 、 視 覺 -動 作 協 調 、 以 及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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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推 理 有 關  ( W e c h s l e r ,  1 9 9 9 )。 而 K o h s 也 提 到 ， B D 測 驗 其

特 別 的 價 值 在 於 是 由 非 語 言 的 因 素 而 獲 得 有 效 的 結 果 。 其 中

聽 障 人 士 或 缺 乏 語 言 理 解 的 人 還 是 可 以 參 與 這 個 測 驗  ( K o h s ,  

1 9 2 0 )。  

    B D 測 驗 對 空 間 能 力 的 好 壞 是 一 個 很 好 的 預 測 因 子

( K a s a h a r a ,  M a s h i k o ,  &  N i w a ,  2 0 0 8 )。過 去，K a s a h a r a ,  M a s h i k o ,  

a n d  N i w a ( 2 0 0 8 ) 在 他 們 的 研 究 中 ， 推 測 團 體 運 動 項 目 的 球

員，他 們 傑 出 的 空 間 能 力 ( s p a t i a l  a b i l i t y )代 表 著 在 WA I S - R (全

名 We c h s l e r  A d u l t  I n t e l l i g e n c e  S c a l e - R e v i s e d )中 ， 會 有 優 越

的 B D 表 現。他 們 評 估 2 7 位 頂 尖 的 橄 欖 球 選 手，結 果 證 明 在

WA S I - R 的 1 1 項 的 測 驗 中 ， 所 有 球 員 的 B D 分 數 都 排 名 在 前

5 名 ， 有 1 4 位 在 B D 的 分 數 還 是 最 高 分 ， 且 明 顯 高 於 標 準 化

樣 本 。 而 他 們 特 別 優 越 的 空 間 能 力 被 認 為 在 賽 場 上 需 要 有 較

好 的 空 間 知 覺 能 力 。  

    而 C o r s i - C a b r e r a 和 G u t i e r r e z 也 在 1 9 9 1 年 使 用 B D 評 估

芭 蕾 舞 者 的 空 間 能 力 ， 研 究 結 果 指 出 ， 尚 未 經 過 任 何 芭 蕾 舞

訓 練 的 孩 童 (平 均 7 . 6 歲 )在 B D 的 分 數，與 平 均 受 過 6 . 8 年 訓

練 (平 均 1 3 . 5 歲 )、 受 過 9 . 1 年 訓 練 (平 均 1 5 . 1 歲 )及 受 過 1 2 . 7

年 訓 練 (平 均 2 1 . 9 歲 )的 芭 蕾 舞 者 達 顯 著 差 異 ， 推 論 是 由 於 年

齡 的 差 異 所 導 致 ， 並 不 是 訓 練 的 關 係 ， 所 以 也 做 了 相 關 性 的

分 析 ， 發 現 年 齡 越 大 ， 表 現 越 好 。 同 時 ， 進 階 組 (受 過 9 . 1 年

訓 練 )的 芭 蕾 舞 者 和 年 齡 相 仿 的 控 制 組 在 B D 表 現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 C o r s i - C a b r e r a  &  G u t i e r r e z ,  1 9 9 1 ) 。  

 

六 、 矩 陣 推 理 ( M a t r i x  R e a s o n i n g ,  M R )相 關 文 獻 探 討  

    M R 是 由 一 連 串 3 5 題 不 完 整 的 格 子 樣 式 所 組 成 的 測 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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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試 者 從 題 目 下 方 5 個 可 能 的 答 案 選 項 中 ， 選 出 最 適 合 的 正

確 答 案 。 它 是 一 個 非 語 言 的 流 體 推 理 和 一 般 智 力 能 力 的 測 驗

( W e c h s l e r ,  1 9 9 9 )。  

    WA I S - I I I (全 名 We c h s l e r  A d u l t  I n t e l l i g e n c e  S c a l e - T h i r d  

E d i t i o n )中 的 M R 是 一 種 與 WA S I 中 M R 相 當 類 似 的 一 項 子 測

驗 ， 其 被 認 為 是 高 度 依 賴 完 整 的 大 腦 功 能 ， 並 可 反 映 出 一 些

適 應 能 力 （ 例 如 ： 學 習 及 新 奇 問 題 的 解 決 方 法 ） 的 流 體 智 力

測 量 方 法  ( R y a n ,  C a r r u t h e r s ,  M i l l e r ,  S o u h e a v e r ,  G o n t k o v s k y,  

&  Z e h r ,  2 0 0 5 ) 。 而 過 去 還 沒 有 對 高 功 能 自 閉 症 ( h i g h  

f u n c t i o n i n g  a u t i s m ,  H FA ) 患 者 和 亞 斯 伯 格 症 ( A s p e r g e r ) 患 者

在 WA I S - I I I 進 行 研 究 過 ， 導 致 了 目 前 對 H FA 患 者 和 亞 斯 伯

格 症 患 者 影 響 他 們 在 智 力 上 最 重 要 的 因 素 還 不 清 楚 ， 於 是

S p e k、 S c h o l t e 以 及 v a n  B e r c k e l a e r - O n n e s w 研 究 1 6 位 H FA

患 者 和 2 7 位 亞 斯 伯 格 症 患 者 在 WA I S - I I I 測 驗 上 的

V I Q ( Ve r b a l  I Q ) 和 P I Q ( P e r f o r m a n c e  I Q )， 並 將 WA I S - I I I 測 驗

裡 的 子 項 目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探 討 兩 組 受 試 者 在 各 因 素 上 表 現

特 性，最 後 也 分 別 比 較 兩 組 受 試 者 在 WA I S - I I I 所 有 子 測 驗 的

分 數，結 果 顯 示， H FA 組 的 受 試 者 在 訊 息 ( I n f o r m a t i o n )和 M R

上 都 獲 得 很 高 的 分 數 ， 其 原 因 為 M R 使 用 了 非 語 言 的 知 覺 推

理 ， 它 是 唯 一 一 個 沒 有 時 間 限 制 的 知 覺 組 織 ( p e r c e p t u a l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 子 測 驗 ， 同 時 也 可 能 不 會 因 較 差 的 處 理 速 度 表

現 ( p r o c e s s i n g  s p e e d  p e r f o r m a n c e )而 受 到 影 響  ( S p e k ,  S c h o l t e ,  

&  v a n  B e r c k e l a e r - O n n e s w,  2 0 0 8 )。  

    另 一 方 面 ， R y a n 等 人 評 估 有 腦 傷 或 是 失 能 的 患 者 在

WA S I 測 驗 中 M R 的 敏 感 度 ， 3 0 位 創 傷 性 腦 損 傷 ( T r a u m a t i c  

B r a i n  I n j u r y,  T B I ) 、 2 4 位 中 風 以 及 2 7 位 癡 呆 症 ( d e m e n t i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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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y n d r o m e )患 者 都 接 受 WA S I 測 驗 的 4 項 子 測 驗，分 別 為 詞 彙

( Vo c a b u l a r y )、相 似 性 ( S i m i l a r i t i e s )、積 木 設 計 ( B l o c k  D e s i g n )

和 矩 陣 推 理 ( M a t r i x  R e a s o n i n g )， 結 果 顯 示 出 M R 在 T B I 組 來

說 ， 敏 感 度 並 不 是 很 好 ， 但 其 它 三 項 子 測 驗 都 比 發 病 前 所 預

估 的 分 數 明 顯 下 降 很 多 ； 而 在 中 風 組 和 癡 呆 症 組 中 ， 四 項 子

測 驗 對 腦 失 能 的 敏 感 度 都 是 好 的 ， 特 別 是 在 相 似 性 方 面 ， 與

發 病 前 的 分 數 相 比 ， 下 降 的 最 明 顯 ( R y a n ,  C a r r u t h e r s ,  M i l l e r ,  

S o u h e a v e r ,  G o n t k o v s k y,  &  Z e h r ,  2 0 0 5 ) 。  

 

第 三 節     總 結  

     

根 據 過 去 文 獻 的 探 討 ， 我 們 了 解 描 述 智 能 障 礙 者 術 語 的

演 變 ， 由 原 先 著 重 在 個 人 的 智 力 問 題 ， 漸 漸 轉 移 到 評 估 個 人

的 生 活 社 交 與 實 用 技 能 等 較 為 功 能 性 的 行 為 ， 從 更 全 面 、 更

廣 泛 的 觀 點 來 了 解 智 能 障 礙 者 ， 而 他 們 的 認 知 功 能 與 動 作 能

力 相 關 特 性 也 從 過 去 研 究 中 被 證 明 是 較 差 的 ， 由 於 智 力 因 素

的 限 制 ， 即 便 一 般 人 覺 得 沒 那 麼 困 難 的 任 務 ， 對 智 能 障 礙 者

來 說 卻 無 法 順 利 完 成 ， 且 過 去 關 於 智 能 障 礙 者 認 知 的 研 究 較

多 偏 向 於 非 運 動 選 手 ， 無 法 得 知 在 他 們 受 過 專 業 運 動 訓 練 後

認 知 能 力 的 表 現 ； 而 在 桌 球 技 術 方 面 ， 目 前 也 僅 有 兩 篇 文 獻

探 討 單 項 的 接 發 球 能 力 以 及 單 項 基 本 功 ， 但 桌 球 運 動 必 須 從

發 球 開 始 ， 銜 接 接 發 球 ， 之 後 才 串 連 其 它 桌 球 相 關 技 術 ， 如

此 才 成 為 一 個 完 整 的 回 合 ， 故 本 研 究 以 更 全 面 的 桌 球 基 本 技

術 分 析 ， 分 析 比 較 受 過 專 業 桌 球 訓 練 後 的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其 桌 球 技 術 與 健 全 業 餘 桌 球 選 手 和 健 全 優 秀 桌 球 選 手 的 差

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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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與討論  

 

第 一 節     研 究 架 構  

     

本 研 究 在 探 討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以

及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在 認 知 能 力 與 桌 球 技 術 測 驗 是 否 有

差 異 ， 並 探 討 智 能 障 礙 選 手 在 認 知 功 能 有 缺 陷 的 情 況 下 ， 是

否 會 影 響 到 其 桌 球 技 術 。 基 於 研 究 目 的 及 文 獻 探 討 結 果 ， 研

究 架 構 如 下 圖 所 示 ：  

 

 

 

 

 

 

 

 

 

 

 

 

 

 

 

 

圖 3 - 1  研 究 架 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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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對 象  

     

因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男 女 比 例 差 距 甚 大 ， 故 本 研 究

只 收 集 與 分 析 男 性 選 手 資 料 。 以 方 便 取 樣 的 方 式 ， 選 取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 國 立 高 雄 師 範 大 學 與 高 雄 市 立 福 誠 高 級

中 學 三 所 學 校 之 2 3 位 男 子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 另 外 選 取 2 2

位 國 立 中 興 大 學 校 隊 成 員 為 業 餘 桌 球 選 手 。 同 時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包 含 了 由 國 際 資 深 分 級 師 於 2 0 1 0 年 9 月 在 法 國、

2 0 1 0 年 1 1 月 在 波 蘭 、 2 0 1 1 年 歐 洲 錦 標 賽 、 泛 美 錦 標 賽 與 亞

洲 錦 標 賽 分 級 之 男 性 智 障 桌 球 選 手 2 9 位 。  

 

以 下 為 本 研 究 受 試 者 之 收 案 條 件 ：  

一 、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組  

( 1 )  曾 當 選 過 中 華 桌 球 國 手 、 曾 當 選 中 華 青 少 年 桌 球 國 手 、     

       曾 於 全 國 運 動 會 團 體 賽 前 四 強 之 選 手 或 曾 於 全 國 大 專 運    

    動 會 、 全 國 中 等 學 校 運 動 會 團 體 賽 前 四 強 ， 個 人 單 打 、  

    個 人 雙 打 前 四 強 之 選 手 。   

( 2 )  球 齡 至 少 5 年 以 上 ， 每 週 規 律 訓 練 時 數 至 少 8 小 時 。  

 

二 、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組  

( 1 )  非 體 育 專 業 院 校 、 亦 非 接 受 桌 球 正 規 訓 練 之 學 校 桌 球 校  

    隊 成 員 。  

( 2 )  國 、 高 中 時 也 無 接 受 桌 球 正 規 訓 練 ， 非 中 華 國 手 、 中 華  

  青 少 年 國 手 ， 過 去 也 無 在 全 國 運 動 會 、 全 國 中 等 學 校 運  

  動 會 等 國 內 全 國 賽 參 賽 之 受 試 者 。  

( 3 )  每 周 至 少 參 與 校 隊 訓 練 兩 次 ， 每 次 至 少 3 小 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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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組  

( 1 )  經 由 I N A S 初 步 證 明 為 智 能 障 礙 者 ， 進 行 G C T B 及 WA S I  

    測 驗 、 基 本 桌 球 技 術 及 動 作 測 驗 以 及 於 正 式 比 賽 時 觀  

    察 ， 經 國 際 分 級 團 隊 確 認 無 誤 之 桌 球 選 手 ， 訓 練 球 齡 至   

    少 5 年 以 上 、 每 周 訓 練 至 少 6 小 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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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研 究 對 象 徵召 流程  

 

本 研 究 徵 召 流 程 如 圖 下 所 示 ：  

 

 

 

 

 

 

 

 

 

 

 

 

 

 

 

 

 

 

 

 

 

 

圖   3 - 2    研 究 對 象 徵 召 流 程 圖  

採 方 便 取 樣 選 取 國 立 臺 灣 體 育 運 動 大 學 、 國 立 高 雄 師 範

大 學 、 高 雄 市 立 福 誠 高 級 中 學 優 秀 選 手 ， 國 立 中 興 大 學

校 隊 成 員 ， 另 外 經 由 國 際 分 級 師 分 級 過 後 確 認 無 誤 之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告 知 選 手 本 研 究 目 的  

共 計 74 位 選 手 參 與 本 研 究 ，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23 位 ；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22 位 ；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29

位 ， 接 受 GC T B 和 WAS I 測 驗 以 及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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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研 究 流 程  

 

本 研 究 流 程 如 下 圖 所 示 ：  

 

 

 

 

 

 

 

 

 

 

 

 

 

 

 

 

 

 

 

 

 

 

圖   3 - 3     研 究 流 程 圖  

確 定 研 究 方 向 與 主 題  

相 關 文 獻 蒐 集 與 探 討  

確 定 研 究 目 的 與 問 題  

資 料 分 析 與 處 理  

撰 寫 研 究 計 畫 與 架 構  

正 式 檢 測 受 試 者  

研 究 結 果 與 討 論  

決 定 研 究 工 具 與 預 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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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研 究 工 具  

 

本 研 究 以 G e n e r i c  To u c h  S c r e e n  C o g n i t i v e  Te s t  B a t t e r y  

( G C T B )以 及 We c h s l e r  A b b r e v i a t e d  s c a l e  o f  i n t e l l i g e n c e ( WA S I )

來 測 驗 選 手 的 認 知 能 力，另 外 再 以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 t a b l e  t e n n i s  

s p e c i f i c  t e s t )來 評 估 選 手 的 桌 球 基 本 動 作 能 力 及 技 術 。  

 

一 、 G C T B 與 WA S I 測 驗  

    G C T B 測 驗 為 一 套 用 來 評 估 不 同 運 動 認 知 能 力 的 測 驗 工

具，其 中 包 括 了 記 憶 和 學 習、執 行 功 能、視 知 覺、流 體 智 力 、

處 理 速 度 、 專 注 能 力 以 及 視 覺 動 作 能 力 。 大 部 分 的 測 驗 都 是

使 用 電 腦 處 碰 螢 幕 和 鍵 盤 來 執 行 ， 只 有 最 後 兩 個 測 驗 項 目 是

屬 於 WA S I 的 紙 筆 測 驗 。 除 了 F i n g e r  Ta p p i n g 需 兩 手 都 測 驗

外 ， 其 他 使 用 電 腦 處 碰 螢 幕 和 鍵 盤 來 執 行 的 測 驗 項 目 ， 一 律

只 使 用 慣 用 手 測 驗  ( K e r r e m a n s ,  G e e r a e r t s ,  v a n  B i e s e n , &  

Va n l a n d e w i j c k ,  2 0 11 )  。 但 國 際 上 所 測 驗 之 智 能 障 礙 選 手 並

不 採 用 F i n g e r  Ta p p i n g 之 數 據 ， 故 本 研 究 也 未 針 對 此 測 驗 項

目 做 進 一 步 的 探 討 。  

    WA S I 為 一 套 在 臨 床 、 評 價 學 習 能 力 的 心 理 教 育 與 研 究

中 達 到 簡 短 且 可 信 的 智 力 測 量 方 法 ， 適 合 測 量 年 齡 為 6 - 8 9

歲 。 測 驗 內 容 分 為 4 個 部 分 ， 詞 彙 ( v o c a b u l a r y )、 積 木 設 計

( b l o c k  d e s i g n )、 相 似 性 ( s i m i l a r i t i e s )與 矩 陣 推 理 ( m a t r i x  

r e a s o n i n g )， 在 3 0 分 鐘 左 右 即 可 評 估 出 一 個 人 的 言 語 的

( v e r b a l )、 非 言 語 的 ( n o n - v e r b a l )一 般 認 知 功 能 ( g e n e r a l  

c o g n i t i v e  f u n c t i o n i n g )  ( W e c h s l e r ,  1 9 9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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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 TB 測 驗  

測 驗 項 目 ：  簡 單 反 應 時 間  ( S i m p l e  R e a c t i o n  T i m e )  

測 試 目 的 ：  評 估 選 手 慣 用 手 的 處 理 速 度 以 及 視 知 覺 能 力 。  

工 具 設 置：  將 觸 碰 式 螢 幕 以 及 鍵 盤 放 置 選 手 前 方 的 桌 子 上， 

並 依 選 手 的 身 高 和 與 螢 幕 的 距 離 ， 將 螢 幕 角 度

調 至 最 佳 能 見 度 。  

測 試 流 程 ：  受 試 者 舒 適 的 坐 在 適 當 高 度 的 椅 子 上 ， 當 屏 幕

的 中 間 出 現 一 圓 形 圖 案 ， 受 試 者 必 須 以 最 快 的

反 應 速 度 按 壓 空 白 鍵 。 分 級 員 先 做 講 解 與 示 範

至 受 試 者 了 解 規 則 後 ， 即 開 始 正 式 測 驗 。 正 式

測 驗 一 共 有 1 2 個 回 合 ， 並 只 測 驗 慣 用 手 。  

紀 錄 方 式 ：  最 快 及 最 慢 兩 次 不 列 入 計 算 ， 平 均 中 間 1 0 次 的               

           反 應 速 度 。 測 驗 結 束 後 ， 電 腦 將 自 動 存 檔 。  

 

 

 

 

 

 

 

 

 

 

 

 

圖  3 - 4   簡 單 反 應 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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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驗 項 目 ：  複 雜 反 應 時 間  ( C o m p l e x  R e a c t i o n  T i m e )  

測 試 目 的 ：  評 估 選 手 慣 用 手 的 處 理 速 度 以 及 視 知 覺 能 力 。  

工 具 設 置：  將 觸 碰 式 螢 幕 以 及 鍵 盤 放 置 選 手 前 方 的 桌 子 上， 

           並 依 選 手 的 身 高 和 與 螢 幕 的 距 離，將 螢 幕 角 度 調  

           至 最 佳 能 見 度 。  

測 試 流 程 ：  受 試 者 舒 適 的 坐 在 適 當 高 度 的 椅 子 上 ， 當 屏 幕  

           的 中 間 出 現 一 圓 形 圖 案，受 試 者 必 須 以 最 快 的 反  

           應 速 度 按 壓 空 白 鍵；反 之，若 是 出 現 正 方 形 或 三  

           角 形，則 不 按 壓 空 白 鍵。分 級 員 先 做 講 解 與 示 範  

           至 受 試 者 了 解 規 則 後，即 開 始 正 式 測 驗。正 式 測  

           驗 一 共 有 1 2 個 回 合 ， 並 只 測 驗 慣 用 手 。  

紀 錄 方 式 ：  最 快 及 最 慢 兩 次 不 列 入 計 算 ， 平 均 中 間 1 0 次 的  

           反 應 速 度 。 測 驗 結 束 後 ， 電 腦 將 自 動 存 檔 。  

 

 

 

 

 

 

 

 

 

 

 

圖  3 - 5   複 雜 反 應 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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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驗 項 目 ：   簡 單 視 覺 搜 尋  ( S i m p l e  Vi s u a l  S e a r c h )  

測 試 目 的 ：   評 估 選 手 慣 用 手 的 處 理 速 度 以 及 視 知 覺 能 力 。  

工 具 設 置 ：   將 觸 碰 式 螢 幕 放 置 選 手 前 方 的 桌 子 上 ， 並 將 鍵  

盤 置 於 旁 邊 ， 確 保 受 試 者 有 足 夠 的 空 間 碰 觸 螢  

幕 。 並 依 選 手 的 身 高 和 與 螢 幕 的 距 離 ， 將 螢 幕

角 度 調 至 最 佳 能 見 度 。  

測 試 流 程 ：   受 試 者 舒 適 的 坐 在 適 當 高 度 的 椅 子 上 ， 圓 圈 會  

隨 機 出 現 在 電 腦 螢 幕 任 何 位 置 上 ， 當 圓 圈 一 出

現 ， 受 試 者 必 須 用 最 快 的 速 度 碰 觸 螢 幕 上 的 圓

圈 。 分 級 員 先 做 講 解 與 示 範 至 受 試 者 了 解 規 則

後，即 開 始 正 式 測 驗。正 式 測 驗 一 共 有 1 2 個 回

合 ， 並 只 測 驗 慣 用 手 。  

紀 錄 方 式 ：   最 快 及 最 慢 兩 次 不 列 入 計 算 ， 平 均 中 間 1 0 次

的 反 應 速 度 。 測 驗 結 束 後 ， 電 腦 將 自 動 存 檔 。  

 

 

 

 

 

 

 

 

 

 

 

圖  3 - 6   簡 單 視 覺 搜 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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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驗 項 目 ：   複 雜 視 覺 搜 尋  ( C o m p l e x  Vi s u a l  S e a r c h )  

測 試 目 的 ：   評 估 選 手 慣 用 手 的 處 理 速 度 以 及 視 知 覺 能 力 。  

工 具 設 置 ：   將 觸 碰 式 螢 幕 放 置 選 手 前 方 的 桌 子 上 ， 並 將 鍵  

盤 置 於 旁 邊 ， 確 保 受 試 者 有 足 夠 的 空 間 碰 觸 螢  

幕 。 並 依 選 手 的 身 高 和 與 螢 幕 的 距 離 ， 將 螢 幕

角 度 調 至 最 佳 能 見 度 。  

測 試 流 程 ：   受 試 者 舒 適 的 坐 在 適 當 高 度 的 椅 子 上 ， 螢 幕 上  

會 佈 滿 小 點 ， 隨 後 圓 圈 會 由 一 些 小 點 組 合 而

成 ， 並 隨 機 出 現 在 電 腦 螢 幕 任 何 位 置 上 ， 當 辨

識 出 圓 圈 後 ， 受 試 者 必 須 用 最 快 的 速 度 碰 觸 螢

幕 上 的 圓 圈 。 分 級 員 先 做 講 解 與 示 範 至 受 試 者

了 解 規 則 後 ， 即 開 始 正 式 測 驗 。 正 式 測 驗 一 共

有 1 2 個 回 合 ， 並 只 測 驗 慣 用 手 。  

紀 錄 方 式 ：   最 快 及 最 慢 兩 次 不 列 入 計 算 ， 平 均 中 間 1 0 次  

的 反 應 速 度 。 測 驗 結 束 後 ， 電 腦 將 自 動 存 檔 。  

 

 

 

 

 

 

 

 

 

 

圖  3 - 7   複 雜 視 覺 搜 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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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驗 項 目 ：  手 指 按 壓 空 白 鍵  ( F i n g e r  Ta p p i n g )  

測 試 目 的 ：  評 估 選 手 慣 用 手 與 非 慣 用 手 的 視 覺 動 作 能 力 。  

工 具 設 置：  將 觸 碰 式 螢 幕 以 及 鍵 盤 放 置 選 手 前 方 的 桌 子 上， 

           並 依 選 手 的 身 高 和 與 螢 幕 的 距 離，將 螢 幕 角 度 調  

           至 最 佳 能 見 度 。  

測 試 流 程 ：  受 試 者 舒 適 的 坐 在 適 當 高 度 的 椅 子 上 ， 測 驗 時  

           可 用 一 指 或 是 多 指 同 時 按 壓 空 白 鍵，但 不 能 交 替  

           按 壓 。 受 試 者 必 須 在 1 0 秒 內 以 最 快 的 速 度 按 壓  

           空 白 鍵，並 計 算 按 壓 的 次 數。總 共 有 4 個 回 合 ， 

           分 別 是 慣 用 手 -非 慣 用 手 -慣 用 手 -非 慣 用 手 。 此  

           測 驗 並 無 練 習，如 有 疑 問，分 級 員 使 用 言 語 並 配  

           合 手 勢 作 示 範 。  

紀 錄 方 式 ：  慣 用 手 與 非 慣 用 手 各 取 一 次 最 佳 成 績 。 測 驗 結  

           束 後 ， 電 腦 將 自 動 存 檔 。  

 

 

 

 

 

 

 

 

 

 

 

圖  3 - 8   手 指 按 壓 空 白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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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驗 項 目 ：   C o r s i 記 憶 測 驗  ( M e m o r y  C o r s i  B l o c k s )  

測 試 目 的 ：   評 估 選 手 記 憶 與 學 習 能 力 。  

工 具 設 置 ：   將 觸 碰 式 螢 幕 放 置 選 手 前 方 的 桌 子 上 ， 並 將 鍵  

            盤 置 於 旁 邊 ， 確 保 受 試 者 有 足 夠 的 空 間 碰 觸 螢  

            幕 。 並 依 選 手 的 身 高 和 與 螢 幕 的 距 離 ， 將 螢 幕

角 度 調 至 最 佳 能 見 度 。  

測 試 流 程 ：   受 試 者 舒 適 的 坐 在 適 當 高 度 的 椅 子 上 ， 每 一 次

測 驗 ， 受 試 者 必 須 觀 察 螢 幕 上 白 色 方 格 轉 為 綠

色 方 格 的 順 序 ， 當 所 有 方 格 轉 為 藍 色 的 時 候 ，

代 表 提 示 結 束 。 受 試 者 必 須 按 照 觀 察 到 的 順

序 ， 按 順 序 以 手 指 觸 碰 螢 幕 上 的 方 格 完 成 作

答 。 如 果 答 題 正 確 ， 則 增 加 一 個 方 格 ； 反 之 ，

則 減 少 一 個 方 格 。 分 級 員 先 做 講 解 與 示 範 至 受

試 者 了 解 規 則 後 ， 即 開 始 正 式 測 驗 。  

紀 錄 方 式 ：   計 算 受 試 者 連 續 正 確 記 憶 的 平 均 數 ， 測 驗 結 束  

後 電 腦 將 自 動 存 檔 。  

 

 

 

 

 

 

 

 

 

圖  3 - 9   C o r s i 記 憶 測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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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驗 項 目 ：   倫 敦 塔  ( To w e r  o f  L o n d o n )  

測 試 目 的 ：   評 估 選 手 執 行 功 能 。  

工 具 設 置 ：   將 觸 碰 式 螢 幕 放 置 選 手 前 方 的 桌 子 上 ， 並 將 鍵

盤 置 於 旁 邊 ， 確 保 受 試 者 有 足 夠 的 空 間 碰 觸 螢

幕 。 並 依 選 手 的 身 高 和 與 螢 幕 的 距 離 ， 將 螢 幕

角 度 調 至 最 佳 能 見 度 。  

測 試 流 程 ：   受 試 者 舒 適 的 坐 在 適 當 高 度 的 椅 子 上 ， 此 測 驗  

是 由 三 個 不 同 顏 色 的 盤 狀 物 ( d i s c )與 三 根 棍 子

所 組 成 ， 最 左 邊 的 棍 子 最 多 可 放 置 三 個 盤 狀

物 ， 中 間 則 是 兩 個 ， 最 右 邊 一 個 。 在 每 一 次 的

測 驗 ， 受 試 者 必 須 將 螢 幕 下 方 的 圖 形 ， 透 過 觸

碰 螢 幕 的 方 法 ， 按 壓 盤 狀 物 並 以 最 少 移 動 次

數 ， 使 成 為 與 螢 幕 上 方 的 題 目 相 同 。 一 次 至 多

只 能 移 動 一 個 盤 狀 物 ， 且 必 須 從 最 上 方 的 開 始

移 ， 依 照 題 目 的 難 度 ， 所 要 求 移 動 的 次 數 也 會

漸 漸 增 加 。 如 果 第 一 次 在 時 間 內 無 法 完 成 測

驗 ， 則 進 行 第 二 次 測 驗 。  

在 前 面 1 4 關 如 果 受 試 者 有 9 0 %以 上 以 最 少 移

動 次 數 完 成 ， 電 腦 將 自 動 執 行 至 第 1 8 關 ； 反

之，則 停 止 於 第 1 4 關。施 測 者 先 做 講 解 與 示 範

至 受 試 者 了 解 規 則 後 ， 即 開 始 正 式 測 驗 。 有 色

盲 的 受 試 者 則 可 以 調 整 使 用 黑 色 、 灰 色 以 及 白

色 的 盤 狀 物 接 受 測 試 。  

紀 錄 方 式：   紀 錄 用 最 少 的 移 動 次 數 而 正 確 完 成 的 次 數 (電 腦   

            顯 示 為 ” 3 ”的 次 數 )。 測 驗 結 束 後 ， 電 腦 將 自 動   

            存 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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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 1 0   倫 敦 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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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驗 項 目 ：   積 木 設 計  ( B l o c k  D e s i g n )  

測 試 目 的 ：   評 估 選 手 流 體 智 力 、 視 知 覺 、 處 理 速 度 與 視 覺

-動 作 能 力 。  

工 具 設 置 ：   將 測 驗 手 冊 與 積 木 放 置 於 受 試 者 前 方 的 桌 子  

上 。  

測 試 流 程 ：   受 試 者 舒 適 的 坐 在 椅 子 上 ， 並 且 從 試 題 3 (年 齡

範 圍 ： 9 ~ 8 9 歲 )開 始 ， 測 驗 任 務 是 要 將 積 木 拼

成 跟 手 冊 裡 的 圖 案 相 同 。 施 測 者 先 示 範 一 次 給

受 試 者 看 ， 並 且 把 完 成 的 圖 形 讓 受 試 者 做 參

考 。 正 式 開 始 時 ， 受 試 者 必 須 用 最 快 的 速 度 在

時 間 內 ( 6 0 秒 )完 成 ， 如 果 圖 型 拼 錯 或 是 超 過 時

間 ， 則 必 須 進 入 第 二 次 測 驗 。 若 成 功 ， 就 進 入

下 一 測 驗 項 目 -試 題 4，否 則 退 回 到 試 題 2 進 行

測 驗 。  

進 入 試 題 4 測 驗 時 ， 施 測 者 首 先 按 照 測 驗 手 冊   

的 圖 形 ， 示 範 給 受 試 者 看 。 正 式 測 驗 時 ， 受 試        

者 必 須 用 最 快 的 速 度 在 時 間 內 ( 6 0 秒 )完 成 ， 如   

果 圖 型 拼 錯 或 是 超 過 時 間 ， 則 必 須 進 入 第 二 次  

測 驗 。 若 成 功 ， 就 進 入 下 一 測 驗 項 目 -試 題 5，  

否 則 退 回 到 試 題 2 進 行 測 驗 。  

接 著 試 題 5 至 試 題 9 皆 是 給 予 受 試 者 4 個 積

木 ， 在 時 間 內 ( 6 0 秒 )以 最 快 的 速 度 完 成 測 驗 手

冊 裡 的 圖 形 ， 且 每 項 測 驗 只 有 一 次 機 會 ， 不 論

完 成 或 是 失 敗 ， 都 必 須 接 著 下 一 題 。  

最 後 試 題 1 0 至 試 題 1 3， 受 試 者 必 須 用 9 個 積

木，在 時 間 內 ( 1 2 0 秒 )以 最 快 的 速 度 完 成 測 驗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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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 裡 的 圖 形 ， 且 每 項 測 驗 只 有 一 次 機 會 ， 不 論

完 成 或 是 失 敗 ， 都 必 須 接 著 下 一 題 ， 直 到 最 後

一 題 (試 題 1 3 )結 束 。  

紀 錄 方 式 ：   受 試 者 在 試 題 1 至 試 題 4 這 四 個 測 驗 項 目 都 是

第 一 次 就 完 成 ， 那 麼 便 得 到 2 分 ； 第 二 次 測 驗

才 成 功 ， 則 得 到 1 分 ； 如 果 都 失 敗 就 是 0 分 。

對 年 齡 層 9 ~ 8 9 歲 的 受 試 者 來 說，如 果 在 試 題 3

和 試 題 4 都 得 到 滿 分 ， 那 麼 試 題 1 和 試 題 2 也

都 給 予 滿 分 。 試 題 5 至 試 題 9 以 完 成 時 的 秒 數

給 予 適 當 的 分 數。 1 ~ 1 0 秒 內 完 成： 7 分。 1 1 ~ 1 5

秒 內 完 成： 6 分。 1 6 ~ 2 0 秒 內 完 成： 5 分。 2 1 ~ 6 0

秒 內 完 成 ： 4 分 。 錯 誤 和 超 過 時 間 ： 0 分 。  

試 題 1 0 至 試 題 1 3 也 是 以 完 成 時 的 秒 數 給 予 適

當 的 分 數 。 1 ~ 3 0 秒 內 完 成 ： 7 分 。 3 1 ~ 4 5 秒 內

完 成 ： 6 分 。 4 6 ~秒 6 5 內 完 成 ： 5 分 。 6 6 ~ 1 2 0

秒 內 完 成 ： 4 分 。 錯 誤 和 超 過 時 間 ： 0 分 。  

如 果 連 續 三 個 測 驗 都 得 到 0 分 ， 那 麼 測 驗 就 停

止 。 每 一 次 測 驗 都 必 須 紀 錄 秒 數 ， 並 圈 選 是 否

正 確 完 成 ， 最 後 再 依 據 是 否 正 確 完 成 或 是 花 費

多 少 時 間，圈 選 對 應 的 分 數。滿 分 為 7 1 分，分

數 越 高 ， 代 表 能 力 越 好 。  

 

 

 

 

 

圖  3 - 1 1   積 木 設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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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驗 項 目 ：  矩 陣 推 理 ( M a t r i x  R e a s o n i n g )  

測 試 目 的 ：  評 估 選 手 流 體 智 力 以 及 視 知 覺 。  

工 具 設 置 ：  將 測 驗 手 冊 至 於 受 試 者 前 方 。  

測 試 流 程 ：  每 一 張 圖 片 都 有 一 小 塊 部 分 是 打 上 問 號 的 ， 受                   

           試 者 必 須 藉 由 邏 輯 思 考，從 下 面 5 個 可 能 的 答 案   

           之 中，選 取 正 確 的。所 有 受 試 者 皆 須 練 習 兩 題 例  

           題，如 果 有 出 現 錯 誤，施 測 者 必 須 教 導 受 試 者 如  

           何 選 出 正 確 答 案。依 照 手 冊 規 定， 1 2 ~ 4 4 歲 年 齡  

           層 的 受 試 者 須 從 項 目 7 開 始 測 驗，並 完 成 所 有 測  

           驗 ， 總 共 是 3 5 題 ， 除 非 達 到 了 必 須 中 斷 測 驗 的  

           標 準 (連 續 出 現 4 個 錯 誤 或 是 連 續 5 題 中 有 4 個  

           是 錯 誤 的 ， 就 停 止 測 驗 。 )如 果 在 項 目 7 或 是 項  

           目 8 選 錯 了 答 案 ， 就 必 須 回 到 項 目 1 ~ 6 測 驗 ，  

           如 果 連 續 答 對 了 兩 題 ， 就 可 以 直 接 跳 到 項 目 9  

           繼 續 接 下 來 測 驗 。  

紀 錄 方 式 ：  答 對 1 分 、 答 錯 0 分 ， 滿 分 為 3 5 分 ， 分 數 越 高   

           代 表 能 力 越 好。依 照 受 試 者 的 回 答，施 測 者 在 答  

           案 紙 上 圈 選 對 應 的 答 案。如 果 項 目 7 和 8 都 選 擇  

           了 標 準 答 案 ， 那 項 目 1 ~ 6 就 以 滿 分 計 算 。  

  

圖  3 - 1 2   矩 陣 推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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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為 一 套 目 前 在 國 際 上 用 來 為 智 能 障 礙 選 手

做 分 級 所 發 展 出 來 的 標 準 化 測 驗 。 此 測 驗 包 含 一 系 列 發 球 、

接 發 球 以 及 基 本 桌 球 技 術 和 控 制 及 /或 進 階 測 驗。其 中，發 球

與 接 發 球 均 細 分 為 六 個 測 驗 項 目 ， 每 個 項 目 測 驗 三 次 ， 每 次

的 測 驗 分 數 為 0 ~ 2 分 ， 總 分 最 高 為 7 2 分 ； 另 外 在 基 本 桌 球

技 術 和 控 制 則 細 分 為 十 二 個 測 驗 項 目 ， 此 項 目 是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分 及 系 統 中 最 主 要 的 一 部 分 ， 其 與 3 S ( s p e e d、 s p o t、 s p i n )

和 3 C ( c o n t r o l、 c o n s i s t e n c y、 c h a n g e )理 論 架 構 有 強 烈 的 相 關

性 ， 而 3 S 和 3 C 是 進 行 桌 球 運 動 時 的 基 本 原 則 。 在 每 一 測 驗

中 ， 施 測 者 會 要 求 I D 選 手 執 行 某 項 桌 球 技 術 一 小 段 時 間 ，

並 試 著 在 連 續 對 打 中 表 現 出 一 致 性 及 其 能 力 ， 施 測 者 則 根 據

3 S 和 3 C 原 則 ， 給 予 選 手 適 當 的 分 數 ， 每 項 測 驗 分 數 為 0 ~ 3

分，此 大 項 最 高 分 為 3 6 分。故 此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總 分 介 於 0 ~ 1 0 8

分，分 數 越 高 代 表 選 手 的 桌 球 技 術 能 力 越 佳  ( I T T F,  2 0 1 1 ;  Wu ,  

2 0 1 1  )。  

    在 國 際 上 ， 通 常 會 有 2 至 3 位 國 際 分 級 師 組 成 一 分 級 團

隊 ， 為 一 位 選 手 分 級 評 估 ， 但 在 國 內 評 分 時 ， 考 量 到 時 間 與

人 力 因 素 (例 如 ： 是 否 有 受 過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分 級 系 統 課 程 )，

故 評 分 時 只 有 筆 者 一 人 ； 雖 然 如 此 ， 筆 者 本 身 已 參 加 過 多 場

國 內 外 智 能 障 礙 分 級 課 程 以 及 擔 任 國 內 桌 球 分 級 師 ， 同 時 具

備 國 際 L e v e l  B 證 照 ， 評 分 時 也 按 照 國 際 標 準 ， 全 程 使 用 攝

影 機 錄 影 ， 若 是 有 疑 慮 而 無 法 當 場 給 分 時 ， 則 與 國 際 資 深 分

級 師 討 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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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球 測 驗 項 目 一  

測 驗 項 目 ：  反 手 位 下 旋 長 球  ( L o n g  B a c k  S p i n  t o  B a c k h a n d )  

測 試 目 的 ：  評 估 選 手 發 反 手 位 下 旋 長 球 的 能 力 。  

工 具 設 置 ：  在 安 靜 的 環 境 放 置 桌 球 檯 。  

測 試 流 程 ：  明 確 告 知 選 手 發 球 的 落 點 、 旋 轉 ， 必 要 時 可 以  

           手 勢 示 範。選 手 練 習 一 次 後，即 正 式 開 始 測 驗 ， 

           共 測 驗 三 次 。  

紀 錄 方 式 ：  0 分 ： 發 球 失 誤 、 旋 轉 錯 誤 或 是 落 點 不 正 確 。 1  

           分：旋 轉 及 落 點 不 理 想。2 分：好 的 旋 轉 及 落 點。 

 

發 球 測 驗 項 目 二  

測 驗 項 目 ：  正 手 位 下 旋 長 球  ( L o n g  B a c k  S p i n  t o  F o r e h a n d )  

測 試 目 的 ：  評 估 選 手 發 正 手 位 下 旋 長 球 的 能 力 。  

工 具 設 置 ：  在 安 靜 的 環 境 放 置 桌 球 檯 。  

測 試 流 程 ：  明 確 告 知 選 手 發 球 的 落 點 、 旋 轉 ， 必 要 時 可 以             

           手 勢 示 範。選 手 練 習 一 次 後，即 正 式 開 始 測 驗 ，      

           共 測 驗 三 次 。  

紀 錄 方 式 ：  0 分 ： 發 球 失 誤 、 旋 轉 錯 誤 或 是 落 點 不 正 確 。 1  

           分：旋 轉 及 落 點 不 理 想。2 分：好 的 旋 轉 及 落 點。 

 

發 球 測 驗 項 目 三  

測 驗 項 目 ：  反 手 位 下 旋 短 球  ( S h o r t  B a c k  S p i n  t o  B a c k h a n d )  

測 試 目 的 ：  評 估 選 手 發 反 手 位 下 旋 短 球 的 能 力 。  

工 具 設 置 ：  在 安 靜 的 環 境 放 置 桌 球 檯 。  

測 試 流 程 ：  明 確 告 知 選 手 發 球 的 落 點 、 旋 轉 ， 必 要 時 可 以  

           手 勢 示 範。選 手 練 習 一 次 後，即 正 式 開 始 測 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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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 測 驗 三 次 。  

紀 錄 方 式 ：  0 分 ： 發 球 失 誤 、 旋 轉 錯 誤 或 是 落 點 不 正 確 。 1  

           分：旋 轉 及 落 點 不 理 想。2 分：好 的 旋 轉 及 落 點。 

 

發 球 測 驗 項 目 四  

測 驗 項 目 ：  靠 近 身 體 不 轉 長 球  ( L o n g  N o  S p i n  t o  B o d y )  

測 試 目 的 ：  評 估 選 手 發 靠 近 身 體 不 轉 長 球 的 能 力 。  

工 具 設 置 ：  在 安 靜 的 環 境 放 置 桌 球 檯 。  

測 試 流 程 ：  明 確 告 知 選 手 發 球 的 落 點 、 旋 轉 ， 必 要 時 可 以  

           手 勢 示 範。選 手 練 習 一 次 後，即 正 式 開 始 測 驗 ， 

           共 測 驗 三 次 。  

紀 錄 方 式 ：  0 分 ： 發 球 失 誤 、 旋 轉 錯 誤 或 是 落 點 不 正 確 。 1  

           分：旋 轉 及 落 點 不 理 想。2 分：好 的 旋 轉 及 落 點。 

 

發 球 測 驗 項 目 五  

測 驗 項 目 ：  正 手 位 快 速 球  ( F a s t  B a l l  t o  F o r e h a n d )  

測 試 目 的 ：  評 估 選 手 發 正 手 位 快 速 球 的 能 力 。  

工 具 設 置 ：  在 安 靜 的 環 境 放 置 桌 球 檯 。  

測 試 流 程 ：  明 確 告 知 選 手 發 球 的 落 點 、 旋 轉 ， 必 要 時 可 以  

           手 勢 示 範。選 手 練 習 一 次 後，即 正 式 開 始 測 驗 ， 

           共 測 驗 三 次 。  

紀 錄 方 式 ：  0 分 ： 發 球 失 誤 、 旋 轉 錯 誤 或 是 落 點 不 正 確 。 1  

           分：旋 轉 及 落 點 不 理 想。2 分：好 的 旋 轉 及 落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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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球 測 驗 項 目 六  

測 驗 項 目 ：  反 手 位 側 旋 長 球  ( L o n g  S i d e  S p i n  t o  B a c k h a n d )  

測 試 目 的 ：  評 估 選 手 發 反 手 位 側 旋 長 球 的 能 力 。  

工 具 設 置 ：  在 安 靜 的 環 境 放 置 桌 球 檯 。  

測 試 流 程 ：  明 確 告 知 選 手 發 球 的 落 點 、 旋 轉 ， 必 要 時 可 以  

           手 勢 示 範。選 手 練 習 一 次 後，即 正 式 開 始 測 驗 ， 

           共 測 驗 三 次 。  

紀 錄 方 式 ：  0 分 ： 發 球 失 誤 、 旋 轉 錯 誤 或 是 落 點 不 正 確 。 1  

           分：旋 轉 及 落 點 不 理 想。2 分：好 的 旋 轉 及 落 點。 

 

接 發 球 測 驗 項 目 一  

測 驗 項 目 ：  反 手 位 下 旋 長 球  ( L o n g  B a c k  S p i n  t o  B a c k h a n d )  

測 試 目 的 ：  評 估 選 手 接 反 手 位 下 旋 長 球 的 能 力 。  

工 具 設 置 ：  在 安 靜 的 環 境 放 置 桌 球 檯 。  

測 試 流 程 ：  由 施 測 者 發 球 ， 並 明 確 告 知 選 手 發 球 的 落 點 、  

           旋 轉，選 手 盡 他 們 最 好 的 回 球 方 式 處 理 來 球。必  

           要 時 可 以 手 勢 示 範。選 手 練 習 一 次 後，即 正 式 開  

           始 測 驗 ， 共 測 驗 三 次 。  

紀 錄 方 式 ：  0 分 ： 接 發 球 失 誤 。 1 分 ： 接 發 球 質 量 太 差 或 是  

           落 點 不 理 想。 2 分：好 的 接 發 球 質 量 以 及 好 的 落  

           點 。  

 

接 發 球 測 驗 項 目 二  

測 驗 項 目 ：  正 手 位 下 旋 長 球  ( L o n g  B a c k  S p i n  t o  F o r e h a n d )  

測 試 目 的 ：  評 估 選 手 接 正 手 位 下 旋 長 球 的 能 力 。  

工 具 設 置 ：  在 安 靜 的 環 境 放 置 桌 球 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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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試 流 程 ：  由 施 測 者 發 球 ， 並 明 確 告 知 選 手 發 球 的 落 點 、  

           旋 轉，選 手 盡 他 們 最 好 的 回 球 方 式 處 理 來 球。必  

           要 時 可 以 手 勢 示 範。選 手 練 習 一 次 後，即 正 式 開  

           始 測 驗 ， 共 測 驗 三 次 。  

紀 錄 方 式 ：  0 分 ： 接 發 球 失 誤 。 1 分 ： 接 發 球 質 量 太 差 或 是  

           落 點 不 理 想。 2 分：好 的 接 發 球 質 量 以 及 好 的 落   

           點 。  

 

接 發 球 測 驗 項 目 三  

測 驗 項 目 ：  正 手 位 不 轉 短 球  ( S h o r t  N o  S p i n  t o  F o r e h a n d )  

測 試 目 的 ：  評 估 選 手 接 正 手 位 不 轉 短 球 的 能 力 。  

工 具 設 置 ：  在 安 靜 的 環 境 放 置 桌 球 檯 。  

測 試 流 程 ：  由 施 測 者 發 球 ， 並 明 確 告 知 選 手 發 球 的 落 點 、  

           旋 轉，選 手 盡 他 們 最 好 的 回 球 方 式 處 理 來 球。必  

           要 時 可 以 手 勢 示 範。選 手 練 習 一 次 後 即 正 式 開 始  

           測 驗 ， 共 測 驗 三 次 。  

紀 錄 方 式 ：  0 分 ： 接 發 球 失 誤 。 1 分 ： 接 發 球 質 量 太 差 或 是  

           落 點 不 理 想。 2 分：好 的 接 發 球 質 量 以 及 好 的 落  

           點 。  

 

接 發 球 測 驗 項 目 四  

測 驗 項 目 ：  正 手 位 上 旋 長 球  ( L o n g  To p  S p i n  t o  F o r e h a n d )  

測 試 目 的 ：  評 估 選 手 接 正 手 位 上 旋 長 球 的 能 力 。  

工 具 設 置 ：  在 安 靜 的 環 境 放 置 桌 球 檯 。  

測 試 流 程 ：  由 施 測 者 發 球 ， 並 明 確 告 知 選 手 發 球 的 落 點 、  

           旋 轉，選 手 盡 他 們 最 好 的 回 球 方 式 處 理 來 球。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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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時 可 以 手 勢 示 範。選 手 練 習 一 次 後，即 正 式 開  

           始 測 驗 ， 共 測 驗 三 次 。  

紀 錄 方 式 ：  0 分 ： 接 發 球 失 誤 。 1 分 ： 接 發 球 質 量 太 差 或 是  

           落 點 不 理 想。 2 分：好 的 接 發 球 質 量 以 及 好 的 落  

           點 。  

 

接 發 球 測 驗 項 目 五  

測 驗 項 目 ：  反 手 位 快 速 球  ( F a s t  B a l l  t o  B a c k h a n d )  

測 試 目 的 ：  評 估 選 手 接 反 手 位 快 速 球 的 能 力 。  

工 具 設 置 ：  在 安 靜 的 環 境 放 置 桌 球 檯 。  

測 試 流 程 ：  由 施 測 者 發 球 ， 並 明 確 告 知 選 手 發 球 的 落 點 、  

           旋 轉，選 手 盡 他 們 最 好 的 回 球 方 式 處 理 來 球。必  

           要 時 可 以 手 勢 示 範。選 手 練 習 一 次 後，即 正 式 開  

           始 測 驗 ， 共 測 驗 三 次 。  

紀 錄 方 式 ：  0 分 ： 接 發 球 失 誤 。 1 分 ： 接 發 球 質 量 太 差 或 是  

           落 點 不 理 想。 2 分：好 的 接 發 球 質 量 以 及 好 的 落  

           點 。  

 

接 發 球 測 驗 項 目 六  

測 驗 項 目 ：  反 手 位 側 旋 長 球  ( L o n g  S i d e  S p i n  t o  B a c k h a n d )  

測 試 目 的 ：  評 估 選 手 接 反 手 位 側 旋 長 球 的 能 力 。  

工 具 設 置 ：  在 安 靜 的 環 境 放 置 桌 球 檯 。  

測 試 流 程 ：  由 施 測 者 發 球 ， 並 明 確 告 知 選 手 發 球 的 落 點 、  

           旋 轉，選 手 盡 他 們 最 好 的 回 球 方 式 處 理 來 球。必  

           要 時 可 以 手 勢 示 範。選 手 練 習 一 次 後，即 正 式 開  

           始 測 驗 ， 共 測 驗 三 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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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 錄 方 式 ：  0 分 ： 接 發 球 失 誤 。 1 分 ： 接 發 球 質 量 太 差 或 是  

           落 點 不 理 想。 2 分：好 的 接 發 球 質 量 以 及 好 的 落  

           點 。  

 

基 本 技 術 與 控 制 測 驗 項 目 一  

測 驗 項 目 ：  正 手 連 續 擊 球  ( F o r e h a n d  S t r o k e  &  R a l l y )  

測 試 目 的 ：  評 估 選 手 正 手 連 續 擊 球 的 能 力 。  

工 具 設 置 ：  在 安 靜 的 環 境 放 置 桌 球 檯 。  

測 試 流 程：  施 測 者 要 求 選 手 做 出 正 確 且 一 致 性 的 擊 球 動 作， 

           並 與 施 測 者 對 打 數 回 合。施 測 者 必 須 明 確 的 解 釋  

           所 要 測 驗 的 技 術 ， 必 要 時 教 練 可 以 示 範 。  

紀 錄 方 式 ：  對 打 中 ， 施 測 者 根 據 3 S 和 3 C 原 則 ， 給 予 選 手  

           適 當 的 分 數 。 N o n e ( 0 分 )： 錯 誤 的 擊 球 姿 勢 以 及  

           無 法 將 球 控 制 在 球 桌 上 。 P o o r ( 1 分 )： 差 勁 的 擊      

           球 方 式 以 及 /或 無 法 有 效 地 將 球 控 制 在 球 桌 上 。  

           R e a s o n a b l e ( 2 分 )： 可 以 完 成 擊 球 以 及 /或 適 當 的  

           將 球 控 制 在 球 桌 上 。 G o o d ( 3 分 )： 好 的 擊 球 質 量  

           以 及 完 全 將 球 控 制 在 球 桌 上 。  

            

基 本 技 術 與 控 制 測 驗 項 目 二  

測 驗 項 目 ：  反 手 連 續 擊 球  ( B a c k h a n d  S t r o k e  &  R a l l y )  

測 試 目 的 ：  評 估 選 手 反 手 連 續 擊 球 的 能 力 。  

工 具 設 置 ：  在 安 靜 的 環 境 放 置 桌 球 檯 。  

測 試 流 程：  施 測 者 要 求 選 手 做 出 正 確 且 一 致 性 的 擊 球 動 作， 

           並 與 施 測 者 對 打 數 回 合。施 測 者 必 須 明 確 的 解 釋  

           所 要 測 驗 的 技 術 ， 必 要 時 教 練 可 以 示 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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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 錄 方 式 ：  對 打 中 ， 施 測 者 根 據 3 S 和 3 C 原 則 ， 給 予 選 手  

           適 當 的 分 數 。 N o n e ( 0 分 )： 錯 誤 的 擊 球 姿 勢 以 及      

           無 法 將 球 控 制 在 球 桌 上 。 P o o r ( 1 分 )： 差 勁 的 擊  

           球 方 式 以 及 /或 無 法 有 效 地 將 球 控 制 在 球 桌 上 。  

           R e a s o n a b l e ( 2 分 )： 可 以 完 成 擊 球 以 及 /或 適 當 的  

           將 球 控 制 在 球 桌 上 。 G o o d ( 3 分 )： 好 的 擊 球 質 量   

           以 及 完 全 將 球 控 制 在 球 桌 上 。  

 

基 本 技 術 與 控 制 測 驗 項 目 三  

測 驗 項 目 ：  正 手 連 續 上 旋 拉 球  ( F o r e h a n d  To p  S p i n  &  R a l l y )  

測 試 目 的 ：  評 估 選 手 正 手 連 續 上 旋 拉 球 的 能 力 。  

工 具 設 置 ：  在 安 靜 的 環 境 放 置 桌 球 檯 。  

測 試 流 程：  施 測 者 要 求 選 手 做 出 正 確 且 一 致 性 的 擊 球 動 作， 

           並 與 施 測 者 對 打 數 回 合。施 測 者 必 須 明 確 的 解 釋  

           所 要 測 驗 的 技 術 ， 必 要 時 教 練 可 以 示 範 。  

紀 錄 方 式 ：  對 打 中 ， 施 測 者 根 據 3 S 和 3 C 原 則 ， 給 予 選 手  

           適 當 的 分 數 。 N o n e ( 0 分 )： 錯 誤 的 擊 球 姿 勢 以 及  

           無 法 將 球 控 制 在 球 桌 上 。 P o o r ( 1 分 )： 差 勁 的 擊  

           球 方 式 以 及 /或 無 法 有 效 地 將 球 控 制 在 球 桌 上 。  

           R e a s o n a b l e ( 2 分 )： 可 以 完 成 擊 球 以 及 /或 適 當 的  

           將 球 控 制 在 球 桌 上 。 G o o d ( 3 分 )： 好 的 擊 球 質 量  

           以 及 完 全 將 球 控 制 在 球 桌 上 。  

 

基 本 技 術 與 控 制 測 驗 項 目 四  

測 驗 項 目 ：  反 手 連 續 上 旋 拉 球  ( B a c k h a n d  To p  S p i n  &  R a l l y )  

測 試 目 的 ：  評 估 選 手 反 手 連 續 上 旋 拉 球 的 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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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具 設 置 ：  在 安 靜 的 環 境 放 置 桌 球 檯 。  

測 試 流 程：  施 測 者 要 求 選 手 做 出 正 確 且 一 致 性 的 擊 球 動 作， 

           並 與 施 測 者 對 打 數 回 合。施 測 者 必 須 明 確 的 解 釋  

           所 要 測 驗 的 技 術 ， 必 要 時 教 練 可 以 示 範 。  

紀 錄 方 式 ：  對 打 中 ， 施 測 者 根 據 3 S 和 3 C 原 則 ， 給 予 選 手  

           適 當 的 分 數 。 N o n e ( 0 分 )： 錯 誤 的 擊 球 姿 勢 以 及  

           無 法 將 球 控 制 在 球 桌 上 。 P o o r ( 1 分 )： 差 勁 的 擊  

           球 方 式 以 及 /或 無 法 有 效 地 將 球 控 制 在 球 桌 上 。  

           R e a s o n a b l e ( 2 分 )： 可 以 完 成 擊 球 以 及 /或 適 當 的  

           將 球 控 制 在 球 桌 上 。 G o o d ( 3 分 )： 好 的 擊 球 質 量  

           以 及 完 全 將 球 控 制 在 球 桌 上 。  

 

基 本 技 術 與 控 制 測 驗 項 目 五  

測 驗 項 目 ：  正 手 連 續 切 球  ( F o r e h a n d  B a c k  S p i n  &  R a l l y )  

測 試 目 的 ：  評 估 選 手 正 手 連 續 切 球 的 能 力 。  

工 具 設 置 ：  在 安 靜 的 環 境 放 置 桌 球 檯 。  

測 試 流 程：  施 測 者 要 求 選 手 做 出 正 確 且 一 致 性 的 擊 球 動 作， 

           並 與 施 測 者 對 打 數 回 合。施 測 者 必 須 明 確 的 解 釋  

           所 要 測 驗 的 技 術 ， 必 要 時 教 練 可 以 示 範 。  

紀 錄 方 式 ：  對 打 中 ， 施 測 者 根 據 3 S 和 3 C 原 則 ， 給 予 選 手  

           適 當 的 分 數 。 N o n e ( 0 分 )： 錯 誤 的 擊 球 姿 勢 以 及  

           無 法 將 球 控 制 在 球 桌 上 。 P o o r ( 1 分 )： 差 勁 的 擊  

           球 方 式 以 及 /或 無 法 有 效 地 將 球 控 制 在 球 桌 上 。  

           R e a s o n a b l e ( 2 分 )： 可 以 完 成 擊 球 以 及 /或 適 當 的  

           將 球 控 制 在 球 桌 上 。 G o o d ( 3 分 )： 好 的 擊 球 質 量  

           以 及 完 全 將 球 控 制 在 球 桌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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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本 技 術 與 控 制 測 驗 項 目 六  

測 驗 項 目 ：  反 手 連 續 切 球  ( B a c k h a n d  B a c k  S p i n  &  R a l l y )  

測 試 目 的 ：  評 估 選 手 反 手 連 續 切 球 的 能 力 。  

工 具 設 置 ：  在 安 靜 的 環 境 放 置 桌 球 檯 。  

測 試 流 程：  施 測 者 要 求 選 手 做 出 正 確 且 一 致 性 的 擊 球 動 作， 

           並 與 施 測 者 對 打 數 回 合。施 測 者 必 須 明 確 的 解 釋  

           所 要 測 驗 的 技 術 ， 必 要 時 教 練 可 以 示 範 。  

紀 錄 方 式 ：  對 打 中 ， 施 測 者 根 據 3 S 和 3 C 原 則 ， 給 予 選 手  

           適 當 的 分 數 。 N o n e ( 0 分 )： 錯 誤 的 擊 球 姿 勢 以 及  

           無 法 將 球 控 制 在 球 桌 上 。 P o o r ( 1 分 )： 差 勁 的 擊  

           球 方 式 以 及 /或 無 法 有 效 地 將 球 控 制 在 球 桌 上 。  

           R e a s o n a b l e ( 2 分 )： 可 以 完 成 擊 球 以 及 /或 適 當 的  

           將 球 控 制 在 球 桌 上 。 G o o d ( 3 分 )： 好 的 擊 球 質 量  

           以 及 完 全 將 球 控 制 在 球 桌 上 。  

 

基 本 技 術 與 控 制 測 驗 項 目 七  

測 驗 項 目：  正 手 連 續 拉 側 旋 球  ( F o r e h a n d  S i d e  S p i n  &  R a l l y )   

測 試 目 的 ：  評 估 選 手 正 手 連 續 拉 側 旋 球 的 能 力 。  

工 具 設 置 ：  在 安 靜 的 環 境 放 置 桌 球 檯 。  

測 試 流 程：  施 測 者 要 求 選 手 做 出 正 確 且 一 致 性 的 擊 球 動 作， 

           並 與 施 測 者 對 打 數 回 合。施 測 者 必 須 明 確 的 解 釋  

           所 要 測 驗 的 技 術 ， 必 要 時 教 練 可 以 示 範 。  

紀 錄 方 式 ：  對 打 中 ， 施 測 者 根 據 3 S 和 3 C 原 則 ， 給 予 選 手  

           適 當 的 分 數 。 N o n e ( 0 分 )： 錯 誤 的 擊 球 姿 勢 以 及  

           無 法 將 球 控 制 在 球 桌 上 。 P o o r ( 1 分 )： 差 勁 的 擊  

           球 方 式 以 及 /或 無 法 有 效 地 將 球 控 制 在 球 桌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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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e a s o n a b l e ( 2 分 )： 可 以 完 成 擊 球 以 及 /或 適 當 的  

           將 球 控 制 在 球 桌 上 。 G o o d ( 3 分 )： 好 的 擊 球 質 量  

           以 及 完 全 將 球 控 制 在 球 桌 上 。  

 

基 本 技 術 與 控 制 測 驗 項 目 八  

測 驗 項 目 ：  正 、 反 手 一 邊 一 下 連 續 擊 球  ( F o r e h a n d  a n d   

           B a c k h a n d  S t r o k e  &  R a l l y )  

測 試 目 的 ：  評 估 選 手 正 、 反 手 一 邊 一 下 連 續 擊 球 的 能 力 。  

工 具 設 置 ：  在 安 靜 的 環 境 放 置 桌 球 檯 。  

測 試 流 程：  施 測 者 要 求 選 手 做 出 正 確 且 一 致 性 的 擊 球 動 作， 

           並 與 施 測 者 對 打 數 回 合。施 測 者 必 須 明 確 的 解 釋  

           所 要 測 驗 的 技 術 ， 必 要 時 教 練 可 以 示 範 。  

紀 錄 方 式 ：  對 打 中 ， 施 測 者 根 據 3 S 和 3 C 原 則 ， 給 予 選 手  

           適 當 的 分 數 。 N o n e ( 0 分 )： 錯 誤 的 擊 球 姿 勢 以 及  

           無 法 將 球 控 制 在 球 桌 上 。 P o o r ( 1 分 )： 差 勁 的 擊  

           球 方 式 以 及 /或 無 法 有 效 地 將 球 控 制 在 球 桌 上 。  

           R e a s o n a b l e ( 2 分 )： 可 以 完 成 擊 球 以 及 /或 適 當 的  

           將 球 控 制 在 球 桌 上 。 G o o d ( 3 分 )： 好 的 擊 球 質 量  

           以 及 完 全 將 球 控 制 在 球 桌 上 。  

 

基 本 技 術 與 控 制 測 驗 項 目 九  

測 驗 項 目 ：  正 、 反 手 一 邊 一 下 連 續 切 球  ( F o r e h a n d  a n d   

           B a c k h a n d  B a c k  S p i n  &  R a l l y )  

測 試 目 的 ：  評 估 選 手 正 、 反 手 一 邊 一 下 連 續 切 球 的 能 力 。  

工 具 設 置 ：  在 安 靜 的 環 境 放 置 桌 球 檯 。  

測 試 流 程：  施 測 者 要 求 選 手 做 出 正 確 且 一 致 性 的 擊 球 動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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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 與 施 測 者 對 打 數 回 合。施 測 者 必 須 明 確 的 解 釋  

           所 要 測 驗 的 技 術 ， 必 要 時 教 練 可 以 示 範 。  

紀 錄 方 式 ：  對 打 中 ， 施 測 者 根 據 3 S 和 3 C 原 則 ， 給 予 選 手  

           適 當 的 分 數 。 N o n e ( 0 分 )： 錯 誤 的 擊 球 姿 勢 以 及  

           無 法 將 球 控 制 在 球 桌 上 。 P o o r ( 1 分 )： 差 勁 的 擊  

           球 方 式 以 及 /或 無 法 有 效 地 將 球 控 制 在 球 桌 上 。  

           R e a s o n a b l e ( 2 分 )： 可 以 完 成 擊 球 以 及 /或 適 當 的  

           將 球 控 制 在 球 桌 上 。 G o o d ( 3 分 )： 好 的 擊 球 質 量  

           以 及 完 全 將 球 控 制 在 球 桌 上 。  

 

基 本 技 術 與 控 制 測 驗 項 目 十  

測 驗 項 目：  三 分 之 二 檯 不 定 點 連 續 正 手 上 旋 拉 球  ( F o r e h a n d   

           To p  S p i n  a r o u n d  2 / 3  Ta b l e  &  R a l l y )  

測 試 目 的 ：  評 估 選 手 三 分 之 二 檯 不 定 點 連 續 正 手 上 旋 拉 球  

           的 能 力 。  

工 具 設 置 ：  在 安 靜 的 環 境 放 置 桌 球 檯 。  

測 試 流 程：  施 測 者 要 求 選 手 做 出 正 確 且 一 致 性 的 擊 球 動 作， 

           並 與 施 測 者 對 打 數 回 合。施 測 者 必 須 明 確 的 解 釋  

           所 要 測 驗 的 技 術 ， 必 要 時 教 練 可 以 示 範 。  

紀 錄 方 式 ：  對 打 中 ， 施 測 者 根 據 3 S 和 3 C 原 則 ， 給 予 選 手  

           適 當 的 分 數 。 N o n e ( 0 分 )： 錯 誤 的 擊 球 姿 勢 以 及  

           無 法 將 球 控 制 在 球 桌 上 。 P o o r ( 1 分 )： 差 勁 的 擊  

           球 方 式 以 及 /或 無 法 有 效 地 將 球 控 制 在 球 桌 上 。  

           R e a s o n a b l e ( 2 分 )： 可 以 完 成 擊 球 以 及 /或 適 當 的  

           將 球 控 制 在 球 桌 上 ； G o o d ( 4 分 )： 好 的 擊 球 質 量  

           以 及 完 全 將 球 控 制 在 球 桌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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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本 技 術 與 控 制 測 驗 項 目 十 一  

測 驗 項 目：  發 球 銜 接 攻 擊 與 步 伐 移 動  ( S e r v i c e  a n d  A t t a c k  &   

           L e g  M o v e m e n t s )  

測 試 目 的 ：  評 估 選 手 發 球 銜 接 攻 擊 與 步 伐 移 動 的 能 力 。  

工 具 設 置 ：  在 安 靜 的 環 境 放 置 桌 球 檯 。  

測 試 流 程：  施 測 者 要 求 選 手 做 出 正 確 且 一 致 性 的 擊 球 動 作， 

           並 與 施 測 者 對 打 數 回 合。施 測 者 必 須 明 確 的 解 釋  

           所 要 測 驗 的 技 術 ， 必 要 時 教 練 可 以 示 範 。  

紀 錄 方 式 ：  對 打 中 ， 施 測 者 根 據 3 S 和 3 C 原 則 ， 給 予 選 手  

           適 當 的 分 數 。 N o n e ( 0 分 )： 錯 誤 的 擊 球 姿 勢 以 及  

           無 法 將 球 控 制 在 球 桌 上 。 P o o r ( 1 分 )： 差 勁 的 擊  

           球 方 式 以 及 /或 無 法 有 效 地 將 球 控 制 在 球 桌 上 。   

           R e a s o n a b l e ( 2 分 )： 可 以 完 成 擊 球 以 及 /或 適 當 的  

           將 球 控 制 在 球 桌 上 。 G o o d ( 3 分 )： 好 的 擊 球 質 量  

           以 及 完 全 將 球 控 制 在 球 桌 上 。  

 

基 本 技 術 與 控 制 測 驗 項 目 十 二  

測 驗 項 目 ：  扣 殺 高 球 與 步 伐 移 動  ( H i g h  B a l l  A t t a c k  &  L e g   

           M o v e m e n t s )  

測 試 目 的 ：  評 估 選 手 扣 殺 高 球 與 步 伐 移 動 的 能 力 。  

工 具 設 置 ：  在 安 靜 的 環 境 放 置 桌 球 檯 。  

測 試 流 程：  施 測 者 要 求 選 手 做 出 正 確 且 一 致 性 的 擊 球 動 作， 

           並 與 施 測 者 對 打 數 回 合。施 測 者 必 須 明 確 的 解 釋  

           所 要 測 驗 的 技 術 ， 必 要 時 教 練 可 以 示 範 。  

紀 錄 方 式 ：  對 打 中 ， 施 測 者 根 據 3 S 和 3 C 原 則 ， 給 予 選 手  

           適 當 的 分 數 。 N o n e ( 0 分 )： 錯 誤 的 擊 球 姿 勢 以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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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法 將 球 控 制 在 球 桌 上 。 P o o r ( 1 分 )： 差 勁 的 擊  

           球 方 式 以 及 /或 無 法 有 效 地 將 球 控 制 在 球 桌 上 。  

           R e a s o n a b l e ( 2 分 )： 可 以 完 成 擊 球 以 及 /或 適 當 的  

           將 球 控 制 在 球 桌 上 。 G o o d ( 3 分 )： 好 的 擊 球 質 量  

           以 及 完 全 將 球 控 制 在 球 桌 上 。  

 

第 六 節     資 料 處 理 與分 析  

    本 研 究 所 收 集 的 資 料 分 為 二 類：第 一 類 為 G C T B 與 WA S I

測 驗 結 果 及 基 本 資 料 ； 第 二 類 為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結 果 。 所 有 研

究 資 料 經 由 編 碼 後 建 檔 ， 並 採 用 S P S S  1 2 . 0  f o r  Wi n d o w s  X P  

版 電 腦 套 裝 軟 體 進 行 資 料 分 析 。 本 研 究 將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訂 為 α ＝  0 . 0 5。  

 

一 、 描 述 性 統 計 ( D e s c r i p t i v e  s t a t i s t i c s）  

    利 用 描 述 性 統 計 敘 述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組 、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組 及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組 的 基 本 資 料 以 及 G C T B

測 驗 、 WA S I 測 驗 及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測 試 結 果 。  

 

二 、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A N O VA )  

    利 用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探 討 不 同 組 別 在 認 知 能 力 以 及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上 的 表 現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 若 有 顯 著 差 異 將 採 用

雪 費 法 ( S c h e f f e )法 進 行 事 後 考 驗 。  

 

三 、 皮 爾 森 積 差 相 關 ( P e a r s o n  c o r r e l a t i o n )   

    利 用 皮 爾 森 積 差 相 關 探 討 各 項 認 知 功 能 與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結 果 之 間 是 否 有 顯 著 相 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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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研究結果  

本 研 究 主 要 目 的 為 比 較 經 過 專 業 桌 球 訓 練 後 的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其 認 知 能 力 及 專 項 桌 球 技 術 與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及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之 差 異 ； 以 及 各 項 認 知 能 力 與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結 果 之 間 是 否 有 相 關。因 此，採 方 便 取 樣 選 取 來 自 中、

南 部 三 所 高 中 和 大 學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23 位，以 及 中 興 大 學

桌 球 校 隊 22 位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 另 外 也 選 取 29 位 由 國 際

資 深 分 級 師 於 國 際 賽 上 確 認 無 誤 之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

所 有 受 試 者 皆 進 行 GCT B 與 WA S I 認 知 測 驗 以 及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 並 將 三 組 受 試 者 的 研 究 資 料 進 行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比

較 其 認 知 能 力 和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結 果 ； 最 後 再 以 Pe ar s o n 積 差

相 關 探 討 各 項 認 知 能 力 與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結 果 之 間 的 關 係 。  

本 章 共 分 為 四 節。第 一 節 為 基 本 資 料 比 較，第 二 節 為 認 知

能 力 比 較 ， 第 三 節 為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比 較 ， 最 後 ， 第 四 節 為 認

知 能 力 與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之 相 關 性 。 以 下 依 序 闡 述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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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節   基 本運 動 訓 練資 料比 較  

 

本 研 究 針 對 三 組 不 同 的 選 手 進 行 基 本 資 料 比 較，如 表 4- 1

所 示 ， 在 每 週 練 習 時 間 達 顯 著 差 異 (p < . 0 0 1 )，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明 顯 多 於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及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

球 齡 方 面 ，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明 顯 長 於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p < . 0 5 )。  

 

表  4 - 1、 三 組 選 手 之 基 本 運 動 訓 練 資 料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N =2 3 )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N =2 2 )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N =2 9 )  

雪 費 法

事 後 考

驗  

每 週 練 習

時 間 (小

時 ) ‡  

2 2 . 1 5 ±

1 2 . 5 6  

7 . 3 7 ± 4 . 5 4  1 2 . 7 9 ± 7 . 8 0  1  >  2 , 3  

球 齡 (年 )*  1 1 . 3 0 ±

1 . 7 2  

9 . 0 5 ± 5 . 3 2  1 2 . 5 9 ± 5 . 1 4  3  >  2  

* p < . 0 5  ‡ p < . 0 0 1  

1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2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3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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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認 知能 力 比 較  

 

    在 GC T B 和 WAS I 測 驗 各 分 項 中（ 表 4-2），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和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的 表 現 皆 明 顯 優 於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達 顯 著 差 異 (p< . 0 1 )；唯 獨 在 積 木 設 計 此 項 目 中，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明 顯 優 於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 而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又 明 顯 優 於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 且 達 顯 著 差 異 。  

    另 外 我 們 也 發 現 比 起 優 秀 及 業 餘 健 全 組 ，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在 簡 單 反 應 時 間 、 複 雜 反 應 時 間 、 簡 單 視 覺 搜 尋 、

複 雜 視 覺 搜 尋 、 積 木 設 計 以 及 邏 輯 推 理 任 務 中 表 現 出 很 大 的

標 準 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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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2、 三 組 選 手 之 認 知 能 力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N =2 3 )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N =2 2 )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N =2 9 )  

雪 費 法

事 後 考

驗  

簡 單 反 應 時

間 SRT（ 毫 秒 ) 

‡  

4 1 6 . 9 7 ±

3 8 . 8 3  

4 2 0 . 9 5 ±

5 5 . 4 9  

7 3 5 . 4 8 ±

4 4 2 . 0 9  

1 ,  2  <  3  

複 雜 反 應 時

間 CRT (毫 秒 ) 

‡  

5 4 7 . 7 2 ±

4 7 . 1 8  

5 5 0 . 4 8 ±

7 9 . 5 8  

1 0 0 0 . 0 3 ±

5 3 4 . 0 8  

1 ,  2  <  3  

簡 單 視 覺 搜

尋 SVS (毫 秒 ) 

†  

6 5 9 . 5 4 ±

6 9 . 3 1  

6 6 3 . 6 6 ±

9 5 . 9 6  

1 1 1 1 . 2 3 ±

7 4 5 . 2 2  

1 ,  2  <  3  

複 雜 視 覺 搜

尋 CVS (毫 秒 ) 

†  

7 8 1 3 . 5 6 ±

1 0 3 8 . 1 2  

7 6 2 0 . 2 2 ±

8 2 4 . 1 4  

9 0 1 2 . 8 8 ±

2 0 7 3 . 6 8  

1 ,  2  <  3  

C o r s i 記 憶 測

驗 (個 ) ‡  

6 . 9 5 ±

0 . 9 7  

7 . 5 3 ±

1 . 4 1  

5 . 0 6 ±  

1 . 7 5  

1 ,  2  >  3  

倫 敦 塔

TO L (次 )  ‡  

1 1 . 1 3 ±

2 . 7 4  

1 2 . 4 5 ±

2 . 7 2  

8 . 2 8 ±  

2 . 3 4  

1 ,  2  >  3  

積 木 設 計

BD (分 ) ‡  

5 0 . 1 3 ±

1 1 . 6 5  

6 2 . 3 0 ±

6 . 3 6  

2 3 . 7 2 ±

1 9 . 8 6  

2  >  1  >  3  

邏 輯 推 理

MR (分 ) ‡  

2 8 . 3 9 ±

4 . 7 8  

3 0 . 0 0 ±

2 . 7 3  

1 1 . 1 0 ±  

6 . 7 7  

1 ,  2  >  3  

* p < . 0 5  † p < . 0 1  ‡ p < . 0 0 1  

1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2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3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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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專 項桌 球 測 驗比 較  

     

    在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方 面（ 表 4- 3 - 1），發 球 測 驗 和 基 本 技 巧

和 控 制 測 驗 面 向 以 及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總 分 中 ，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皆 明 顯 優 於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和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

不 同 的 是 在 接 發 球 測 驗 面 向 ， 則 是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和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明 顯 優 於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  

 

表  4 - 3 - 1  三 組 選 手 之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N =2 3 )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N =2 2 )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N =2 9 )  

雪 費 法

事 後 考

驗  

發 球 測

驗 † 

29 . 0 4 ± 4 . 5 9  2 4 . 5 0 ± 3 . 8 0  2 3 . 5 9 ± 5 . 8 9  1  >  2 ,  3  

接 發 球

測 驗 ‡ 

27 . 1 7 ± 3 . 3 3  2 0 . 1 5 ± 4 . 3 7  2 5 . 1 4 ± 4 . 9 6  1 ,  3  >  2  

基 本 技

巧 和 控

制 測 驗 ‡ 

35 . 8 5 ± 0 . 2 8  2 9 . 7 8 ± 4 . 1 3  2 8 . 5 2 ± 6 . 2 2  1  >  2 ,  3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總 分 ‡ 

92 . 5 9 ± 7 . 0 5  7 4 . 3 8 ± 8 . 8 8  7 7 . 2 4 ± 1 5 . 9 0  1  >  2 ,  3  

* p < . 0 5  † p < . 0 1  ‡ p < . 0 0 1  

1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2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3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64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之 發 球 細 項 來 看（ 表 4-3 - 2），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在 正 手 下 旋 長 球 明 顯 比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和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表 現 好 ； 而 反 手 下 旋 短 球 、 中 間 不 旋 長 球 及 反

手 側 旋 長 球 則 是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明 顯 比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表 現 好 。 另 外 ， 反 手 下 旋 長 球 、 正 手 位 快 速 球 在 三 組 選

手 當 中 是 無 顯 著 差 異 的 。  

 

表  4 - 3 - 2  三 組 選 手 之 發 球 細 項 比 較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N =2 3 )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N =2 2 )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N =2 9 )  

雪 費 法

事 後 考

驗  

反 手 下

旋 長 球  

4. 9 6 ± 1 . 2 2  3 . 9 5 ± 1 . 3 2  4 . 1 4 ± 1 . 6 6    N S  

正 手 下 †

旋 長 球  

5. 3 9 ± 0 . 8 9  4 . 2 ± 1 . 1 1  4 . 1 4 ± 1 . 8 5  1  >  2 ,  3  

反 手 下 †

旋 短 球  

5. 2 6 ± 1 . 0 5  4 . 2 5 ± 1 . 1 6  4 . 1 ± 1 . 5 9  1  >  3  

中 間 不 *

旋 長 球  

4. 9 1 ± 1 . 1 6  4 . 8 5 ± 1 . 0 4  3 . 9 3 ± 1 . 6 9  1  >  3  

正 手 位

快 速 球  

3. 6 1 ± 1 . 5 9  3 . 4 5 ± 1 . 4 7  3 . 5 9 ± 1 . 9 6    N S  

反 手 側 *

旋 長 球  

4. 8 3 ± 1 . 2 7  3 . 8 0 ± 1 . 4 0  3 . 6 9 ± 1 . 8 5  1  >  3  

* p < . 0 5 ,  † p < . 0 1 ,  ‡ p < . 0 0 1 ;  N S :無 顯 著 差 異  

1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2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3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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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之 接 發 球 細 項 方 面（ 表 4-3 - 3），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在 反 手 下 旋 長 球 明 顯 比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表

現 好 ； 正 手 下 旋 長 球 和 正 手 不 旋 短 球 則 是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明 顯 優 於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 另 外 正 手 上 旋 球 部 分 ，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和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顯 著 優 於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 反 手 位 快 速 球 和 反 手 側 旋 長 球 ， 雖 然 都 是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表 現 比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佳 ， 而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又 表 現 得 比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好 ， 但 均 未 達 統 計 上 的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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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 3  三 組 選 手 之 接 發 球 細 項 比 較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N =2 3 )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N =2 2 )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N =2 9 )  

雪 費 法

事 後 考

驗  

反 手 下 *

旋 長 球  

3. 9 6 ± 1 . 4 6  3 . 1 0 ± 1 . 4 8  4 . 3 8 ± 1 . 4 5  3  >  2  

正 手 下 †

旋 長 球  

4. 6 5 ± 1 . 2 7  2 . 9 0 ± 1 . 4 8  3 . 9 7 ± 1 . 8 2  1  >  2  

正 手 不 *

旋 短 球  

4. 7 4 ± 1 . 3 9  3 . 5 5 ± 1 . 4 3  3 . 9 7 ± 1 . 4 8  1  >  2  

正 手 上 †

旋 長 球  

5. 0 4 ± 1 . 0 2  3 . 2 5 ± 1 . 6 5  4 . 5 2 ± 1 . 6 4  1 ,  3  >  2  

反 手 位

快 速 球  

4. 6 5 ± 1 . 6 4  4 . 1 5 ± 1 . 3 5  4 . 6 2 ± 1 . 5 0    N S  

反 手 側

旋 長 球  

4. 1 3 ± 1 . 6 3  3 . 3 0 ± 1 . 4 9  3 . 6 9 ± 1 . 5 1    N S  

* p < . 0 5 ,  † p < . 0 1 ,  ‡ p < . 0 0 1 ;  N S :無 顯 著 差 異  

1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2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3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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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之 基 本 桌 球 技 術 和 控 制 細 項 來 看 （ 表

4- 3 - 4），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在 正 手 連 續 擊 球 和 反 手 連 續 擊

球，明 顯 表 現 得 比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佳；值 得 注 意 的 是，

凡 是 與 切 球 技 術 有 關 ， 例 如 ： 正 手 連 續 切 球 、 反 手 連 續 切 球

以 及 正 、 反 手 一 邊 一 下 連 續 切 球 ， 皆 是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和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比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表 現 的 好 ， 且 達

統 計 上 的 顯 著 差 異 。 而 其 餘 的 項 目 則 都 是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比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以 及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明 顯 表 現

佳 。  

 

表  4 - 3 - 4  三 組 選 手 之 基 本 桌 球 技 術 和 控 制 細 項 比 較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N =2 3 )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N =2 2 )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N =2 9 )  

雪 費 法

事 後 考

驗  

正 手 連 續 *

擊 球  

3. 0 0 ± 0 . 0 0  2 . 9 5 ± 0 . 1 5  2 . 6 9 ± 0 . 5  1  >  3  

反 手 連 續 †

擊 球  

3. 0 0 ± 0 . 0 0  2 . 8 5 ± 0 . 2 9  2 . 6 2 ± 0 . 5 1  1  >  3  

正 手 連 續 †

上 旋 拉 球  

3. 0 0 ± 0 . 0 0  2 . 4 8 ± 0 . 7 7  2 . 4 7 ± 0 . 5 3  1  >  2 ,  3  

反 手 連 續 ‡

上 旋 拉 球  

2. 9 8 ± 0 . 1 0  1 . 5 3 ± 1 . 0 7  2 . 0 2 ± 0 . 8 9  1  >  2 ,  3  

正 手 連 續 ‡

切 球  

3. 0 0 ± 0 . 0 0  2 . 9 3 ± 0 . 1 8  2 . 4 0 ± 0 . 7 1  1 ,  2  >  3  

反 手 連 續 ‡

切 球  

3. 0 0 ± 0 . 0 0  2 . 9 5 ± 0 . 1 5  2 . 4 7 ± 0 . 5 8  1 ,  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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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手 連 續 ‡

拉 側 旋 球  

2. 9 8 ± 0 . 1 0  2 . 0 8 ± 0 . 7 8  1 . 8 3 ± 0 . 9 8  1  >  2 ,  3  

正 、 反 手 一 †

邊 一 下 連 續

擊 球  

3. 0 0 ± 0 . 0 0  2 . 8 0 ± 0 . 3 4  2 . 3 6 ± 0 . 7 0  1  >  2 ,  3  

正 、 反 手 一 ‡

邊 一 下 連 續

切 球  

3. 0 0 ± 0 . 0 0  2 . 8 0 ± 0 . 3 4  2 . 3 6 ± 0 . 7 1  1 ,  2  >  3  

三 分 之 二 檯

不 定 點 連 續

正 手 上 旋 拉

球 ‡ 

2. 9 8 ± 0 . 1 0  2 . 0 8 ± 0 . 7 7  2 . 3 4 ± 0 . 7 1  1  >  2 ,  3  

發 球 銜 接 攻

擊 與 步 伐 移

動 ‡ 

2. 9 1 ± 0 . 1 9  2 . 1 3 ± 0 . 7 2  2 . 2 2 ± 0 . 6 5  1  >  2 ,  3  

扣 殺 高 球 與

步 伐 移 動 † 

3. 0 0 ± 0 . 0 0  2 . 4 8 ± 0 . 6 2  2 . 5 2 ± 0 . 5 9  1  >  2 ,  3  

* p < . 0 5  † p < . 0 1  ‡ p < . 0 0 1  

1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2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3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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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認 知能 力 與 專項 桌球 測 驗 之相 關性  

 

    本 研 究 欲 了 解 各 項 認 知 能 力 與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的 相 關 結 果

呈 現 於 表 4- 4 - 1。 在 發 球 方 面 ， 和 CVS、 TO L 是 沒 有 達 到 顯 著

相 關；基 本 技 巧 和 控 制 則 是 與 SV S、 CV S 無 顯 著 相 關；專 項 桌

球 測 驗 總 分 與 CV S、TO L 沒 有 達 到 顯 著 相 關，其 餘 各 項 認 知 能

力 在 發 球 、 基 本 技 巧 和 控 制 以 及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總 分 中 ， 都 達

到 顯 著 相 關 (如 表 4-4 - 1 )。  

    比 較 不 同 的 是 ， 在 接 發 球 方 面 是 和 所 有 面 向 的 認 知 能 力

皆 沒 有 達 到 顯 著 相 關 ； 而 CV S 也 是 唯 一 一 項 認 知 能 力 與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各 面 向 和 總 分 皆 未 達 到 顯 著 相 關 。  

 

表  4 - 4 - 1  各 項 認 知 能 力 與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之 相 關 性 （ N= 7 4）  

 發 球  接 發 球  基 本 技 巧

和 控 制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總 分  

SR T  - . 3 3 * *  . 0 1  - . 4 9 * *  - . 3 3 * *  

C R T  - . 3 7 * *  . 0 1  - . 4 8 * *  - . 3 3 * *  

S V S  - . 2 8 *  . 0 3  - . 3 6  - . 2 5 *  

C V S  - . 0 9  . 2 0  - . 1 3  - . 2 0  

C o r s i 測 驗   . 4 4 * *  . 0 3   . 4 4 * *   . 3 8 * *  

T O L   . 1 9  - . 1 0   . 2 7 *   . 1 5  

B D   . 3 4 * *  - . 1 3   . 4 6 * *   . 2 8 *  

M R   . 3 6 * *   . 0 1   . 4 3 * *   . 3 4 * *  

* p < . 0 5 ;  * * p <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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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 2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認 知 能 力 與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之 相

關 性 （ N=2 3）  

 發 球  接 發 球  基 本 技 巧

和 控 制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總 分  

SR T  - . 1 1   . 4 6 *   . 3 8   . 0 7  

C R T   . 0 3  - . 1 1  - . 2 1   . 0 7  

S V S  - . 3 0  - . 1 0   . 1 9  - . 3 0  

C V S   . 1 7   . 3 5   . 1 6   . 2 9  

C o r s i 測 驗   . 3 0   . 1 4   . 1 0   . 4 2 *  

T O L   . 3 0   . 1 8   . 2 7   . 2 9  

B D  

M R  

- . 0 9  

 . 2 5  

- . 3 3  

 . 0 9  

- . 0 9  

 . 0 8  

- . 1 4  

 . 2 6  

* p < . 0 5    

表  4 - 4 - 3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認 知 能 力 與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之 相 關 性 （ N= 29）  

 發 球  接 發 球  基 本 技 巧

和 控 制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總 分  

SR T  - . 3 1  - . 0 8  - . 4 9 * *  - . 3 5  

C R T  - . 3 6  - . 0 7  - . 4 6 *  - . 3 5  

S V S  - . 2 3  - . 0 2  - . 3 2  - . 2 3  

C V S  - . 0 5   . 2 3   . 0 1   . 7 8  

C o r s i 測 驗   . 5 8 * *   . 3 8 *   . 5 3 * *   . 5 8 * *  

T O L   . 0 9   . 0 9   . 3 4   . 2 0  

B D  

M R  

 . 4 9 * *  

 . 3 9 *  

 . 2 8  

 . 4 5 *  

 . 5 7 * *  

 . 3 8 *  

 . 5 2 * *  

 . 4 6 *  

* p < . 0 5 ;  * * p <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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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討論  

本 章 分 為 三 節 來 做 探 討，第 一 節 探 討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及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之 認 知 功 能 表

現 ； 第 二 節 則 探 討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及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在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上 的 表 現 ； 最 後 一 節

探 討 認 知 功 能 與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之 間 的 相 關 性 。 以 下 分 別 闡 述

之 。  

 

第 一 節   三 組桌 球 選 手之 認知 功 能 表現  

 

一 、 反 應 時 間  

    本 研 究 所 測 得 的 簡 單 反 應 時 間 與 複 雜 反 應 時 間 均 是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快 於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 但 並 未 達 統 計 上 的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推 測 可 能 原 因 為 此 測 驗 項 目 只 是 簡 單 的 按 鍵 反

應 ， 相 較 於 正 式 比 賽 時 的 多 種 複 雜 情 境 ， 例 如 ： 速 度 、 旋 轉

和 落 點 等 等 ， 受 試 者 在 進 行 測 驗 時 ， 無 須 判 斷 太 多 的 訊 息 ，

優 秀 桌 球 選 手 較 專 業 訓 練 效 果 無 法 藉 由 此 測 驗 方 式 表 現 出

來 ， 故 缺 乏 運 動 特 殊 性 ； 再 者 ，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組 其 球 齡

和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組 並 無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 代 表 著 其 在 桌 球

訓 練 上 也 有 相 當 長 的 一 段 時 間 ， 而 過 去 也 有 文 獻 提 到 桌 球 運

動 員 的 反 應 時 間 快 於 非 運 動 員 （ 洪 聰 敏 、 羅 麗 娟 、 豐 東 洋 、

張 育 愷、高 竟 峰、洪 巧 菱、張 弓 弘、陳 堅 錐、張 鼎 乾， 2 0 0 1），

也 就 是 說 經 過 桌 球 訓 練 後 ， 個 體 的 反 應 時 間 會 加 快 ， 或 許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經 過 長 時 間 的 訓 練 後 ， 其 反 應 時 間 也 有 所 進

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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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本 研 究 的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不 管 在 簡 單 反 應 時 間

或 是 複 雜 反 應 時 間 測 驗 ， 都 明 顯 慢 於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以 及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這 似 乎 與 過 去 的 研 究 有 相 似 之 處 ( J e n s e n  

&  M u n r o ,  1 9 7 9 ;  C a r m e l i ,  B a r - Y o s s e f ,  A r i a v ,  L e v y ,  &  

L i e b e r m a n n ,  2 0 0 8 ;  Va n  B i e s e n ,  e t  a l . ,  2 0 1 0 )， 都 說 明 了 智 力

確 實 會 影 響 到 個 體 的 反 應 速 度 ， 且 在 複 雜 反 應 時 間 下 ， 因 為

需 要 更 多 的 判 斷 來 執 行 正 確 的 動 作 ， 所 以 比 起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 相 對 的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就 需 要 耗 費 更 多 的 時 間 做

反 應。而 Va n  B i e s e n等 人 ( 2 0 1 0 )研 究 也 證 明 經 過 專 業 訓 練 後 的

優 秀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其 反 應 時 間 也 明 顯 比 優 秀 桌 球 選 手

慢 ， 這 樣 的 結 果 也 更 加 驗 證 了 即 便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經 過 專

業 的 桌 球 訓 練 ， 但 由 於 智 力 功 能 影 響 其 動 作 ， 反 應 速 度 還 是

無 法 達 到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的 水 準 。  

 

二 、 視 覺 搜 尋  

    視 覺 系 統 在 人 類 諸 多 活 動 中 ， 扮 演 著 一 個 重 要 的 知 覺 和

動 作 協 調 者 ， 而 本 研 究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與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在 簡 單 與 複 雜 視 覺 搜 尋 測 驗 皆 無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 在 簡 單 視

覺 搜 尋 中 ， 與 黃 瑞 祥 等 人 （ 2 0 1 2） 研 究 6 名 有 桌 球 經 驗 以 及

6 名 無 規 律 運 動 習 慣 大 學 生 進 行 較 簡 單 的 視 覺 迷 宮 A 的 結 果

相 同 ， 似 乎 說 明 因 為 測 驗 項 目 過 於 簡 單 ， 只 須 基 本 的 搜 尋 能

力 ， 導 致 無 法 區 別 出 兩 組 選 手 的 差 異 ； 但 在 複 雜 視 覺 搜 尋 方

面 ， 過 去 研 究 發 現 在 較 困 難 的 視 覺 迷 宮 B， 發 現 有 桌 球 經 驗

者 其 視 覺 搜 尋 能 力 較 好 ， 且 兩 組 完 成 時 間 趨 近 統 計 水 準 （ 黃

瑞 祥 等， 2 0 1 2）。但 本 研 究 卻 發 現 兩 組 選 手 在 複 雜 視 覺 搜 尋 能

力 也 無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 其 可 能 原 因 為 兩 組 選 手 皆 有 接 受 相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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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一 段 時 間 的 桌 球 訓 練 ， 其 視 覺 搜 尋 的 精 熟 程 度 都 有 一 定 的

水 準 ， 所 以 兩 組 選 手 在 測 驗 中 都 已 達 到 天 花 板 效 應 ， 而 無 法

明 顯 區 別 兩 組 選 手 之 間 的 差 異 。 過 去 也 有 學 者 的 研 究 結 果 提

到 視 覺 調 節 適 應 能 力 的 發 展 ， 縮 短 了 視 覺 系 統 接 收 影 像 的 時

間 ， 而 桌 球 選 手 凝 視 的 速 度 隨 著 球 速 和 對 手 的 速 度 改 變 ， 當

球 速 越 快 就 必 須 看 得 更 清 楚 ， 所 以 視 覺 能 力 可 以 跟 上 球 速 的

選 手 ， 相 對 的 未 來 成 就 會 更 高 ， 因 為 優 秀 桌 球 選 手 在 知 覺 系

統 的 使 用 上 似 乎 是 更 有 效 率 的 ( J a f a r z a d e h p u r  a n d  Ya r i g h o l i ,  

2 0 0 4 )。為 了 適 應 來 球 極 快 的 桌 球 運 動，優 秀 的 反 應 時 間 與 視

覺 搜 尋 能 力 是 成 為 優 秀 桌 球 選 手 不 可 或 缺 的 要 素 ， 因 此 過 去

也 有 學 者 推 斷 在 複 雜 空 間 視 覺 搜 尋 中 ， 桌 球 選 手 的 跳 視 能 力

會 優 於 非 運 動 員（ 黃 瑞 祥 等， 2 0 1 2），而 本 研 究 的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 縱 使 其 球 速 沒 有 優 秀 桌 球 選 手 快 ， 但 經 過 多 年 的 訓

練 後 ， 或 許 在 視 覺 搜 尋 能 力 也 有 所 提 升 ， 導 致 本 研 究 工 具 無

法 區 別 兩 組 選 手 的 差 異 。  

另 一 方 面 ， 本 研 究 的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在 簡 單 視 覺

搜 尋 與 複 雜 視 覺 搜 尋 的 反 應 時 間 都 明 顯 慢 於 優 秀 與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過 去 C a r l i n ,  e t  a l . ( 2 0 0 2 )的 研 究 有 提 到，智 能 障 礙

者 可 以 藉 由 引 導 式 搜 尋 的 方 式 ， 有 效 的 將 注 意 力 放 在 目 標 相

關 的 刺 激 上 ， 並 且 經 由 事 先 了 解 搜 尋 目 標 相 關 特 徵 後 ， 可 以

減 少 注 意 力 到 那 些 不 相 關 的 刺 激 ， 藉 以 減 少 視 覺 搜 尋 時 間 。

但 本 研 究 的 視 覺 搜 尋 任 務 ， 並 不 是 使 用 這 樣 的 模 式 ， 導 致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無 法 使 用 這 樣 的 視 覺 搜 尋 策 略 ， 有 效 降 低 視

覺 搜 尋 時 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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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C o r s i 記 憶 測 驗      

    整 體 研 究 顯 示 出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和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在 記 憶 力 測 驗 明 顯 優 於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 並 達 顯 著 差

異 ； 而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和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 過 去 研 究 較 常 使 用 播 放 受 試 者 專 長 項 目 之 真 實 比 賽 結 構

式 與 非 結 構 式 情 境 影 片 的 方 式 ， 探 討 該 項 不 同 層 級 選 手 的 記

憶 力 ( W i l l i a m s ,  e t  a l . ,  1 9 9 3 ) 。 而 本 研 究 所 測 量 的 C o r s i 記 憶

能 力 ， 雖 然 並 非 以 桌 球 影 片 方 式 呈 現 ， 但 目 標 隨 機 出 現 在 螢

幕 上 似 乎 與 非 結 構 式 的 呈 現 方 式 較 為 相 同 。 Wi l l i a m s ,  e t  

a l . ( 1 9 9 3 )提 到 ， 有 經 驗 的 選 手 已 經 發 展 出 與 休 閒 娛 樂 為 主 的

選 手 不 同 的 專 項 運 動 認 知 知 識 ， 在 結 構 式 的 比 賽 情 境 下 ， 能

建 立 起 有 意 義 的 連 結 ， 知 道 選 手 之 間 相 對 的 位 置 ； 但 在 非 結

構 式 的 情 況 下 ， 有 經 驗 的 選 手 並 沒 有 這 項 優 勢 。 換 言 之 ， 即

便 是 優 秀 選 手 ， 若 是 執 行 非 結 構 式 的 記 憶 測 驗 ， 依 然 無 法 從

任 務 中 建 立 有 意 義 的 連 結 並 進 一 步 的 編 碼 與 提 取 ， 因 此 與 業

餘 選 手 相 比 ， 在 此 測 驗 項 目 中 並 不 佔 優 勢 。  

而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明 顯 較 差 的 記 憶 力 ， 也 與 過 去

的 研 究 結 果 相 同 ， 皆 證 明 智 力 功 能 的 缺 損 ， 確 實 會 影 響 到 短

期 和 工 作 記 憶 能 力 ( A l l o w a y,  2 0 1 0；  Va n  d e r  M o l e n ,  Va n  L u i t ,  

J o n g m a n s ,  &  Va n  d e r  M o l e n ,  2 0 0 9 )。 工 作 記 憶 缺 陷 不 只 明 顯

影 響 口 語 記 憶 能 力，同 時 也 會 延 伸 至 視 覺 -空 間 領 域 ( A l l o w a y,  

2 0 1 0 )， 確 實 Va n  d e r  M o l e n 等 人 ( 2 0 0 9） 將 C o r s i 記 憶 測 驗 歸

類 為 視 覺 空 間 短 期 記 憶，所 以 當 進 行 視 覺 -空 間 記 憶 力 相 關 任

務 時 ， 便 可 以 很 明 確 的 區 分 智 力 較 低 者 與 一 般 人 之 差 異

( A l l o w a y,  2 0 1 0 )。 另 外 ， 過 去 研 究 發 現 智 能 障 礙 者 的 執 行 功

能 是 比 較 差 的 ( A l l o w a y,  2 0 1 0 ;  H a r t m a n  e t  a l . ,  2 0 1 0 ) ， 而 本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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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也 同 樣 發 現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其 執 行 功 能 也 較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差 。 H a m b r i c k ,  K a n e  &  E n g l e ( 2 0 0 5 ) 認 為 比 起 口 語 的 短 期

記 憶 ， 空 間 形 式 的 短 期 記 憶 測 驗 更 依 賴 執 行 功 能 ， 因 此 當 進

行 空 間 形 式 的 短 期 記 憶 能 力 測 驗 時 ，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可 能 會 因 為 較 差 的 執 行 功 能 ， 導 致 在 此 測 驗 上 表 現 不 理 想 。  

 

四 、 倫 敦 塔 （ To w e r  O f  L o n d o n ,  T O L）  

    在 需 要 快 速 反 應 與 事 先 預 測 的 桌 球 運 動 中 ， 選 手 只 有 對

來 球 落 點 做 出 正 確 判 斷 的 前 提 下 ， 才 可 以 準 確 的 移 動 到 適 當

的 位 置 上 ， 完 成 擊 球 動 作（ 馬 山 坡 ， 2 0 1 0）。 也 就 是 說 ， 選 手

常 常 在 發 球 前 、 甚 至 是 來 回 球 中 ， 便 開 始 算 計 對 方 的 球 路 ，

預 測 對 方 可 能 的 回 球 落 點 及 質 量 ， 提 前 計 畫 及 思 考 策 略 的 使

用，以 達 到 最 有 效 率 的 擊 球。而 T O L 測 驗 要 求 的 是 個 人 在 開

始 移 動 盤 型 物 前 ， 就 能 先 計 畫 行 動 的 步 驟 ， 並 以 最 少 的 移 動

步 數 完 成 ( R i c c i o  e t  a l . ,  2 0 0 4 )， 測 驗 的 概 念 似 乎 與 桌 球 選 手

在 球 場 上 必 須 預 先 設 想 對 手 的 球 路 有 異 曲 同 工 之 妙 。 而 本 研

究 發 現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與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在 T O L 測 驗

上 是 無 顯 著 差 異 的 ， 似 乎 可 以 說 明 兩 組 選 手 在 此 認 知 能 力 的

發 展 上 是 相 似 的 。  

    本 研 究 的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的 T O L 表 現 明 顯 比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和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差 ， 這 與 過 去 的 研 究 結

果 有 相 似 之 處 ( A l l o w a y,  2 0 1 0 ;  H a r t m a n  e t  a l . ,  2 0 1 0 )， 皆 說 明

了 受 損 的 智 力 功 能 會 影 響 到 執 行 功 能 、 問 題 解 決 等 較 高 階 的

認 知 能 力 。 同 時 過 去 也 有 研 究 提 到 說 智 能 障 礙 者 從 移 動 次 數

兩 次 到 三 次 是 最 容 易 失 敗 的 一 個 環 節 ( M a s s o n ,  e t  a l . ,  

2 0 1 0 )，但 依 照 本 研 究 結 果，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最 少 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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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數 的 平 均 完 成 次 數 有 8 . 2 8 分 (換 算 過 後 大 約 是 移 動 三 步 到

四 步 )，代 表 這 些 選 手 的 能 力 比 一 般 智 能 障 礙 者 要 來 的 好，所

以 我 們 也 推 論 ， 經 過 一 段 時 間 的 桌 球 訓 練 後 ， 或 許 可 以 改 善

智 能 障 礙 者 的 執 行 功 能 ； 另 外 有 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為 較 輕

度 智 能 障 礙 者 ， 因 此 其 執 行 功 能 所 受 到 的 損 傷 程 度 相 對 就 較

小 ， 所 以 本 身 此 認 知 能 力 也 就 未 必 太 差 。 而 過 去 研 究 也 提 到

患 有 智 能 障 礙 的 學 齡 兒 童 表 現 出 較 差 品 質 的 動 作 能 力 和 執 行

功 能 ， 特 別 是 在 物 體 控 制 技 巧 方 面 。 也 就 是 說 ， 動 作 發 展 和

執 行 功 能 似 乎 是 相 關 的 ， 較 差 的 執 行 功 能 表 現 會 導 致 較 差 的

物 體 控 制 技 巧 ， 反 之 亦 然 ( H a r t m a n ,  e t  a l . ,  2 0 1 0 ) ； 或 許 這 樣

的 相 關 性 可 以 解 釋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為 什 麼 在 眾 多 專 項

桌 球 子 測 驗 表 現 中 ， 儘 管 經 過 訓 練 仍 會 明 顯 差 於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  

 

五 、 積 木 設 計 （ B l o c k  D e s i g n ,  B D）  

    過 去 的 研 究 指 出 ， B D 測 驗 強 調 個 體 的 空 間 能 力 ， 對 於

團 體 球 類 項 目 的 運 動 員 來 說 ， 因 為 在 球 場 上 必 須 知 道 對 手 與

隊 友 的 位 置，因 此 發 展 出 較 佳 的 空 間 能 力 ( K a s a h a r a ,  M a s h i k o ,  

&  N i w a ,  2 0 0 8 )； 另 外 L o p e z  &  P o s t i g o  ( 2 0 1 2 ) 對 封 閉 式 運 動 項

目 -體 操 選 手 進 行 空 間 能 力 的 研 究，發 現 優 秀 的 體 操 選 手 因 為

多 年 的 訓 練 經 驗 ， 像 是 在 空 中 進 行 複 雜 的 動 作 ， 在 不 同 的 軸

心 移 動 、 旋 轉 及 協 調 身 體 不 同 部 位 ， 建 立 起 空 間 和 時 間 之 間

的 關 聯 ， 因 此 早 已 學 會 使 用 身 體 的 動 作 適 應 外 在 空 間 及 時 間

環 境 ， 所 以 在 空 間 能 力 測 驗 中 明 顯 表 現 比 一 般 體 操 選 手 好 。

但 是 本 篇 研 究 所 選 取 的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皆 為 一 般 大 學 生 乙

組 校 隊 ， 且 在 B D 測 驗 中 的 表 現 是 明 顯 優 於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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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 這 與 過 去 相 關 研 究 有 相 當 大 的 反 差 ， 可 能 原 因 為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從 國 小 時 就 已 開 始 接 受 專 項 桌 球 訓 練 ， 許 多 選 手

早 已 被 迫 放 棄 學 業 或 是 其 他 認 知 領 域 的 學 習 機 會 ， 所 發 展 出

的 優 越 認 知 能 力 可 能 是 偏 向 桌 球 運 動 較 注 重 的 反 應 時 間 與 視

覺 搜 尋 等 ， 而 過 去 確 實 也 有 文 獻 證 明 桌 球 選 手 的 反 應 時 間 確

實 比 起 非 運 動 選 手 還 要 快 （ 洪 聰 敏 等 ， 2 0 0 1） 且 在 較 複 雜 的

視 覺 搜 尋 任 務 下 ， 空 間 訊 息 的 選 擇 較 為 準 確 ， 利 用 視 覺 空 間

注 意 力 資 源 的 能 力 也 較 佳（ 黃 瑞 祥 等， 2 0 1 2），因 此 反 而 在 此

項 目 可 能 是 較 無 優 勢 的 。  

    過 去 文 獻 指 出 B D 測 驗 反 映 出 了 視 覺 動 作 協 調 與 視 覺 空

間 能 力 ( D i  B l a s i ,  e t  a l . ,  2 0 0 7 ； K a s a h a r a ,  M a s h i k o ,  &  N i w a ,  

2 0 0 8； W e c h s l e r ,  1 9 9 9 )。 H a r t m a n 等 人 ( 2 0 1 0 )發 現 智 能 障 礙 兒

童 其 移 位 能 力 表 現 較 差 ， 而 B o n i f a c c i ( 2 0 0 4 )的 研 究 結 果 也 發

現 移 位 能 力 與 視 覺 動 作 整 合 達 顯 著 相 關 ， 同 時 在 本 篇 研 究 中

也 發 現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在 大 多 數 與 移 位 能 力 有 關 的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分 數 明 顯 低 於 其 他 兩 組 選 手 ， 因 此 根 據 上 述 研 究

的 推 測 ，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較 差 的 移 位 能 力 ， 可 能 會 影

響 其 在 視 覺 動 作 整 合 測 驗 的 表 現 ； 而 C a r m e l i ,  e t  a l . , ( 2 0 0 8 )

研 究 中 發 現 ， 智 能 障 礙 者 在 需 要 手 部 動 作 和 視 覺 輸 入 兩 者 交

互 作 用 的 任 務 中 ， 表 現 會 較 一 般 人 差 ， 且 在 空 間 能 力 上 也 有

缺 陷，同 時 也 會 有 更 多 的 影 響 在 視 知 覺 的 部 分 ( D i  B l a s i ,  e t  a l . ,  

2 0 0 7 )， 而 視 知 覺 能 力 又 與 I Q 分 數 有 一 定 程 度 的 顯 著 相 關

( B o n i f a c c i ,  2 0 0 4 )。根 據 上 述 的 結 果，很 明 顯 的 發 現 智 能 障 礙

者 缺 乏 在 執 行 B D 測 驗 時 所 需 的 重 要 技 能 ， 進 而 導 致 測 驗 結

果 明 顯 比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與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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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邏 輯 推 理 （ M a t r i x  R e a s o n ,  M R）  

    依 據 W e c h s l e r 所 編 製 的 標 準 化 智 力 測 驗 ， M R 所 評 估 的

能 力 為 個 人 的 流 體 智 力 ( W e c h s l e r ,  1 9 9 9 )。本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與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在 此 項 測 驗 上 是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的 ， 謝 國 棟 （ 2 0 0 2） 認 為 優 秀 專 業 運 動 員 接 受 學 術 性

的 教 育 機 會 或 早 期 接 受 教 育 機 會 相 對 較 低 ， 在 知 識 學 習 的 黃

金 時 間 較 無 法 有 系 統 學 習 文 化 知 識 ， 因 此 ， 優 秀 專 業 運 動 員

在 傳 統 智 力 測 驗 中 並 不 佔 優 勢 ； 換 句 話 說 ， 與 一 般 大 學 生 相

比 ， 優 秀 選 手 花 費 較 多 的 時 間 在 專 項 運 動 的 訓 練 上 ， 相 對 的

就 會 忽 略 一 般 課 業 的 學 習 機 會 。 但 是 ， 劉 奕 濤 （ 1 9 9 6） 卻 認

為 乒 乓 球 運 動 要 求 選 手 須 具 備 高 技 巧 性 及 高 對 抗 性 ， 因 此 智

力 在 運 動 中 扮 演 很 重 要 的 角 色 ， 且 體 育 運 動 可 以 促 進 智 力 水

平 的 發 展 （ 張 力 為 、 陶 志 翔 ， 1 9 9 4） ， 同 時 他 們 也 發 現 優 秀

桌 球 選 手 的 智 力 發 展 水 平 是 略 高 於 平 均 數 ， 因 此 我 們 推 論 即

使 優 秀 桌 球 選 手 在 平 時 學 業 學 習 上 是 不 如 一 般 學 生 ， 但 因 長

期 參 與 智 力 需 求 高 的 桌 球 運 動 ， 進 而 在 某 些 程 度 上 改 善 一 般

智 力 ， 造 成 兩 組 受 試 者 在 M R 測 驗 上 是 無 顯 著 差 異 的 。  

    在 過 去 的 文 獻 中 ， 並 沒 有 直 接 與 智 能 障 礙 者 在 M R 測 驗

上 相 關 的 研 究 ， 因 此 我 們 只 能 以 現 有 的 相 關 文 獻 ， 解 釋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在 M R 測 驗 的 結 果 。 Va n  d e r  M o l e n 等 人

( 2 0 0 9 )發 現 智 能 障 礙 者 表 現 出 受 損 的 視 覺 空 間 工 作 記 憶 與 口

語 工 作 記 憶 ， 其 中 與 工 作 記 憶 有 關 的 認 知 能 力 便 是 理 解 能 力

( r e a s o n i n g  a b i l i t y ) ( C o n w a y,  K a n e ,  &  E n g l e ,  2 0 0 3 ) 。 另 一 方

面 ， M a s s o n 等 人 ( 2 0 1 0 )也 發 現 M R 測 驗 顯 著 與 T O L 總 分 相

關，而 本 研 究 之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所 測 得 的 T O L 分 數 確

實 也 是 明 顯 較 低 。 綜 合 上 述 ， 不 難 發 現 理 解 能 力 與 其 他 諸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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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認 知 能 力 是 相 關 聯 的 ， 同 時 上 述 研 究 也 證 明 智 能 障 礙 者 在

這 些 認 知 能 力 上 是 有 缺 陷 的 。 另 外 ， S o d e r q v i s t ,  N u t l e y,  

O t t e r s e n ,  G r i l l ,  &  K l i n g b e r g ( 2 0 1 2 ) 也 發 現 智 能 障 礙 者 即 便 經

過 一 些 認 知 訓 練 ， 要 改 善 理 解 能 力 也 是 很 困 難 的 ， 那 更 不 用

說 第 一 次 接 觸 到 此 項 測 驗 的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 因 此 導

致 在 此 項 測 驗 分 數 中 ， 分 數 明 顯 低 於 其 他 兩 組 受 試 者 。  

 

    最 後 ， 本 篇 研 究 發 現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在 簡 單 反 應

時 間 、 複 雜 反 應 時 間 、 簡 單 視 覺 搜 尋 、 複 雜 視 覺 搜 尋 、 積 木

設 計 以 及 邏 輯 推 理 測 驗 中，表 現 出 較 大 的 標 準 差。換 句 話 說，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在 進 行 需 要 反 應 時 間 、 視 覺 搜 尋 、 空

間 推 理 能 力 及 一 般 智 力 測 驗 時 ， 個 體 間 的 差 異 性 是 很 大 的 ，

但 這 樣 的 現 象 並 沒 有 出 現 在 優 秀 和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組 。 也 就 是

說 ， 在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組 因 包 含 輕 度 、 中 度 和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選 手 ， 甚 至 有 些 是 屬 於 邊 緣 性 等 級（ b o r d e r l i n e）的 選 手 ，

因 此 所 涵 蓋 的 智 力 範 圍 是 非 常 廣 的 ， 而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根

據 個 體 智 力 損 傷 程 度 ， 會 表 現 出 截 然 不 同 的 認 知 能 力 ， 並 影

響 其 在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上 的 表 現 。  

 

總 結  

     

根 據 過 去 與 本 篇 研 究 發 現 可 以 歸 納 出 兩 項 結 果 。 第 一 ：

過 去 研 究 較 常 使 用 專 項 運 動 測 驗 選 手 與 一 般 人 之 認 知 功 能 差

異 ， 例 如 洪 聰 敏 等 人 （ 2 0 0 1） 比 較 桌 球 運 動 員 與 非 運 動 員 之

反 應 時 間 差 異 、 J a f a r z a d e h p u r 及 Ya r i g h o l i ( 2 0 0 4 )探 討 優 秀 桌

球 選 手 和 非 選 手 在 減 少 光 照 的 情 況 下 的 視 覺 敏 銳 以 及 視 覺 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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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適 應 的 能 力 等 ， 而 研 究 結 果 也 大 多 顯 示 出 選 手 在 其 運 動 項

目 上 是 佔 有 優 勢 的 ， 表 現 大 多 都 較 好 ； 反 觀 本 研 究 所 使 用 的

並 非 桌 球 專 項 認 知 測 驗 且 參 與 者 皆 為 桌 球 選 手 ， 因 此 在 大 部

分 的 認 知 測 驗 結 果 ， 除 了 積 木 設 計 之 外 ，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組 和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組 在 非 專 項 運 動 認 知 測 驗 中 表 現 出 相 當 的 認 知

能 力。第 二：過 去 研 究 大 多 探 討 一 般 智 能 障 礙 者 之 認 知 能 力，

較 少 進 行 受 過 專 業 訓 練 後 的 智 能 障 礙 選 手 其 認 知 能 力 表 現 的

研 究 。 根 據 過 去 研 究 發 現 ， 一 般 智 能 障 礙 者 其 認 知 能 力 表 現

皆 是 較 差 的 ； 而 本 篇 研 究 選 取 經 過 專 業 訓 練 後 的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 即 便 如 此 ， 其 在 各 項 的 認 知 測 驗 表 現 還 是 明 顯 較 其

他 兩 組 選 手 差 。 因 此 ， 從 過 去 研 究 一 般 智 能 障 礙 者 之 認 知 研

究 結 果 ， 似 乎 也 可 以 推 論 至 受 過 專 業 訓 練 的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 證 明 即 便 接 受 過 相 當 程 度 的 專 業 訓 練 ， 智 力 損 傷 確 實 會

對 個 體 的 認 知 能 力 產 生 一 定 程 度 的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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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三 組桌 球 選 手之 專項 桌 球 測驗 表現  

 

一 、 發 球  

    發 球 是 桌 球 比 賽 中 的 第 一 次 進 攻 ， 也 是 唯 一 一 項 不 受 對

手 影 響 的 技 術，從 拋 球 到 將 球 發 出 去，都 是 掌 控 在 自 己 手 中，

因 此 ， 對 競 技 選 手 來 說 ， 良 好 的 發 球 能 力 可 以 直 接 得 分 ， 或

是 創 造 出 更 好 的 搶 攻 機 會 ， 所 以 在 健 全 競 技 桌 球 發 球 訓 練

中 ， 必 須 花 費 相 當 長 的 時 間 練 習 各 種 不 同 的 旋 轉 及 落 點 ， 同

時 也 要 求 穩 定 性 和 質 量 ， 而 練 習 的 效 果 ， 確 實 也 反 映 在 測 驗

結 果 上 。 就 發 球 總 分 而 言 ，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明 顯 表 現 得 比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以 及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好 ， 雖 然 並 不

是 在 所 有 發 球 細 項 都 有 顯 著 差 異 ， 但 每 一 項 的 表 現 都 是 最

好 ， 代 表 著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基 本 上 在 每 一 種 發 球 測 驗 項

目 ， 較 有 可 能 表 現 出 較 好 的 發 球 品 質 ， 包 括 了 旋 轉 及 落 點 。    

    在 發 球 細 項 當 中 ， 我 們 發 現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在 發 正 手

位 下 旋 長 球 明 顯 比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以 及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好 。 基 本 上 ， 發 正 手 下 旋 長 球 的 線 路 是 直 線 ， 比 起 反 手

位 是 屬 於 線 路 長 又 是 選 手 比 較 習 慣 的 發 球 位 置 ， 所 以 在 既 陌

生 又 同 時 要 求 發 球 質 量 的 情 況 下 ， 造 成 業 餘 健 全 和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表 現 較 為 不 佳 。 另 外 ， 我 們 也 發 現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在 反 手 下 旋 短 球 、 中 間 不 旋 長 球 及 反 手 側 旋 長 球

明 顯 表 現 得 比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差 。 對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來

說 ， 發 球 大 多 數 都 還 是 以 斜 線 短 球 為 主 ， 製 造 搶 攻 的 機 會 ，

但 以 筆 者 觀 察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的 經 驗 ， 大 部 分 的 選 手

是 以 發 長 球 為 主 ， 換 句 話 說 ， 發 短 球 並 不 是 他 們 較 熟 悉 的 技

術 ， 相 對 來 說 精 熟 程 度 就 不 高 ； 另 一 方 面 ， 下 旋 短 球 顧 名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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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就 是 要 在 對 方 的 球 檯 上 至 少 跳 兩 下 ， 同 時 也 要 求 下 旋 球 的

質 量 ， 因 此 在 控 制 上 又 更 加 的 困 難 ， 或 許 這 也 是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表 現 較 差 的 原 因 ； 而 另 外 兩 項 發 球 表 現 較 差 推 測

可 能 原 因 為 戰 術 的 考 量 ， 而 忽 略 練 習 。 中 間 不 旋 長 球 容 易 造

成 對 手 搶 攻 ， 不 利 於 自 己 的 進 攻 ； 而 反 手 側 旋 長 球 為 了 讓 球

確 實 產 生 側 旋 的 效 果 ， 在 手 腕 的 運 用 上 會 更 加 的 困 難 ， 同 時

對 手 接 回 發 球 時 可 能 會 造 成 反 旋 轉 ， 或 許 考 慮 到 選 手 智 力 的

問 題 ， 太 複 雜 的 情 況 可 能 會 導 致 反 效 果 ， 反 而 影 響 選 手 的 發

揮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三 組 選 手 在 正 手 位 快 速 球 的 平 均 分 數 都

偏 低 ， 且 無 顯 著 差 異 ， 與 過 去 W u ( 2 0 1 1 )的 研 究 有 相 似 之 處 ，

直 線 快 速 球 是 唯 一 一 項 在 高 低 分 組 的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之 間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的 。 可 能 原 因 為 直 線 快 速 球 在 發 球 環 節 當 中 不

是 一 個 主 流 的 技 術 ， 在 線 路 略 短 的 情 況 下 同 時 要 求 速 度 也 較

容 易 產 生 失 誤 。 根 據 本 篇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即 便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也 無 法 表 現 出 好 的 品 質 ， 似 乎 也 說 明 了 此 項 測 驗 的 鑑 別

度 可 能 不 是 那 麼 好 ； 同 時 也 提 供 一 份 參 考 ， 未 來 評 估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發 球 時 ， 是 否 考 慮 刪 除 此 項 測 驗 。  

    總 結 來 說 ，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在 發 球 測 驗 還 是 展 現 出 較

好 的 精 熟 程 度 ， 反 觀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及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表 現 出 較 相 近 的 發 球 技 術 層 級 ， 我 們 可 以 推 測 ， 雖 然 智

力 對 選 手 的 動 作 發 展 是 有 影 響 的 ， 但 經 過 多 年 的 規 律 訓 練

後 ， 還 是 可 以 學 習 一 些 基 本 的 發 球 技 術 ， 但 相 對 的 ，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所 表 現 出 來 的 精 熟 程 度 就 如 同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般，穩 定 性 及 質 量 仍 無 法 達 到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相 當 的 層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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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接 發 球  

    發 球 對 發 球 方 來 說 是 第 一 次 的 攻 擊 ， 相 對 的 ， 接 發 球 則

是 必 須 想 辦 法 控 制 住 對 手 ， 不 讓 對 手 在 發 球 後 輕 易 地 搶 攻 或

是 直 接 得 分 ， 因 此 接 發 球 的 落 點 及 質 量 就 顯 得 相 當 的 重 要 ，

這 個 部 分 也 是 本 研 究 的 重 點 之 一 。 在 接 發 球 測 驗 結 果 發 現 ，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與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表 現 明 顯 優 於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 且 達 顯 著 差 異 ， 與 過 去 Va n  B i e s e n 等 人

( 2 0 1 0 )發 現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在 接 發 球 的 精 熟 程 度 無 法 達 到

優 秀 桌 球 選 手 相 同 層 級 有 所 不 同 ， 以 下 是 筆 者 推 測 的 幾 個 可

能 原 因 。 第 一 ，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有 一 半 以 上 為 大 專 院 校 學

生 ， 一 般 來 說 ， 大 專 院 校 運 動 會 結 束 就 進 入 選 手 的 季 外 調 整

期 ， 筆 者 考 慮 不 影 響 訓 練 的 情 況 下 ， 而 選 擇 在 這 個 時 期 對 大

專 院 校 選 手 進 行 測 驗 ， 或 許 由 於 不 規 律 的 訓 練 ， 導 致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表 現 較 不 理 想 ； 第 二 ， 不 同 於 Va n  B i e s e n 等 人

( 2 0 1 0 )的 測 驗 是 強 調 接 到 某 個 固 定 的 落 點 而 不 重 視 質 量 ， 本

研 究 則 是 要 求 選 手 表 現 出 最 好 的 接 發 球 能 力 ， 評 分 依 據 落 點

及 質 量 ， 也 許 是 因 為 求 好 心 切 的 心 態 ， 筆 者 發 現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表 現 出 較 多 攻 擊 性 的 接 發 球 ， 相 對 就 會 產 生 出 較 多 的

失 誤 ； 相 對 於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的 接 發 球 戰 術 大 多 採 取

較 穩 定 及 保 守 的 手 法 ， 雖 然 質 量 不 如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 但

卻 是 合 理 且 好 的 接 發 球 。 第 三 ， 在 過 去 的 實 驗 中 ， 選 手 一 開

始 並 不 知 道 來 球 的 旋 轉 ， 優 秀 桌 球 選 手 在 適 應 幾 個 回 合 後 ，

便 能 很 快 地 掌 握 並 將 球 接 回 指 定 的 目 標 ； 但 智 力 功 能 限 制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 使 得 他 們 必 須 花 費 更 多 的 注 意 力 在 球 的 旋

轉 ， 而 不 是 回 擊 目 標 的 位 置 ( Va n  B i e s e n ,  e t  a l . ,  2 0 1 0 )。 而 本

研 究 則 是 在 事 先 知 道 來 球 旋 轉 的 情 況 下 ， 有 助 於 減 少 兩 組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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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在 調 整 及 判 斷 旋 轉 上 的 差 異 。  

    另 外，與 發 球 細 項 -正 手 位 快 速 球 類 似 的 情 況 也 出 現 在 接

反 手 位 快 速 球 上 ， 根 據 本 篇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三 組 選 手 在 此 測

驗 的 分 數 上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且 平 均 分 數 非 常 接 近 ， 可 能 原 因

為 測 驗 項 目 過 於 簡 易 ， 達 到 天 花 板 效 應 ， 已 無 法 區 別 各 組 選

手 的 能 力 ， 因 此 建 議 未 來 若 修 改 接 發 球 測 驗 項 目 ， 可 考 慮 省

略 反 手 位 快 速 球 。  

    整 體 來 說 ，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表 現 出 較 差 的 接 發 球 技

術 ， 可 能 與 經 驗 及 訓 練 質 量 有 關 。 每 次 接 發 球 的 判 斷 時 間 只

有 從 對 手 發 球 觸 球 的 那 一 瞬 間 開 始 到 球 落 到 我 方 桌 面 ， 必 須

在 這 極 短 的 時 間 內 先 判 斷 出 球 的 旋 轉 、 落 點 ， 接 著 再 從 眾 多

可 使 用 的 接 發 球 技 術 當 中 ， 根 據 個 體 想 達 到 的 接 發 球 目 的 ，

選 擇 最 適 當 的 技 術 回 擊 ； 也 就 是 說 ， 在 接 發 球 的 過 程 中 ， 選

手 除 了 平 時 要 有 足 夠 的 練 習 ， 更 重 要 的 是 臨 場 反 應 ， 而 這 樣

的 能 力 則 是 建 立 在 一 次 次 接 發 球 經 驗 上 的 累 積 。 就 本 研 究 發

現 ，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在 球 齡 方 面 ， 確 實 是 顯 著 低 於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 或 許 在 某 些 程 度 上 可 以 說 明 其 在 接 發 球 經

驗 是 較 少 的 。 而 本 研 究 的 接 發 球 測 驗 即 便 是 每 一 種 規 定 的 發

球 旋 轉 及 線 路 分 別 測 驗 三 次 ， 並 在 每 一 次 的 接 發 球 過 程 中 展

現 最 好 的 接 發 球 能 力 ， 但 每 顆 球 的 旋 轉 及 質 量 還 是 會 有 微 妙

的 變 化 ， 因 此 建 立 越 多 的 接 發 球 經 驗 ， 越 能 讓 選 手 在 場 上 快

速 地 做 出 正 確 的 接 發 球 判 斷 。 另 一 項 可 能 的 原 因 為 接 發 球 訓

練 質 量 上 的 不 足 ， 一 般 乙 組 學 校 代 表 隊 一 週 僅 訓 練 二 至 三 個

晚 上 ， 在 有 限 的 訓 練 時 間 下 ， 學 校 教 練 可 能 會 選 擇 加 強 其 他

技 術 的 發 展 ， 所 以 無 法 安 排 足 夠 的 接 發 球 訓 練 。 較 令 人 匪 夷

所 思 的 是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在 接 發 球 技 術 達 到 與 優 秀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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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桌 球 選 手 相 似 的 層 級 ， 或 許 因 為 本 研 究 所 選 取 的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皆 為 國 家 代 表 隊 選 手 ， 接 受 桌 球 訓 練 的 質 與 量

皆 有 一 定 的 水 準 。 另 外 ， 每 項 子 測 驗 只 測 試 三 次 或 許 易 造 成

很 大 的 變 異，但 自 從 桌 球 比 賽 改 為 1 1 分 制 後，便 產 生 快 速 的

發 球、接 發 球 輪 轉，而 本 研 究 希 望 更 貼 近 比 賽 時 的 真 實 處 境，

能 更 準 確 地 測 量 選 手 真 正 的 能 力 。  

 

三 、 基 本 技 巧 和 控 制 測 驗  

    自 從 桌 球 改 為 大 球 ( 4 0 m m )以 及 不 能 塗 抹 快 速 膠 後，在 前

三 版 的 旋 轉 及 控 制 便 不 如 以 往 ， 於 是 現 今 的 打 法 相 當 重 視 相

持 球，而 相 持 球 便 是 由 許 多 的 基 本 技 術 結 合 而 成，換 句 話 說，

好 的 相 持 球 來 自 於 扎 實 的 基 本 功 。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在 基 本 技 巧 和 控 制 中 ， 明 顯 優 於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及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 p < . 0 0 1 )， 且 在 每 一 項 子 測 驗 皆 達

顯 著 差 異 ， 顯 示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確 實 表 現 出 較 精 熟 、 質 量

較 好 的 基 本 技 術 ， 與 過 去 Va n  B i e s e n 等 人 ( 2 0 1 2 )研 究 發 現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在 基 本 技 術 (正 反 手 擊 球、正 手 挑 球 及 正 反 手 防 守 )

與 進 階 技 術 (正 反 手 拉 球 、 正 反 手 切 球 及 正 手 殺 球 )皆 明 顯 表

現 得 比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好 有 相 似 的 結 果 ， 即 便 是 經 過 適 當

的 訓 練 ， 該 研 究 測 驗 分 數 排 名 在 前 八 位 的 選 手 ， 依 然 受 到 智

力 損 傷 的 影 響 ， 技 術 還 是 有 不 夠 精 熟 的 問 題 。  

    根 據 本 篇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及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在 有 關 拉 球 的 子 測 驗 方 面 都 表 現 不 盡 理 想 。 拉

球 屬 於 較 困 難 的 技 術 ， 必 須 賦 予 球 強 烈 的 摩 擦 使 其 產 生 上

旋 ， 並 同 時 控 制 力 量 ； 拉 側 旋 球 則 必 須 調 節 手 腕 及 球 的 摩 擦

位 置 ， 屬 於 更 進 階 的 拉 球 方 式 ； 而 三 分 之 二 檯 不 定 點 拉 球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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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也 須 預 測 球 的 落 點 ， 對 於 智 能 損 傷 的 桌 球 選 手 來 說 ， 較 慢

的 反 應 時 間 與 視 覺 搜 尋 或 許 會 導 致 對 來 球 的 判 斷 及 執 行 正 確

的 拉 球 動 作 更 加 的 困 難 。 另 外 ， 我 們 也 發 現 兩 組 選 手 在 與 移

動 有 關 的 測 驗 中 ， 除 了 正 反 手 一 邊 一 下 連 續 切 球 外 ， 其 他 項

目 也 表 現 出 相 似 的 結 果 。 過 去 H a r t m a n 等 人 ( 2 0 1 0 )的 研 究 也

發 現 智 能 障 礙 兒 童 在 T G M D - 2 的 移 動 技 巧 是 比 一 般 兒 童 明 顯

來 的 差。在 桌 球 運 動 中，雖 然 看 起 來 移 動 的 範 圍 並 不 是 很 大，

但 實 際 上 卻 包 括 許 多 不 同 的 步 伐 訓 練 ， 例 如 交 叉 步 、 側 併 步

及 小 碎 步 等 等 。 為 了 有 效 且 正 確 的 展 現 擊 球 質 量 ， 在 不 同 的

情 況 下 就 必 須 選 擇 正 確 的 步 伐 移 動 方 式 ， 調 節 自 身 與 來 球 的

相 對 位 置 以 達 到 合 理 的 出 手 。 因 此 我 們 推 測 ， 即 便 經 過 專 業

的 桌 球 腳 步 訓 練 ， 步 伐 的 使 用 仍 舊 會 受 到 智 力 損 傷 的 影 響 ，

某 些 程 度 上 可 能 阻 礙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移 位 能 力 的 發 展 。  

    儘 管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在 大 部 分 的 基 本 技 巧 和 控 制 測 驗

中 都 與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表 現 出 相 似 的 水 準 ， 但 是 在 所

有 的 切 球 技 術 ， 與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都 是 無 顯 著 差 異 的 ， 推

測 是 打 球 模 式 所 造 成 的 結 果 。 本 研 究 所 選 取 的 業 餘 健 全 組 為

乙 組 之 大 學 校 隊 ， 依 筆 者 長 期 觀 察 ， 乙 組 選 手 在 練 習 時 間 與

質 量 皆 沒 有 甲 組 選 手 高 ， 因 此 並 不 會 過 度 強 調 積 極 進 攻 的 重

要 性 ， 因 為 在 技 術 不 夠 熟 練 的 情 況 下 ， 過 多 的 進 攻 反 而 會 導

致 失 誤 增 加 ， 所 以 切 球 就 成 為 乙 組 選 手 慣 用 的 保 守 打 法 ， 相

對 的 也 是 最 穩 定 的 技 術 。  

    總 結 在 桌 球 基 本 技 巧 和 控 制 測 驗 上 ，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明 顯 表 現 比 另 外 兩 組 優 異 ， 雖 然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經 過

適 當 的 訓 練 ， 其 認 知 功 能 的 損 傷 可 能 直 接 影 響 到 桌 球 技 術 的

精 熟 程 度 ( Va n  B i e s e n  e t  a l . ,  2 0 1 2 )，根 據 本 篇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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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 實 表 現 出 與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較 相 近 的 程 度 。  

 

四 、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總 分  

    綜 合 上 述 三 大 面 向 測 驗 分 數 ， 我 們 發 現 在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總 分 上 ，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是 明 顯 優 於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以

及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 也 就 是 說 ， 整 體 來 講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組 是 表 現 出 較 相 近 於 業 餘 健 全 組 的 打 球 模 式 ， 但 是 其 認 知

能 力 卻 是 明 顯 有 缺 陷 的 ， 這 樣 的 結 果 不 禁 讓 人 對 智 力 與 動 作

學 習 之 間 的 相 互 關 係 產 生 了 好 奇 ， 而 過 去 的 學 者 也 發 現 正 常

發 展 兒 童 其 動 作 能 力 與 智 力 之 間 的 相 關 性 普 遍 來 說 是 弱 的 ，

兩 個 領 域 間 是 各 自 獨 立 且 應 該 是 要 被 分 開 考 慮 。 根 據 Je nn i

等 人 觀 察 也 發 現 某 些 擁 有 運 動 天 分 的 孩 童 ， 其 在 讀 寫 能 力 會

有 困 難 ； 而 一 些 智 力 較 高 的 兒 童 其 動 作 和 處 理 事 情 卻 是 笨 拙

的 (J e n n i ,  C h a o u c h ,  C a f l i s c h ,  &  R o u s s o n ,  2 0 1 3 )。 依 筆 者

測 驗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確 實 也 發 現 某 些 選 手 在 部 分 認 知 功 能

表 現 出 不 理 想 的 結 果 ， 或 許 是 因 為 過 早 接 受 專 項 運 動 訓 練 ，

導 致 在 求 學 階 段 較 無 法 多 元 化 的 發 展 ， 但 其 整 體 認 知 功 能 依

然 屬 於 正 常 發 展 。 因 此 我 們 也 推 論 ，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雖 然 受 到 智 力 缺 陷 的 影 響 ， 但 是 專 項 技 術 方 面 的 學 習 依 然 可

以 藉 由 專 業 的 訓 練 達 到 一 定 的 水 平 ， 不 過 由 於 缺 乏 桌 球 運 動

所 需 要 的 重 要 認 知 功 能 ， 因 此 也 限 制 這 些 選 手 進 一 步 往 更 高

層 級 發 展 的 機 會 。  

    現 今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分 級 系 統 觀 察 重 點 著 重 在 三 大 指 標 ：

控 制 、 改 變 及 一 致 性 ， 而 選 手 必 須 在 其 中 一 項 特 徵 表 現 出 弱

勢 才 有 資 格 參 賽 。 本 研 究 的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確 實 表 現 出 較

低 的 測 驗 分 數 ， 代 表 在 控 制 、 改 變 或 是 一 致 性 當 中 一 定 有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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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之 處 ， 因 此 本 篇 研 究 結 果 也 提 供 實 證 數 據 證 明 現 今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分 級 系 統 的 效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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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認 知能 力 與 專項 桌球 測 驗 之相 關性  

     

利 用 本 研 究 所 測 得 的 認 知 能 力 與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的 相 關 性

來 探 討 在 桌 球 運 動 中 ， 哪 些 認 知 能 力 較 為 重 要 。 就 全 部 受 試

者 而 言，除 了 複 雜 視 覺 搜 尋 之 外，大 部 分 的 認 知 能 力 與 發 球、

基 本 技 巧 和 控 制 及 測 驗 總 分 達 顯 著 相 關 ， 換 句 話 說 ， 本 研 究

所 測 量 的 認 知 能 力 ， 確 實 可 以 反 映 出 桌 球 運 動 所 需 的 運 動 智

力 。 但 是 ， 較 令 人 不 解 的 是 本 研 究 結 果 的 接 發 球 項 目 並 沒 有

與 任 何 認 知 能 力 直 接 達 到 顯 著 相 關 ， 說 明 接 發 球 能 力 的 好 壞

可 能 並 不 完 全 取 決 於 認 知 能 力 ， 在 事 先 知 道 落 點 與 旋 轉 的 情

況 下 ， 省 去 選 手 判 斷 來 球 旋 轉 的 步 驟 ， 可 直 接 將 注 意 力 放 在

球 拍 角 度 的 調 節 以 及 回 擊 方 式 ， 代 表 選 手 會 有 更 多 的 準 備 時

間 ， 表 現 出 最 好 的 接 發 球 能 力 。  

    另 外 ， 比 較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與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之 認 知 能 力 與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的 相 關 性 （ 表 4- 4 - 2 與 表

4- 4 - 3）， 發 現 在 優 秀 健 全 組 方 面 ， 幾 乎 沒 有 顯 著 相 關 存 在 ；

反 觀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組 卻 呈 現 較 多 的 顯 著 相 關 ， 因 此 我 們 推

測 ， 對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來 說 ， 認 知 能 力 的 好 壞 對 測 驗 結 果

的 影 響 並 不 是 那 麼 明 顯 ， 可 能 原 因 為 大 多 數 的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項 目 皆 屬 於 較 基 本 的 技 術 ， 對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來 說 ， 這 些

項 目 就 如 同 基 本 功 一 般 ， 已 訓 練 的 相 當 紮 實 ， 因 此 鑑 別 度 並

不 大 ； 相 反 的 ，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其 認 知 能 力 若 越 好 ，

在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有 可 能 表 現 越 佳 ， 尤 其 是 Co r s i 記 憶 測 驗 、

積 木 設 計 與 邏 輯 推 理 為 三 項 最 重 要 預 測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表 現 好 壞 之 因 子。 Co rs i 記 憶 測 驗 著 重 視 覺 -空 間 記 憶，積

木 設 計 要 求 快 速 的 視 覺 -動 作 整 合，在 桌 球 運 動 中，在 不 到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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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 鐘 的 時 間 內 ， 選 手 必 須 迅 速 判 斷 不 同 種 類 來 球 ， 接 著 快 速

轉 換 至 選 擇 正 確 的 回 擊 技 術 ， 因 此 是 否 具 備 這 樣 的 能 力 ， 確

實 也 決 定 了 能 否 成 為 優 秀 選 手 的 關 鍵 ； 最 後 ， 邏 輯 推 理 強 調

個 體 的 流 體 智 力 。 現 今 的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分 級 系 統 將 合 乎 標 準

的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全 部 歸 類 在 同 一 等 級 ， 不 論 智 力 的 高

低 。 因 此 ， 就 選 才 的 觀 點 來 說 ， 智 力 損 傷 越 嚴 重 者 ， 日 後 越

會 影 響 動 作 技 術 的 發 展 ； 換 句 話 說 ， 若 選 取 輕 度 智 能 障 礙 者

來 參 與 桌 球 運 動，未 來 在 競 技 成 績 成 功 的 機 率 似 乎 是 較 高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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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結論與建議  

    本 章 總 共 分 為 兩 節 闡 述 。 第 一 節 為 本 篇 研 究 之 結 論 ， 第

二 節 則 是 針 對 未 來 研 究 方 向 上 的 建 議 。  

 

第 一 節  結 論  

     

    一 、 本 研 究 使 用 G C T B 與 WA S I 兩 認 知 測 驗 工 具 ， 評 估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以 及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之 認 知 能 力 。 研 究 結 果 證 實 除 了 積 木 設 計 為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表 現 較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好 ，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優

於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 其 餘 項 目 皆 是 優 秀 、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明 顯 優 於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  

 

    二 、 使 用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評 估 三 組 選 手 桌 球 技 術 。 在 發 球

面 向 方 面 及 基 本 技 巧 和 控 制 ，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表 現 比 另 兩

組 選 手 好 ， 達 顯 著 差 異 ； 但 在 接 發 球 面 向 ， 則 是 優 秀 健 全 與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明 顯 表 現 比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好 。 整

體 來 說 ， 三 項 總 合 起 來 的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總 分 則 是 顯 示 業 餘 健

全 與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達 到 相 似 的 桌 球 層 級 ， 但 卻 明 顯

較 優 秀 健 全 組 差 。  

 

    三 、 綜 合 認 知 功 能 與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結 果 發 現 ， 優 越 的 運

動 智 力 是 成 為 優 秀 選 手 不 可 或 缺 的 重 要 因 素 之 一 ， 但 對 於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來 說 ， 可 藉 由 後 天 的 專 業 訓 練 彌 補 因 智 能 損

傷 所 帶 來 的 認 知 功 能 影 響 ， 其 桌 球 水 平 依 然 可 以 達 到 類 似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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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之 層 級 ， 但 受 損 的 認 知 功 能 卻 限 制 其 桌 球 技

術 朝 向 更 高 水 平 發 展 ， 因 此 要 達 到 優 秀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之 桌 球

層 級 是 非 常 困 難 的 。  

 

    四 、 依 照 整 體 相 關 性 來 看 ， 發 球 、 基 本 技 巧 和 控 制 及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總 分 與 大 多 數 的 認 知 測 驗 達 顯 著 相 關 ， 顯 示 認 知

能 力 越 好 ， 相 對 的 在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中 就 能 表 現 越 好 ； 但 是 ，

接 發 球 面 相 則 是 唯 一 未 與 任 何 認 知 能 力 達 顯 著 相 關 性 的 。 另

外 ， 單 就 優 秀 健 全 組 與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組 相 關 性 來 看 ， 發 現 優

秀 健 全 組 在 各 項 認 知 功 能 與 專 項 桌 球 技 術 幾 乎 無 顯 著 相 關 ；

反 觀 在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組 中，C o r s i 記 憶 測 驗、積 木 設 計 與 邏 輯

推 理 三 項 能 力 與 專 項 桌 球 技 術 成 績 之 相 關 程 度 較 高 。  

 

第 二 節  建 議 與 未來 研究 方 向  

 

    一 、 本 研 究 考 慮 到 人 力 、 時 間 以 及 方 便 性 等 問 題 ， 在 優

秀 與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組 中 分 別 挑 選 2 3 及 2 2 位 選 手 ， 比 起 國 際

智 能 障 礙 桌 球 選 手 共 2 9 位，樣 本 數 略 顯 不 足；另 外，優 秀 與

業 餘 健 全 桌 球 選 手 皆 來 自 中 部 與 南 部 。 未 來 研 究 建 議 平 均 樣

本 數 、 擴 大 取 樣 地 區 ， 選 取 在 不 同 訓 練 環 境 下 的 選 手 。  

 

    二 、 同 樣 受 到 時 間 因 素 的 影 響 ， 無 法 將 三 組 選 手 在 同 樣

的 年 度 大 週 期 下 進 行 測 驗 。 不 同 的 年 度 訓 練 週 期 亦 會 影 響 桌

球 精 熟 程 度 ， 倘 若 未 來 能 夠 克 服 此 問 題 ， 選 手 所 表 現 出 來 的

測 驗 結 果 便 不 會 受 此 因 子 所 影 響 ， 或 是 建 議 可 在 不 同 時 期 進

行 測 驗 以 進 一 步 探 討 測 驗 信 度 之 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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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f  w o r k i n g  m e m o r y  i n  h i g h e r - l e v e l  c o g n i t i o n :  

D o m a i n - s p e c i f i c  v e r s u s  d o m a i n - g e n e r a l  p e r s p e c t i v e s .  I n  

R .  S t e r n b e r g  &  J .  E .  P r e t z  ( E d s . ) ,  C o g n i t i o n  a n d  

i n t e l l i g e n c e :  I d e n t i f y i n g  t h e  m e c h a n i s m s  o f  t h e  m i n d  ( p p .  

1 0 4 − 1 2 1 ) .  N e w  Yo r k :  C a m b r i d g e  U n i v e r s i t y  P r e s s .  



97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Ta b l e  Te n n i s  F e d e r a t i o n .  ( 2 0 1 1 ) .  Ta b l e  t e n n i s  

c l a s s i f i c a t i o n  s y s t e m  f o r  p l a y e r s  w i t h  i n t e l l e c t u a l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  F i n a l  e d i t i o n .  L a u s a n n e ,  S w i t z e r l a n d :  T h e  

A u t h o r .  

J e n n i ,  O .  G. ,  C h a o u c h ,  A . ,  C a f l i s c h ,  J . ,  &  R o u s s o n ,  V.  ( 2 0 1 3 ) .  

C o r r e l a t i o n s  b e t w e e n  m o t o r  a n d  i n t e l l e c t u a l  f u n c t i o n s  i n  

n o r m a l l y  d e v e l o p i n g  c h i l d r e n  b e t w e e n  7  a n d  1 8  y e a r s .  

D e v e l o p m e n t a l  N e u r o p s y c h o l o g y,  3 8 ( 2 ) ,  9 8 - 11 3 .  

J e n s e n ,  A .  R . ,  &  M u n r o ,  E .  ( 1 9 7 9 ) .  R e a c t i o n  t i m e ,  m o v e m e n t  

t i m e ,  a n d  i n t e l l i g e n c e .  I n t e l l i g e n c e ,  3 ,  1 2 1 - 1 2 6 .  

J a f a r z a d e h p u r ,  E . ,  &  Ya r i g h o l i ,  M .  R .  ( 2 0 0 4 ) .  C o m p a r i s o n  o f  

v i s u a l  a c u i t y  i n  r e d u c e d  l a m i n a t i o n  a n d  f a c i l i t y  o f  o c u l a r  

a c c o m m o d a t i o n  i n  t a b l e  t e n n i s  c h a m p i o n s  a n d  n o n - p l a y e r s .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s  S c i e n c e  a n d  M e d i c i n e ,  3 ,  4 4 - 4 8 .  

K o s h ,  S .  C .  ( 1 9 2 0 ) .  T h e  b l o c k - d e s i g n  t e s t s .  J o u r n a l  o f  

E x p e r i m e n t a l  P s y c h o l o g y,  3 ( 5 ) ,  3 5 7 - 3 7 6 .   

K e r r e m a n s ,  J . ,  G e e r a e r t s ,  M . ,  Va n  B i e s e n ,  D . ,  &  

Va n l a n d e w i j c k ,  Y.  ( 2 0 11 ) .  C l a s s i f i c a t i o n  m a n u a l :  P a r t  1 -  

G e n e r i c  c o g n i t i v e  t e s t .  L e u v e n  U n i v e r s i t y,  B e l g i u m .  

K a s a h a r a ,  S . ,  M a s h i k o ,  H . ,  &  N i w a ,  S .  I .  ( 2 0 0 8 ) .  S u p e r i o r  

p e r f o r m a n c e  i n  W A I S - R  b l o c k  d e s i g n  a m o n g  t o p - l e v e l  

r u g b y  p l a y e r s .  B r i t i s h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s  M e d i c i n e ,  4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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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3 2 - 9 3 3 .  

L e z a k ,  M .  D .  ( 1 9 9 5 ) .  N e u r o 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  a s s e s s m e n t .  ( 3 r d  e d . )  

N e w  Y o r k :  O x f o r d  U n i v e r s i t y .  

L o p e z ,  O .  G . ,  &  P o s t i g o ,  S .  B .  ( 2 0 1 2 ) .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b e t w e e n  

p h y s i c a l  p r o w e s s  a n d  c o g n i t i v e  f u n c t i o n .  T h e  S p a n i s h  

J o u r n a l  o f  P s y c h o l o g y ,  1 5 ( 1 ) ,  2 9 - 3 4 .  

L u c k a s s o n ,  R . ,  &  R e e v e ,  A .  ( 2 0 0 1 ) .  N a m i n g ,  d e fi n i n g ,  a n d  

c l a s s i f y i n g  i n  m e n t a l  r e t a r d a t i o n .  M e n t a l  R e t a r d a t i o n ,  3 9 ,  

4 7 – 5 2 .  

M a s s o n ,  J .  D . ,  D a g n a n ,  D . ,  &  E v a n s ,  J .  ( 2 0 1 0 ) .  A d a p t a t i o n  a n d  

v a l i d a t i o n  o f  t h e  T o w e r  o f  L o n d o n  t e s t  o f  p l a n n i n g  a n d  

p r o b l e m  s o l v i n g  i n  p e o p l e  w i t h  i n t e l l e c t u a l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  

J o u r n a l  o f  I n t e l l e c t u a l  D i s a b i l i t y  R e s e a r c h ,  5 4 ( 5 ) ,  

4 5 7 - 4 6 7 .  

N e l s o n ,  R .  E . ,  D i c k s o n ,  A .  L . ,  &  B a n o s ,  J .  H .  ( 2 0 0 0 ) .  A n  

a u t o m a t e d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o n  o f  C o r s i ’ s  B l o c k - t a p p i n g  T e s t .  

P e r c e p t u a l  a n d  M o t o r  S k i l l s ,  9 1 ( 2 ) ,  5 7 8 - 5 8 0 .  

R y a n ,  J .  J . ,  C a r r u t h e r s ,  C .  A . ,  M i l l e r ,  L .  J . ,  S o u h e a v e r ,  G.  T. ,   

G o n t k o v s k y,  S .  T. ,  &  Z e h r ,  M .  D .  ( 2 0 0 5 ) .  T h e  WA S I  

m a t r i x  r e a s o n i n g  s u b t e s t :  P e r f o r m a n c e  i n  t r a u m a t i c  b r a i n  

i n j u r y,  s t r o k e ,  a n d  d e m e n t i a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J o u r n a l  o f  

N e u ro s c i e n c e ,  11 5 ( 1 ) ,  1 2 9 - 1 3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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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i c c i o ,  C .  A . ,  S u l l i v a n ,  J .  R . ,  &  F r e n c h ,  C .  ( 2 0 0 2 ) .  T h e  t o w e r  

t a s k s :  M e a s u r e s  o f  e x e c u t i v e  f u n c t i o n ? .  U n p u b l i s h e d  

m a n u s c r i p t .  

R i c c i o ,  C .  A . ,  Wo l f e ,  M .  E . ,  R o m i n e ,  C . ,  D a v i s ,  B . ,  &  S u l l i v a n ,  

J .  R .  ( 2 0 0 4 ) .  T h e  To w e r  o f  L o n d o n  a n d  

n e u r o 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  a s s e s s m e n t  o f  A D H D  i n  a d u l t s .  

A rc h i v e s  o f  C l i n i c a l  N e u r o p s y c h o l o g y,  1 9 ,  6 6 1 - 6 7 1 .  

S c h a l o c k ,  R .  L . ,  L u c k a s s o n ,  R .  A . ,  &  S h o g r e n ,  K .  A .  ( 2 0 0 7 ) .  

T h e  r e n a m i n g  o f  m e n t a l  r e t a r d a t i o n :  U n d e r s t a n d i n g  t h e  

c h a n g e  t o  t h e  t e r m  i n t e l l e c t u a l  d i s a b i l i t y.  I n t e l l e c t u a l  a n d  

D e v e l o p m e n t a l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  4 5 ( 2 ) ,  1 1 6 - 1 2 4 .  

S o d e r q v i s t ,  S . ,  N u t l e y,  S .  B . ,  O t t e r s e n ,  J . ,  G r i l l ,  K .  M . ,  &  

K l i n g b e r g ,  T.  ( 2 0 1 2 ) .  C o m p u t e r i z e d  t r a i n i n g  o f  

n o n - v e r b a l  r e a s o n i n g  a n d  w o r k i n g  m e m o r y  i n  c h i l d r e n  

w i t h  i n t e l l e c t u a l  d i s a b i l i t y.  F r o n t i e r s  i n  H u m a n  

N e u ro s c i e n c e ,  6 ,  1 - 8 .  

S p e k ,  A .  A . ,  S c h o l t e ,  E .  M . ,  &  Va n  B e r c k e l a e r - O n n e s ,  I .  A .  

( 2 0 0 8 ) .  B r i e f  r e p o r t :  T h e  u s e  o f  WA I S - I I I  i n  a d u l t s  w i t h  

H FA a n d  A s p e r g e r  S y n d r o m e .  J o u r n a l  o f  A u t i s m  a n d  

D e v e l o p m e n t a l  D i s o r d e r s ,  3 8 ,  7 8 2 - 7 8 7 .  

S m i r n i ,  P. ,  Vi l l a r d i t a ,  C . ,  &  Z a p p a l a ,  G.  ( 1 9 8 3 ) .  I n f l u e n c e  o f  

d i f f e r e n t  p a t h s  o n  s p a t i a l  m e m o r y  p e r f o r m a n c e  i n  t h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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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l o c k - t a p p i n g  t e s t .  J o u r n a l  o f  C l i n i c a l  N e u r o p s y c h o l o g y,  

5 ,  3 5 5 - 3 5 9 .  

S a v e l s b e r g h ,  G.  J . ,  Wi l l i a m s ,  A .  M . ,  Va n  d e r  K a m p ,  J . ,  &  Wa r d ,  

P.  ( 2 0 0 2 ) .  Vi s u a l  s e a r c h ,  a n t i c i p a t i o n  a n d  e x p e r t i s e  i n  

s o c c e r  g o a l k e e p e r s .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s  S c i e n c e s ,  2 0 ,  

2 7 9 - 2 8 7 .  

Va n  B i e s e n ,  D . ,  M a c t a v i s h ,  J . ,  P a t t y n ,  N . ,  &  Va n l a n d e w i j c k ,  Y.  

( 2 0 1 2 ) .  Te c h n i c a l  p r o f i c i e n c y  a m o n g  t a b l e  t e n n i s  p l a y e r s  

w i t h  a n d  w i t h o u t  i n t e l l e c t u a l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  H u m a n  

M o v e m e n t s  S c i e n c e ,  3 1 ,  1 5 1 7 - 1 5 2 8 .  

Va n  B i e s e n ,  D . ,  Ve r e l l e n ,  J . ,  M e y e r ,  C . ,  M a c t a v i s h ,  J . ,  Va n  d e  

V l i e t ,  P. ,  &  Va n l a n d e w i j c k ,  Y.  ( 2 0 1 0 ) .  T h e  a b i l i t y  o f  e l i t e  

t a b l e  t e n n i s  p l a y e r s  w i t h  i n t e l l e c t u a l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t o  a d a p t  

t h e i r  s e r v i c e / r e t u r n .  A d a p t e d  P h y s i c a l  A c t i v i t y  Q u a r t e r l y ,  

2 7 ,  2 4 2 - 2 5 7 .  

Va n  d e r  M o l e n ,  M .  J . ,  Va n  L u i t ,  J .  E .  H . ,  J o n g m a n s ,  M .  J . ,  &  

Va n  d e r  M o l e n ,  M .  W.  ( 2 0 0 9 ) .  M e m o r y  p r o f i l e s  i n  c h i l d r e n  

w i t h  m i l d  i n t e l l e c t u a l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  S t r e n g t h s  a n d  

w e a k n e s s e s .  R e s e a r c h  i n  D e v e l o p m e n t a l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  

3 0 ( 6 ) ,  1 2 3 7 - 1 2 4 7 .  

W e c h s l e r ,  D .  ( 1 9 9 9 ) .  W e c h s l e r  A b b r e v i a t e d  S c a l e  o f  

I n t e l l i g e n c e .  S a n  A n t o n i o ,  T X :  P e a r s o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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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 h m e y e r ,  M .  L . ,  B u n t i n x ,  W .  H . ,  L a c h a p e l l e ,  Y . ,  L u c k a s s o n ,  

R .  A . ,  S c h a l o c k ,  R .  L . ,  &  V e r d u g o ,  M .  A .  ( 2 0 0 8 ) .  T h e  

i n t e l l e c t u a l  d i s a b i l i t y  c o n s t r u c t  a n d  i t s  r e l a t i o n  t o  h u m a n  

f u n c t i o n i n g .  I n t e l l e c t u a l  a n d  D e v e l o p m e n t a l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  

4 6 ( 4 ) ,  3 1 1 - 3 1 8 .  

W e l s h ,  M .  C . ,  C i c e r e l l o ,  A . ,  C u n e o ,  K . ,  &  B r e n n a n ,  M .  ( 1 9 9 5 ) .  

    E r r o r  a n d  t e m p o r a l  p a t t e r n s  i n  T o w e r  o f  H a n o i  

    p e r f o r m a n c e :  C o g n i t i v e  m e c h a n i s m s  a n d  i n d i v i d u a l  

d i f f e r e n c e s .  J o u r n a l  o f  G e n e r a l  P s y c h o l o g y ,  1 2 2 ,  6 9 – 8 1 .  

W i l l i a m s ,  A . ,  D a v i d s ,  K . ,  B u r w i t z ,  L . ,  &  W i l l i a m s ,  J .  ( 1 9 9 3 ) .  

C o g n i t i v e  k n o w l e d g e  a n d  s o c c e r  p e r f o r m a n c e .  P e r c e p t u a l  

a n d  M o t o r  S k i l l s ,  7 6 ,  5 7 9 - 5 9 3 .   

W i l l i a m s ,  A .  M . ,  D a v i d s ,  K . ,  B u r w i t z ,  L . ,  &  W i l l i a m s ,  J .  G .  

( 1 9 9 4 ) .  V i s u a l  s e a r c h  s t r a t e g i e s  i n  e x p e r i e n c e d  a n d  

i n e x p e r i e n c e d  s o c c e r  p l a y e r s .  R e s e a r c h  Q u a r t e r l y  f o r  

E x e r c i s e  a n d  S p o r t ,  6 5 ( 2 ) ,  1 2 7 - 1 3 5 .  

W u ,  S .  K .  ( 2 0 1 1 ) . A n a l y s i s  o f  t h e  t a b l e  t e n n i s  s p e c i f i c  t e s t  i n     

    c l a s s i f i c a t i o n  f o r  p l a y e r s  w i t h  a n  i n t e l l e c t u a l  d i s a b i l i t y.    

    U n p u b l i s h e d  m a n u s c r i p t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Ta b l e  Te n n i s    

    F e d e r a t i o n .  

W u ,  S .  K . ,  Ve c k o ,  G. ,  Va n l a n d e w i j c k ,  Y. ,  Va n  B i e s e n ,  D . ,  

     Ve r s p e e l t ,  N . ,  S t e f a k ,  J . ,  &  B u r c h e l l ,  A .  ( 2 0 1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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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 v e l o p m e n t  o f  t a b l e  t e n n i s  s p e c i f i c  c l a s s i f i c a t i o n  

s y s t e m  f o r  p l a y e r s  w i t h  i n t e l l e c t u a l  d i s a b i l i t i e s .  P a p e r  

p r e s e n t e d  a t  t h e  5 t h  V I S TA c o n f e r e n c e ,  B o n n ,  G e r m a n y.  

Wu ,  S .  K . ,  Ve r s p e e l t ,  N . ,  B u r c h e l l ,  A . ,  S t e f a k ,  J . ,  S o n g ,  T.  F. ,  

&  C h a n g ,  Y.  C .  ( 2 0 1 3 ) .  A n a l y s i s  o f  t a b l e  t e n n i s  s p e c i f i c  

t e s t  f o r  p l a y e r s  w i t h  i n t e l l e c t u a l  i m p a i r m e n t .  P a p e r  

p r e s e n t e d  a t  t h e  6 t h  V I S TA c o n f e r e n c e ,  B o n n ,  G e r m a n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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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一   積 木 設 計 評 分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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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二   邏 輯 推 理 評 分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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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三   專 項 桌 球 測 驗 評 分 表  

 

 


